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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3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朱幼麟議員， J.P. 
 
何秀蘭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 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G.B.S.,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吳亮星議員， J.P.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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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  

 
許長青議員， J.P. 
 

陳國強議員， J.P. 
 
陳婉嫻議員， J.P. 
 

陳智思議員， J.P. 
 

陳鑑林議員，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 J.P.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楊森議員  

 

楊耀忠議員，B.B.S. 
 

劉江華議員， J.P. 
 
劉皇發議員，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蔡素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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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S.B.S., J.P. 
 
羅致光議員，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鄧兆棠議員， J.P. 
 
石禮謙議員， J.P. 
 
李鳳英議員， J.P. 
 
胡經昌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麥國風議員  

 
陳偉業議員  

 
梁富華議員，M.H., J.P. 
 
勞永樂議員， J.P. 
 
黃成智議員  

 
馮檢基議員  

 
葉國謙議員， J.P. 
 
劉炳章議員  

 

余若薇議員，S.C., J.P. 
 
馬逢國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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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呂明華議員， J.P. 
 
涂謹申議員  

 
劉千石議員， 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兼任  

財政司司長葉澍先生，G.B.S., J.P.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先生， 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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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立法會）規例》 ......   263/2003

   

《申請新身分證（1958 至 1963 年出生人士）令》 ...   264/2003

   

《 2003 年公眾生及市政條例（公眾遊樂場地）  

（修訂附表 4）（第 4 號）令》 ...........  

  

265/2003

   

《2003 年證券及期貨（穩定價格）（修訂）規則》 ....   266/2003

   

《〈 2003 年公司（修訂）條例〉（ 2003 年第 28 號）  

2003 年（生效日期）公告》 ..............  

  

267/2003

   

《〈工廠及工業經營（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規例〉

（第 59 章，附屬法例 AI） 2003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268/2003

 

 

其他文件  

 

第 39 號  ─  社會工作訓練基金受託人  

  就該基金提交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  

  第四十二年度報告  

 

第 40 號  ─  消防處福利基金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年度的管理報告  

  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及經審計帳目報告  

 

第 41 號  ─  二○○二至○三年度獎券基金帳目  

 

第 42 號  ─  華人廟宇委員會就華人廟宇基金提交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的管理報告  

 

第 43 號  ─  華人廟宇委員會就華人慈善基金提交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的管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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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號  ─  麥理浩爵士信託基金受託人報告書  

  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45 號  ─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委員會就該基金提交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管理報告  

 

第 46 號  ─  葛量洪獎學基金  

  截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報告  

 

第 47 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二○○二至二○○三年度報告  

 

第 48 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肝臟移植中心  

 

1. 鄧兆棠議員：主席，上月 27 日，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決定日後

所有肝臟移植手術在瑪麗醫院進行，並關閉設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威院”）

的肝臟移植中心。關於醫管局轄下的各個器官移植中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是否知悉：  

 

(一 ) 醫管局事前曾否諮詢於威院肝臟移植中心工作的醫生、病人權益

組織及正輪候在威院進行肝臟移植手術的病人；若然，諮詢的結

果；若否，原因是甚麼；  

 

(二 ) 醫管局的成員或管理層為甚麼拒絕以社會人士的捐款資助威院

肝臟移植中心經費的建議；及  

 

(三 ) 醫管局有否計劃進一步將其他器官移植中心合併；若有，計劃的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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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2003 年 1 月，醫管局決定︰  

 

(i) 首先設立肝臟移植中央輪候名冊；及  

 
(ii) 在設立中央名冊後，將肝臟移植手術集中在瑪麗醫院進行。 

 

 醫管局是因應和顧及下列因素而作出上述決定的︰  

 

─  第一是基於醫管局委託的一個國際專家小組所提出的建

議。該小組負責檢討公營醫院外科急症服務的架構組織和進

一步發展，其中亦包括肝臟移植服務。在 2000 年，小組建

議將肝臟移植等高度專門和複雜的服務集中由一間指定醫

院提供，以期提高這類手術在香港的臨床成效。 2002 年 12

月，醫管局邀請該國際專家小組重新檢討情況，結果小組維

持原有建議。  

 

─  第二是基於醫管局委託的一個本地小組所提出的建議。這個

小組的成員為 3 位獨立於兩間教學醫院的高級外科顧問醫

生。小組負責就醫管局的肝臟移植服務進行內部檢討。他們

得出的建議與國際專家小組的建議不謀而合。  

 

 醫管局在作出有關決定前，曾諮詢瑪麗醫院和威院管理層，以及

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兩所醫學院。  

 

 在合併兩本輪候名冊前，醫管局亦曾諮詢肝臟病人的意見。在

2003 年 1 月，醫管局與肝臟病人進行了一次特別會面，以聽取和

回應他們的關注。醫管局於 2003 年 7 月將兩本肝臟移植輪候名

冊合併，並同時啟用新的中央輪候名冊。當時，醫管局亦曾將有

關的進展告知肝臟病人組織。在 2003 年 11 月，醫管局再次與病

人代表會面，向他們簡介兩間肝臟移植中心合併事宜的最新發

展。  

 

 在 2003 年 11 月 27 日舉行的醫管局行政及運作會議上，醫管局

委員聽取了落實上述決定的進度報告。  

 

(二 ) 政府和醫管局歡迎社會人士就醫院服務經費作出捐獻。醫管局從

肝臟病人組織得知可能有人捐款資助，現正瞭解有關建議捐款的

詳情。至今，醫管局仍未收到捐款的正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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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到目前為止，醫管局沒有任何計劃將其他器官移植中心合併。不

過，醫管局會留意國際上關於怎樣提供複雜手術服務和如何善用

有關專長的最新發展，以確保所提供的服務最符合病人利益。  

 

 

鄧兆棠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指出，已先後兩次諮詢換肝病人對

合併輪候的意見，但有病人投訴，他原先是排在第一位的，但現在卻要重新

輪候。我想請問局長，在兩次諮詢中，病人代表對輪候制度表達了甚麼意見？

他們是否同意？政府以甚麼準則重訂兩批原來分開輪候的病人在統一梯隊

中的排列次序，以避免出現不公平的情況？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不太清楚討論過程的細節。不過，我

知道醫管局已聽取了病人組織所表達的意見和憂慮。一般而言，他們是擔心

將來一旦由一間中心進行手術，會否便犧牲了他們的優先次序。醫管局已解

釋了，設立中央輪候名冊，對香港一般病人而言，其實是較為公平，因為如

果有兩份名單，便會有兩個評估制度。以往，每間醫院的評估準則不同，某

病人在 A 醫院輪候時可能是排第二位，但這名病人在相同情況下，在 B 醫院
則可能是排第十位。所以，設立中央輪候名冊，在質素和病人方面均會較公

平。現在經統一後的新名冊，是得到了兩間醫院專家的同意，以一套準則訂

出優先次序，這是現時的做法。此外，我們亦有審核機制及獨立於兩間醫院

的肝臟小組，以決定哪位病人最適合進行肝臟移植手術。  

 

 

劉漢銓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政府“現正瞭解有關建議捐款

的詳情”。大家也知道現時財赤問題嚴重，希望能有更多人捐款給政府。可

是，以現時來說，政府是否採取了積極態度以瞭解情況呢？政府做了甚麼實

質的工作呢？請不要只是說瞭解，實質上究竟做了甚麼以便瞭解情況，以及

這方面的進展為何？希望局長解釋一下。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只是從一個肝臟病人組織方面聽到

有人想捐款，但該名可能捐款的人士並沒有直接與我們接觸。因此，醫管局

正向病人組織瞭解是誰想捐款給政府，以資助醫管局的服務。在我們取得資

料後，又如果捐款的善長仁翁願意的話，我們會與他接觸，瞭解他在甚麼情

況下才願意捐款。  

 

 

勞永樂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表示，國際專家小組將兩個

移植中心合併的最重要理據是臨床成效，這是“質”方面的考慮。香港是一

個乙型肝炎高感染的地區，慢性肝病特別多，我想請問局長，有關的專家小

組有否作出“量”方面的考慮呢？換言之，兩個中心合併後，能否提供足夠

服務，以應付香港病人對肝臟移植的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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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瞭解這兩個專家小組  ─  國際專家

小組及本地專家小組  ─  均有考慮這一點。勞永樂議員說得對，香港有很

多乙型肝炎菌，導致很多人患上慢性肝炎。可是，移植手術並非簡單的手術，

那是很複雜的，而且並非每名病人也適合進行。我們會評估一下如果不進行

移植手術，以現時的治療方法而言，病人能否繼續生存，以及他的生命會否

受到影響。因為這是一項大手術。以肝臟移植手術來說，一般是要有人捐肝

才能進行的。目前，香港每年並沒有足夠的肝臟滿足需求。所以，我們所受

到的限制是有否足夠的人捐出肝臟以進行手術，而並非我們的需求是多少。

現時，我們每年大約進行數十次這項手術，而根據我們的經驗估計，最好是

由一間中心進行。當然，如果日後有很多人捐肝，以及日後的臨床評估、決

定及條件顯示可有更多人適合換肝，情況是會轉變的。不過，在考慮了現時

香港哪些病人最適合進行手術，以及根據目前捐出肝臟的數量來看，最好是

由一間中心進行。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跟勞永樂議員的補充質詢相類似。局長在

主體答覆指出，合併為一個中心的原因，基本上是希望能夠提高這類手術在

香港的臨床成效。然而，局長要明白，活生生的例子是，有臨床個案證明兩

個中心救活了不少肝病病人。有個案是在某中心未能做到，但在另一個中

心，病人卻被救活了。在威院的中心停止運作後，亦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

病人瀕臨死亡邊緣。就局長提供的主體答覆，你有何客觀標準、理念及資

料可以說服公眾，就我剛才舉出的活生生例子，由一間中心進行手術，便

能如你所說般可以提高香港這類手術的臨床成效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國際上是有很多這類資料的。國際專家

小組便是根據國際上的研究和證據，證明複雜手術的質素，跟習慣和數量是

有很大關係的。現時世界上的經驗證明，很少進行手術的中心，質素方面

大多數是差的。如果中心多進行手術，經驗便會多，手術的成效也會較好，

國際上是有這樣的證據的。  

 

 至於鄭家富議員談及的個別個案，我手邊現時沒有資料。據我瞭解，醫

管局已確定只有一份輪候名冊是會做得更好，而我們亦會密切留意服務質

素。在兩間醫院進行手術，兩間醫院均有專家，但這是一項複雜的手術，並

非單靠一個人、一位好專家便可有好的成果。這項手術講求的是團體精神，

因為須牽涉不同的科、不同的專家，而不是單靠外科手術醫生那雙手，手術

成績便一定好。我們還須依靠化驗室、X 光部門、內科部門、管理階層是否

給予百分之一百支持，亦依靠整個制度是否時常可以處理等，因為這項手術

是無法預計何時會進行的。所以，整個制度是維繫於團體精神，而培訓的對

象是不同的專家、醫生、其他護士及專職人士，以確保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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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在合併輪候名冊時，有否接獲病人的投訴，

尤其是威院病人的投訴，不滿意他們被轉往了瑪麗醫院？當中有一名病人，

原本去年年底要在威院進行手術，並已開始服藥，但後來卻未能進行手術，

合併輪候名冊後轉往了瑪麗醫院，現在尚未進行手術。政府有否接獲這些投

訴呢？你們如何告知病人，中央輪候名冊對大家也是好的，沒有對任何人不

公平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主體答覆已經提過，其實，醫管局

在很多階段也有向病人解釋一份輪候名冊的好處，以及機制是如何運作，即

是應要達到公平及提高質素的目標。我瞭解大部分病人也能接受這件事，但

正如劉慧卿議員說，有一名病人很不滿意這項安排，因為他原本去年可以在

威院進行肝臟移植手術，但最終也沒有進行。醫管局向我解釋，該名病人在

吃了新特效藥後，身體情況有所轉變，所以在合併輪候名冊後便不再排在第

一位，但他不滿意這項安排。我瞭解到其中是有困難，因為病人不接受自己

的情況已轉變。在統一了輪候名冊後，他的輪候次序押後了，但這並不表示

不會進行手術。據我瞭解，他吃過特效藥後，情況是有進步的。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最近見過這位病人，他的情況並沒有好轉，但我不想

討論了。局長稍後可以就此作答。我最近是見過他，情況並沒有好轉。  

 

 

主席：請你提出你想問的補充質詢，不要說你不想談論的事，好嗎？  

 

 

陳婉嫻議員：不好意思，我貪心了一點。主席，政府剛才說合併輪候名冊，

由一個中心進行手術，成效會是較好，但我想問局長，香港是否一個有較多

乙型肝炎帶菌者的地方？乙型肝炎本身會導致肝硬化，以致最後一定要換

肝。在一個有那麼多乙型肝炎帶菌者的地方，你能說一個中心便可應付需求

嗎？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兩位議員均說這名病人的病情沒有進

步，我稍後會向醫管局瞭解多一點。我知道他的情況是轉變了，部分肝功能

有進步，但其他的功能可能改變了。我會多瞭解他的情況，然後作答。（附

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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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其實已說過，我們每年會進行數十項肝臟移植手術，問題並非是

沒有病人須進行這項手術，而是沒有人捐肝。所以，我們的限制是香港沒有

足夠人捐出肝臟，供有需要的病人進行手術。以往，每年平均有十多二十人

捐肝，最近 3 年，則每年有 50 至 75 人捐肝。由此可見，我們的限制並非沒

有病人，而是沒有肝臟以供進行手術。因此，考慮是否要有兩個肝臟中心時，

我們也有考慮每年有能力進行多少次手術。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我容許議員提出最後一項

補充質詢。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表示關閉一個中心，可能得視乎整體的表現和

合作。現時關閉中大的中心，是否表示這個中心過往在合作、團隊、設備等

方面有問題呢？如果關閉，中大的正式立場是否贊成呢？若否，這問題會否

是很大的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瞭解現時是在過程中，醫管局尚未宣

布關閉其中一個中心。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亦提過，我們是在諮詢了中大醫學

院的意見後才達致這項決定的。這裏是有兩個路向，第一是合併輪候名冊，

第二是日後只有一個中心。有關這一點，我們已諮詢了中大醫學院。當然，

威院的手術成果是好，但我所說的不單止是一兩年，而是連串的經驗。威院

進行肝臟移植手術的次數較瑪麗醫院少：瑪麗醫院這 10 年來進行了 320 次

肝臟移植手術，威院卻只進行了 71 次。在每年的次數上，兩者是有參差：

瑪麗醫院的次數是在不斷增加，但威院卻是在某數年進行了較多次數，某數

年又進行了較少次數。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儘管是諮詢了中大，中大方面是否贊成關

閉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瞭解，中大醫學院是同意這樣做的。 

 

 

主席：第二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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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獨立性  

 

2. 朱幼麟議員：主席，鑒於最近獲任命的審計署署長是一名資深的政務

官，令人關注審計署的獨立性，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甚麼法定、行政及其他的機制或措施，防止審計署署長在履行

職務時出現實質或潛在的利益衝突或徇私的情況，例如當審計署

進行的審查涉及審計署署長過往在政府部門任職時曾作出或參

與作出的決定，或被審核機構的管制人員是他的親屬或過往在政

府部門共事的同僚；  

 

(二 ) 上述機制或措施有否包括處理審計署署長在離任後可能在政府

部門或審計署署長職權範圍所及的機構任職的情況；若有，詳情

是甚麼；若沒有，原因是甚麼；及  

 

(三 ) 會採取甚麼行動確保上述機制和措施有效防止第 (一 )部分所述

的情況出現，以及處理第 (二 )部分所述的情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非常重視審計署的獨立性，這點是

不容置疑的。《基本法》第五十八條清楚界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審計

署，獨立工作，對行政長官負責。”《核數條例》第 9 條亦申明：“署長在

根據本條例執行其職責和行使其權力時，不受任何其他人或主管當局指示或

控制。”這些條文，確切地維護了審計署的獨立性。我們更堅信這獨立性對

於確保審計署能有效地履行其職務，至為重要。  

 

 本質詢的第 (一 )部分，問及政府如何確保審計署署長在執行職務時能保

持公正不阿的態度和立場。  

 

 這問題牽涉兩部分，一方面是法律和行政上的規範，另一方面也涉及審

計署署長的個人操守。行政長官在委任審計署署長之前，已就有關人選作出

深入的品格審查，以確保被委任人士的誠信和操守合乎要求。  

 

 審計署署長必須遵守所有有關法例，這些包括《核數條例》，《防止賄

賂條例》和《官方機密條例》等。其中《核數條例》第 4 條更清楚訂明：“獲

委任為審計署署長的人在任職期間須行為良好”，否則他可被撤職或被要求

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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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審計署署長亦受《公務員事務規例》所規管。所有公務員都應該

恪守的信念包括堅守法治、守正忘私、對在履行公職時所作出的決定和行動

負責、政治中立、在執行公務時不偏不倚及全心全意，竭盡所能，以專業精

神服務市民。就避免利益衝突，接受利益和款待及申報私人投資等事宜，公

務員事務局在《公務員事務規例》及對公務員發出的通告都訂有指引。與其

他擔任主要職位的人員一樣，審計署署長須定期向公務員事務局申報私人投

資，有關的資料會載於投資及權益登記冊以供市民查閱。  

 

 審計署亦訂有詳細內部《審計守則》，就該署人員的專業及道德標準作

出規範。這些守則，對該署人員在工作上所必須堅守的行為準則，無論在操

守、誠信、客觀性、獨立性和責任承擔等方面都有清晰的指示。它們對審計

署署長本人同樣適用。  

 

 除了法例和行政指引的規範外，公眾監察也是整個保障機制中極為重要

的一環。如眾所周知，審計署每年均定期向立法會提交政府帳目審計報告和

衡工量值研究報告書，供議員審議。這些報告書全都是公開文件，市民亦可

透過這些報告書監察審計署的工作，以確保審計署在運作上的中立性和在審

察政府工作時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  

 

 質詢的第 (二 )部分，查詢有關處理審計署署長在離任後再度任職政府或

相關機構的管理安排和措施。  

 

 在這方面，政府是有一套行之已久的完善機制的。根據現行政策，公務

員在退休後兩年（或行政長官指明的更長時間），如受僱在外間工作、經營

業務、成為合夥人或擔任董事，而這些工作或業務的主要部分是在香港進

行，均必須事先向政府申請批准。這項規定的目的是要確保有關工作或業務

不會與有關人員以往公職有利益衝突。考慮因素包括該名人員以往曾否參與

制訂可能令其未來僱主得益的政策或決定；該名人員以往擔任公職時所得的

資料，會否令其未來僱主不公平地獲得較其他競爭機構有利的條件；公眾人

士對該名人員擔任該職位的看法等。  

 

 個別政府部門若在運作上有需要聘用退休公務員，同樣地均會事先考慮

是項聘任會否構成利益衝突。  

 

 一如所有按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的公務員一樣，審計署署長在退休後須

接受上述退休後就業規管機制所規管。  

 

 質詢的第 (三 )部分，問及政府採取甚麼行動來有效防止徇私或利益衝突

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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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議員從第 (一 )及第 (二 )部分的回覆中可以看到，政府在維護審計署

運作獨立性的同時，亦有詳細的規範，確保審計署處事的中立和公正。我們

亦透過不同途徑（包括部門內部、有關執法機構和公眾監察）在不同層面監

察審計署的工作。萬一有審計署人員有不當行為發生時，我們會按有關適用

法例和規條進行調查和跟進。  

 

 至於在處理審計署署長在離任後的就業申請方面，當局早於 1987 年起

設立了一個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就首長級人員的就業申請向政

府提供意見。當局會考慮委員會的意見，仔細審閱首長級人員的每項申請，

並會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考慮是否須訂立適當禁制期，或規限申請人所從

事的工作或業務範圍，以防止有任何可能存在的利益衝突或導致公眾有負面

看法的問題出現。當局只會在確定有關工作是適合的情況下，才會批准有關

申請。違規者可被暫停發放退休金。  

 

 

朱幼麟議員：主席，由於審計署的人手有限，審計署每年可以審查的政府部

門很少。如果有人質疑，為何審計署署長沒有審查某個政府部門，他沒有審

查某個政府部門有沒有利益衝突等，如果有這樣的問題，政府有何方法查證

和澄清審計署署長的判斷？  

 

 

主席：朱幼麟議員，請先坐下。你這項補充質詢是問“如果”。按照本會的

《議事規則》，議員是不能提出假設性的問題的。我稍後再給你機會提問。 

 

 

李家祥議員：主席，我覺得政府迴避了質詢的第 (一 )部分，即關於審計署署

長審查自己親屬或自己曾任職的部門。如果參看國際專業會計師的準則，在

道德指引方面，在要求審計師具有專業資格以外，在迴避或徇私的問題上：

第一，不容許自己審查自己以前曾任職的部門；第二，不准許他審查自己的

親屬或與其業務上有很密切關係的人士。主席女士，我當然知道香港政府公

務員無須依照會計守則。但是，香港很多的公司法例、證監法例，都明文規

定不容許這些情況出現。不過，在主體答覆中，我看不見如何不准審計署署

長審查自己的親屬或以前曾任職主管的部門的人員。唯一較為有關係的，是

主體答覆第六段指出：“審計署亦訂有詳細內部《審計守則》”。我想問政

府可否公開這份內部守則？以證明這份守則是與時並進，符合國際一般的審

計指引，能達致防止審計自己的親屬或自己曾任職主管的部門？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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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嘗試回答這項補充質詢。關於《審計守則》，我

們可提供予李議員參考的。（附錄 II）  

 

 在現任的審計署署長履新時，他已即時脫離政務主任職系，即他以後不

會返回政府其他部門工作。剛才提到，如果他要審核他以前曾任職的部門或

管制人員與他有親屬關係的部門時應怎樣做的問題，審計署署長其實可以授

權他的副署長或助理署長處理有關工作。即是說，如果署長想避嫌，例如他

上月才脫離他曾任職的部門，在審計這個部門時，他可以將這份工作交給他

的副手負責，以解決可能出現利益衝突或徇私的問題。  

 

 

主席：朱幼麟議員，你準備好再次提問嗎？  

 

 

朱幼麟議員：主席，我想再試試 ...... 

 

 

主席：你是否想提出補充質詢？  

 

 

朱幼麟議員：審計署因為人手有限，不可以審查每個政府部門。政府怎樣向

有質疑的人士解釋，為何審計署沒有審查某一個政府部門？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朱議員說得對，該署人手的確不多。不過，

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有監查作用，例如“維港

匯”事件，現因應公眾的關注，審計署已自動進行衡工量值的審核。所以，

很多時候，不是該署想要做甚麼便做甚麼，而是要考慮公眾人士的意願，這

是其中一點。  

 

 此外，我相信該署有一套內部運作守則，決定何者為重要的工作，哪些

部門的帳目須予審查。我們須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審計署署長有其判斷力，有

其個人操守，不會不審查某一類人士。  

 

 

單仲偕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七段提到我們可透過審計報告，評估審計署

署長的工作表現。但是，那些沒有審查，或在審查後沒有發表報告的審查工

作，公眾人士是無法看見的。簡單來說，如果審計署署長的下屬挑戰某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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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但卻有人私相授受，保護這個部門。假如這份報告沒向立法會提交，我

們如何可行使監察？署長已 struck down 或在內部已“打沉”的報告，如果
沒有向立法會提交，有何途徑可以交給我們審閱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嘗試回答這項補充質詢吧。首先，主體答覆已

清楚說明，審計署署長是受《公務員事務規例》規管的。作為一個公務員，

他在履行公職的時候，一定要堅守法治，一定要為其決定和行動負責。所以，

如果審計署署長或其他公職人員在某件事情上，在執行任務時出現偏私，甚

至隱瞞的情況，便已構成違反《公務員事務規例》  ─  如果有足夠證據，

我們當然會採取行動，作出適當處分。在這事沒有發生時，我們不能假設會

有這種事發生。  

 

 

單仲偕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有何方法，令我們可以進行監察？即 ...... 

 

 

主席：可以了，我明白你的意思。請問哪位局長作答？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任何人，包括政府公務員、立法會議員或一般市

民，如果備有證據顯示某一個公職人員的行事有所偏私，或工作不力，或有

其他不當的情況，除了可以向政府表達外，亦可在立法會提出有關質詢。我

相信有關的局長一定要回答這些質詢的。  

 

 

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五段提及審計署署長亦會保持“政治

中立”。不久以前，公務員代表在北京訪問時，中央領導也對他們提及“公

務員不可能中立”，“因為他們要支持政府”。如果審計署署長一定要政治

中立，這是否表示他一定要支持政府？如果他一定要支持政府，怎樣才能令

市民相信審計署署長在執行工作時，一定能達到市民的要求和合理期望呢？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審計署署長的工作其實是非常專業的。他主要審

查每個部門在其資源運用上，或其他審計上，是否有任何不當的情況，進行

衡工量值。所以，其實所謂政治中立，在某個程度上也是保障了審計署署長

的工作。我難以想像審計署署長的工作會有何政治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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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會已就這項質詢用了超過 18 分鐘，雖然仍有很多議員在輪候提問，

但我只能容許議員提出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有何機制防止利益衝突的部分。剛才馬局長在

答覆時表示：如果他曾任職該部門，他可以授權給下屬。我不知道這是否

《審計守則》的內容，但我想問清楚局長，是否“應該”或“必定要”授權？

正如律政司司長最近處理前財政司司長的個案，應清楚訂明“應該”，而不

是留待酌情處理，可以授權或不授權。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關於這項補充質詢，最終的審核權力，是在

於審計署署長。不過，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有可能相信，他一定會利

用他本身的 judgement 決定是否應該交給副手或其他同事處理。因為他應知

道，某問題可能有 sensitive（敏感）的地方。我相信他會做到這點的。  

 

 

主席：第三項質詢。  

 

 

行政長官在述職後向立法會匯報  

 

3. 司徒華議員：主席，關於行政長官在向中央領導人述職後向立法會匯報

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從回歸以來，行政長官述職的總次數；每次述職的日期及其後

有否向立法會匯報他述職的詳情和結果；行政長官會否就最近一

次述職向立法會匯報；若會，將於何時作出匯報；  

 

(二 ) 行政長官是否有責任在每次述職後向立法會匯報，以體現行政機

關對立法機關負責；及  

 

(三 ) 有否計劃訂立行政長官在述職後向立法會匯報的慣例？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  

 

(一 ) 自從 1997 年 7 月至今年 12 月，行政長官先後 8 次前往北京述職，

包括：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7 日  

 

1604

(1) 1997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  

(2) 1998 年 10 月 15 日至 17 日  

(3) 1999 年 11 月 21 日至 22 日  

(4) 2000 年 12 月 26 日至 27 日  

(5) 2001 年 12 月 19 日至 20 日  

(6) 2002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  

(7) 2003 年 7 月 19 日至 20 日  

(8) 2003 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  

 

 行政長官在每次上京述職後，均已透過新聞界向全港巿民及各界

當天交代述職的內容及結果。我們認為沒有需要特別安排行政長

官就今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上京述職的內容及結果，在立法會複

述一次。  

 

(二 ) 為體現行政機關對立法會負責，政府官員經常出席立法會會議，

解釋政府政策及答覆議員的質詢。政府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

生效的法律，而徵稅和公共財政開支亦須經立法會批准。  

 

 此外，行政長官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行政長官亦每年出席

4 次立法會答問會，答覆議員的質詢。行政長官將於明年 1 月 8

日再次出席立法會答問會。  

 

(三 ) 由於行政長官在上京述職後，已於當天向全港市民及各界交代述

職的內容和結果，我們認為現時無須改變目前的安排。  

 

 

司徒華議員：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到，已經透過新聞界向市民交代述職的

內容及結果，便無須再向立法會複述一次。新聞界是新聞界，立法會是一個

民意機構。政府是否認為新聞界可以取代立法會成為民意機構呢？  

 

 

政務司司長：行政長官及行政機關完全尊重立法會所獲賦予的權力及責任。

我們特別尊重立法會，當然因為立法會擁有特別的職責，而這些職責及權力

是香港沒有任何一個機構可以取代的。不過，在匯報方面，當實質內容是相

同時，從效率及時間來看，我相信現時的安排已經足夠。  

 

 

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請問司長，行政長官述職有否一個制度？如果有的

話，內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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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根據以往紀錄，我們可以看到行政長官前往述職 8 次，即現時

行政長官通常每年約一次或兩次向中央述職，視乎當年有沒有特別事情發生

而定。如果沒有特別事情發生，行政長官每年最少一次正式述職，例如今年

行政長官前往述職時，曾與國家主席及總理分別會面，匯報自從他上次，即

今年 7 月前往北京後，香港的最新發展情況。在這方面，規限性是沒有的，

但紀律性則似乎是每年最少一次。  

 

 

李卓人議員：主席，國家主席胡錦濤叫行政長官貼近民眾，體察民情。行政

長官本身也表示要努力與各界溝通，改善施政。可是，如果他連來立法會接

受有關述職的質詢也不願意，試問怎樣貼近民眾；怎樣體察民情呢？政務司

司長剛才口說尊重立法會，但是否只是口說尊重，但實際卻把立法會當作

“冇到”呢？請問司長，現時政府是否很滿意行政長官在述職後舉行記者招

待會，只向市民及新聞界作交代的這項安排？這項安排是否不會改變，怎樣

也不願意來立法會？  

 

 

政務司司長：我剛才已經向主席女士和議員解釋，行政長官每年均來立法會

出席 4 次答問會，亦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況且，在每一次的答問會中，亦

沒有規限議員一定要就某些問題發問，或不准議員問及有關行政長官上京述

職的問題。如果議員認為有需要，覺得在行政長官向全港各界人士匯報述職

情況後仍有任何不清楚的問題，我們很歡迎議員在該場合發問，行政長官及

政府並沒有迴避這件事。大家都知道，我們希望盡量與議員繼續保持多方面

及多渠道的溝通。不過，對於述職匯報的安排，我們認為現時似乎是足夠的。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不知道司長有否錯誤理解立法會的職權範圍，因為他

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到，如果來立法會複述一次，是沒有意思的。立法

會議員並不是只坐聽行政長官複述那麼簡單，我們是有責任提出質詢的。

請問司長可否說清楚一些，立法會的職權範圍是否只聽不說呢？司長說無須

考慮改變目前的安排，但請問是否有需要重新考慮這項安排呢？立法會是一

個代表民意的機關，我們看到市民現時不斷要求我們問責的責任感要更強。

如果立法會的職權範圍不是只聽不質詢的話，是否有需要改變目前的安排

呢？  

 

 

政務司司長：行政長官完全接受他有需要定期與立法會議員會面，以及接受

議員的質詢。主席女士，現時行政長官每年會來立法會與議員會面最少 4 次，

以及在施政報告中向議員交代上一年度的工作表現及下一年度的政策方針

及取向。在這方面，行政長官是完全沒有迴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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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政府官員與議員的溝通方面，如果各位翻查會議紀錄，可以看

到在最近數年，就所有議案，政府職員向立法會匯報的次數、與內務委員會

會面的次數、與各專責委員會會面的次數，均遠遠超過 1997 年前的安排。

這足以證明這個政府在與議員溝通方面，已經盡了一些努力。當然，很多事

情都不是完全完美的，我們會繼續努力。  

 

 

何俊仁議員：主席，既然行政長官樂意繼續定期來立法會接受議員的質詢，

請問可否作一項較靈活的安排，便是即使行政長官不願意增加來立法會的次

數，每年仍然只安排 4 次，但可否最少有一次能安排在他述職後不久來立法

會，讓議員可以就這問題即時向行政長官提出質詢？又可否保證作較多披

露，即行政長官向中央匯報及述職時，究竟向中央匯報了甚麼；能否向立法

會提供一份撮要呢？此外，中央就行政長官的述職大概有甚麼回應，包括提

出甚麼意見等，我們也希望知道。請問可否這樣做，即靈活一點，以及作出

一些最低限度的披露呢？  

 

 

政務司司長：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會面時間往往須由兩方面溝通，商定時間

後舉行。關於時間上的安排，我們雙方可以考慮如何能較接近行政長官的外

訪活動。不過，有些時候，行政長官的述職時間並不是他單方面可以自己完

全掌握的，須在中國領導人方便的時間才可以安排得到，否則，便未必可以

做到。不過，我們可以在這方面作出努力。  

 

 行政長官在與國家領導人會面後，會盡量就他們會面的情況作出匯報。

在這方面，新聞界會報道，而中央政府透過內地媒體就行政長官的訪問詳情

亦有相當的報道。舉例來說，今次行政長官 12 月上京時，曾與胡錦濤主席

及溫家寶總理會晤，匯報上一次他在 7 月往北京述職後，香港的最新發展情

況。在經濟方面，行政長官向兩位領導人報告，自從 SARS 後，在中央政府

大力支持下所實行的新措施的最新情況，包括 CEPA、個人遊、粵港合作及

滬港合作等。行政長官又向領導人報告香港現時的經濟正在強力復甦。此

外，行政長官亦與兩位領導人提到，自從 7 月 1 日後，特區政府正努力改善

施政及管治作風。我們會努力加強溝通，多聽各方面的意見，務求施政以民

為本。行政長官亦向國家主席匯報在 2004 年會展開政制檢討的諮詢工作。

我趁此機會向各位籠籠統統地說了一遍行政長官在 12 月與領導人商談的主

要項目。  

 

 

楊森議員：主席，行政長官上京述職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但可惜立法會議

員只可以在報章上的片言隻字得悉。根據《基本法》，行政機關是向立法機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7 日  

 

1607

關負責的。在這麼重要的事情上，如果行政長官能夠來立法會接受立法會議

員提問，是否更能體現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的精神呢？  

 

 

政務司司長：多一些溝通必定是好事。我希望各位議員盡量利用行政長官每

年來立法會 4 次出席答問會時，提問各方面的問題，包括行政長官的述職情

況。事實上，行政長官每年述職一次或兩次，與立法會答問會的時間往往不

會相差太遠，如果要做跟進事項，亦不會太慢。或許我們看看互相的安排，

日後行政長官向各位議員匯報時，可否再更接近他述職的時間。  

 

 

劉慧卿議員：主席，在 1997 年主權移交前，總督前往英國述職後均會來立

法會交代。政務司司長可否告知我們，為何行政長官現時的做法，比一位殖

民地總督也不如呢？又如果行政長官堅持要向傳媒交代，透過傳媒向市民交

代，倒不如選擇立法會。如果行政長官那麼懶，只做一次，他可否只向立法

會交代呢？  

 

 

政務司司長：我相信在 1997 年後，在“一國兩制”安排下，在《基本法》

管治下，我們與以往殖民地時代的安排相當不同。正正因為以往是殖民地，

當時的行政首長有責任釋除香港人的疑慮。現時行政長官在“一國兩制”

下，同樣的疑慮，我覺得是不同的，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至於議員認為行政長官如何匯報才是最好，我覺得香港的普羅大眾要求

行政長官在會晤國家領導人後，必須當時、即時、盡快向普羅大眾匯報發生

了甚麼事。我相信等候一天時間也太長、太長了。因此，行政長官每次與國

家領導人會晤後，均會在當天之內立即向香港普羅大眾交代，而最有效的方

法便是透過媒體。  

 

 

（第四項質詢遭撤回）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街上擺放貨斗  

 

5. 劉漢銓議員：主席，據報，全港每天最少有 100 個裝載垃圾的貨車貨斗

隨街擺放，既阻塞交通，危害行車及行人安全，亦污染環境。地政總署指出，

在政府土地擺放貨斗須事先獲得該署批准。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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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除了地政總署之外，負責監管道路交通、環境生及道路建設等

範疇的其他政府部門，有否監管擺放在行車道或行人路的貨斗；

若有，監管的詳情；若沒有，原因是甚麼；  

 

(二 ) 過去 3 年，當局接獲於街上擺放貨斗的申請總數，以及檢控未獲

批准而在街上擺放貨斗的總人數；若當局沒有提出檢控，原因是

甚麼；及  

 

(三 ) 當局會否考慮將未獲批准而在街上擺放貨斗視為違例停放車

輛、亂拋垃圾，或阻塞通道，以便警務處、食物環境生署（“食

環署”）或相關部門可以檢控有關貨斗的擁有人？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在街道或路旁放置的貨斗一般是用來暫時存

放在附近樓宇進行裝修或改建所產生的建築廢料，然後運往堆填區傾倒。這

些貨斗擺放在街道或路旁一般不會超過 2 至 3 天，所以對交通及行人的影響

都是比較短暫。對裝修及建造等行業來說，使用貨斗是有實際的需要。況且，

使用這些貨斗可以避免將建築廢料隨便放在街道上，減少對環境生及交通

的滋擾。現時貨斗隨街擺放的問題，主要是透過各區的街道管理機制加以處

理。  

 

 我就主體質詢 3 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現時並無特定法例處理貨斗隨街擺放的情況。一般來說，有關部

門可以引用《土地（雜項條文）條例》來處理這些可被列為非法

佔用政府土地的問題。該條例廣泛地涵蓋所有未經批准佔用政府

土地的情況，包括隨街擺放的貨斗。根據該條例第 4 條，地政總

署可發出許可證給使用政府土地放置物件的人，而根據同一條例

第 6(1)條可以張貼通知，飭令在通知內指明的日期前停止佔用該

土地。地政總署一般給予貨斗物主一個工作天的時間，將阻街的

貨斗移走。  

 

 假如放置在街道或路旁的貨斗產生環境生問題，食環署可以根

據《公眾生及市政條例》第 12 條及第 127 條，向有關的人發

出妨擾事故通知，飭令他們在指定的時間內減除該等妨擾事故。

如果貨斗阻礙清潔工人清掃街道，食環署會根據上述條例第 22

條，通知物主在指定的時限內將貨斗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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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任何人在街道上擺放物品（包括貨斗）而對其他公眾人

士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險，警方會視乎當時情況，根據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A 條及第 32 條採取適當行動。  

  

(二 ) 過去 3 年，地政總署並無接獲在街上擺放貨斗的申請。各部門收

到貨斗隨街擺放的投訴如下：地政總署收到 218 宗；食環署收到

82 宗。此外，警務處、運輸署及路政署並沒有收到有關的投訴紀

錄。  

 

 過去 3 年，各區地政處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6(1)

條，共張貼了 218 張告示。大部分貨斗物主都在限期前移走有關

貨斗；而餘下的貨斗，因未能找到其物主，當區地政處已經安排

把貨斗移走和充公。  

 

(三 ) 擺放在街上的貨斗，並不符合《道路交通條例》第 2 條有關車輛

的法例定義，所以一般不能夠列作違例停泊車輛來處理。正如上

文所述，貨斗隨街擺放的情況，是透過各區的街道管理機制處

理。各有關部門曾於上月就街道管理問題舉行會議，並討論如何

更有效處理貨斗隨街擺放的問題。假如日後有關部門接獲投訴，

會首先交由警方評估是否屬緊急和嚴重影響交通的情況，若然，

則警方會進行執法行動把貨斗移走。  

 

 如果貨斗並無阻塞交通，警方會通知當區的地政處。地政處會根

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張貼告示，給予貨斗物主一個工作

天的時間移走貨斗。如果貨斗在指定時限後還沒有被移走，地政

處會安排承辦商移走有關的貨斗，務求在 3 個工作天內妥善處理

有關問題。  

 

 

劉漢銓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在過去 3 年，地政總署

並無接獲在街上擺放貨斗的申請，而各部門收到的投訴最少有 300 宗，有些

部門則沒有紀錄。在這情況下，在街上擺放貨斗已造成滋擾，對市民帶來不

便，影響了居住環境。請問政府是否滿意這情況，即物主先擺放貨斗，當有

市民投訴時，當局才飭令物主把它移走？如果政府並不滿意，那麼會怎樣解

決這問題？此外，主體答覆的其中一段提到，假如日後有關部門接獲投訴，

便會首先交由警方評估是否屬緊急和嚴重影響交通的情況，若然，則警方會

進行執法行動把它移走。如果不屬於上述的情況，當局有否其他措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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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以前的情況確實是不太理想。雖然有關部門

各自在有關條例下可以採取行動，但都是分散地個別採取行動。正如我在主

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透過報章披露有關的情況，有關部門於上月便一起

商討應如何處理這問題。又正如劉議員剛才所說，最主要視乎是否嚴重影響

交通情況，如果是，我們便會立即處理；如果不是，我在主體答覆中亦有提

及，在沒有阻塞交通的情況下，警方會立即通知當區的地政處。地政處會根

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張貼告示，給予貨主 1 個工作天的時間移走貨

斗，而 1 天是法例上要求的。如果他在 1 天後仍不移走貨斗，我們便會盡量

安排承辦商移走有關的貨斗。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希望盡快完成工作，但無論

如何也不會多於 3 天的時間。  

 

 

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如果是嚴重影響交通，

便會把貨斗移走。我想請問，移走的意思會否涉及有關罰則，即會否“抄

牌”？如果完全不涉及罰則，那麼政府是否還須花公帑把貨斗移走？如果有

罰則的話，請問該罰則是甚麼？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其實，很多時候，這些貨斗是由有關的物主

所放置的，而貨斗本身一般是沒有識別，足以讓我們找出其貨主的。如果我

們根據貨斗放置的位置四周尋找，很多時候都會找到有些人正在拆除東西，

如果是有阻塞交通的情況，警方便會要求他們立即移走該貨斗。如果並無阻

塞交通的情況，我們便會張貼告示。所以，對於這些情況，我們都可以處理。

至於罰款的問題，警方可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A 條採取法律行動。

根據該條例，如果有任何人在沒有合法的權限或解釋下造成有關滋擾，最高

罰則是罰款 5,000 元或監禁 3 個月。不過，並無紀錄顯示我們曾使用該法例

判處有關的人入獄。  

 

 

胡經昌議員：主席，我經常看見這類貨斗擺放在街上，特別是在雙黃線上，

也曾看見有些放在路口前面，這些都是會影響交通的。不過，是否影響交通，

通常視乎是否處於繁忙或非繁忙時段。對於這種情況，現時的處理方法是，

如果有人投訴，便交由警方評估等，但這種處理手法亦並非很理想。主體答

覆提到如果貨斗並無阻塞交通，警方便會通知地政處，而地政處會張貼告

示，限物主在 1 天內把貨斗移走。但是，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一段已說過，

貨斗擺放在街上，一般不會超過 2 至 3 天，那麼張貼告示便似乎是多此一舉

了。就此，我想請問政府，會否考慮鼓勵有關的人作出申請？在有人作出申

請後，便可能不會有這些問題出現，即貨斗不會非法擺放，因為有關部門可

以作出限制，例如在路口或雙黃線上不可放置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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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正如議員所說，這些貨斗一般是用來擺放那

些拆卸下來的物料，通常在裝滿一貨斗後，物主便會把它移走，不會放置在

該處很久。所以，在時間上，是不會很長的。當然，現行有關法例可以容許

物主作出申請，但如果要經過申請的程序，然後又要經過批牌的程序，很多

人可能覺得這是費時失事，而不會這樣做。我們也明白在這方面，是有這樣

的需要，我們亦希望盡量將滋擾減至最低。所以，如果貨斗真的對交通安全

問題有影響，當局便會即時作出處理。如果不是，我們一般是會通容的，但

亦盡量不會讓貨斗擺放太長的時間。  

 

 

胡經昌議員：局長仍未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我是詢問局長會否鼓勵有關的人

作出申請，他可以談一談有甚麼鼓勵的措施，例如簡化程序，或是有議員提

及的罰則方面。請問局長，會否鼓勵有關的人作出申請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物主是可到有關部門作出申請的，但正如我

在主體答覆所說，在過去 3 年，當局未曾接獲有關申請。但是，我認為最主

要的問題是，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如何讓市民有效地作出投訴。地政總

署設有一條電話投訴熱線，該電話號碼是：2231  3369，透過投訴的處理，希
望能將這些滋擾減至最低。  

 

 

鄧兆棠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過去 3 年，地政總署並無接獲

在街上擺放貨斗的申請，而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其實，地政總

署署長是可以發出許可證的。請問是否因為申請這些許可證必須繳付費用、

或要繳付每天的租金，抑或是他們怕麻煩，所以不作出申請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有關的申請須繳付租金，但租金是很便宜，

並不昂貴的。發出許可證是按地區收費，例如以港島北區及九龍市區為例，

每年每平方米只是 10 元。所以，有關的費用是很便宜的，費用不應該是一

個問題。有關的問題可能是，有關的人的拆卸工作時間只是很短暫，在完成

拆卸工作後，便會把貨斗移走，沒有誘因令他須把貨斗擺放很長的時間。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漢銓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我的主體質詢。現在的情況很明顯是有關的人

先放置貨斗，即使是違法的亦先做，所以，我對政府說，如果不滿意現狀，

便要解決問題。但是，警察在處理緊急事件的手法，與處理不緊急情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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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根本是一樣，同樣是時限到了，便張貼通告要求物主把貨斗移走，但這並

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想請問政府，鑒於預防勝於治療，如有需要，當局

可否與業界商量一下，或訂出一些很簡單的申請規則，甚至是免租？既然現

時政府都是收不到費用的，那倒不如免費，無須物主繳付租金，這樣反而可

能監管得好一些。當局有甚麼預防的做法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想大家也明白，這些貨斗一般是用來存放

拆卸下來的建築廢料，所以通常是擺放在被拆卸的大廈或建築物附近，所以

在申請放置在遠一點或近一點的地方上，並沒有甚麼彈性，而且在時間方

面，我剛才已解釋過，是比較短暫的。既然業界有這樣的需要，便作出這樣

的安排。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說過，如果不讓有關的人把廢料放在貨斗

內，廢料便有可能擺放在街上，然後以貨車來運走，這樣同樣是會產生問題

的。因此，在這情況下，我們須首先處理交通安全的問題。如果是影響安全

的，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會容許有關的人作出這樣的行為；如果安全是沒有問

題，那麼我們便按照我剛才所說的方法來處理。  

 

 

主席：口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創造職位措施  

 

6. 劉千石議員：主席，為紓緩失業問題、協助弱勢社投入勞動市場，以

及對抗於本年年初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政府

曾推出多項創造職位的措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措施的進展情況；  

 

(二 ) 在有關措施所創造的職位當中，聘用期將於明年 3 月或之前屆滿

的職位的類別和數目；及  

 

(三 ) 當局會否延續第 (二 )部分所述職位的聘用期；若會，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7 日  

 

1613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及 (二 ) 

 

 為紓緩失業問題，政府在 2000 年開始推出了多項創造臨時職位

的措施，協助失業人士投入勞動市場。這些措施包括在 2000 年

施政報告中宣布為推動弱勢社有更多經濟參與而推行的環境

改善工作，綠化環境、福利服務、病人服務、小型環境改善和社

區建設計劃和健康生活宣傳等；在 2001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加快

進行工程項目，改善物業管理服務、教育、福利、生及其他服

務和改善環境的工作，以及為因應 SARS 的爆發而在本年推出的

就業措施，包括改善街道、郊野公園、公共休憩設施的環境生、

協助有需要人士改善家居生和為青少年而設涵蓋旅遊、文康、

文化藝術、社區建設等的短期職位。  

 

 這些措施合共創造了 29 382 個臨時職位，現時尚有 23 002 個臨

時職位仍未屆滿，其中 18 900 個將在明年 3 月底前屆滿。  

 

 在 2001 年施政報告中承諾創造的職位中，由工務工程提供的職

位約有 2 萬個。這些職位的開設期限在工程完竣後便會屆滿。不

過，整個基本工程計劃（包括小型工程）在未來 5 年預定的每年

平均開支約為 290 億元，較過去 5 年每年約 270 億元的平均開支

為高，平均需要大約 41 000 名建築工人和 4 200 名專業技術人

員，故此應可吸納不少因工務工程完工而轉職的工人。  

 

(三 ) 政府現正審慎研究應否延續上述的臨時職位。當中，我們會充分

考慮政府的財政狀況及延續有關職位的實際需要。  

 

 

在出入境管制站實施防控措施  

 

7. 麥國風議員：主席，為避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經旅客跨境傳播，

當局在各出入境管制站實施防控措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目前各個管制站已安裝的防控設施；  

 

(二 ) 有否進行突擊檢查，確保各個管制站的前線人員嚴格執行防控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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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自本年 3 月以來，分別有多少名旅客拒絕填交健康申報表及拒絕

接受健康檢查；當局如何處理這些個案；及  

 

(四 ) 當局接獲多少宗旅客就防控措施提出的投訴？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們在所有邊境管制站向入境旅客實施健康

檢查措施，而這些措施亦適用於經由香港國際機場、海港口岸或紅磡車站離

境的旅客。健康檢查措施包括健康申報及體溫檢查。我們會對申報不適或呈

現發燒病徵的旅客作進一步評估，並在有需要時轉送公立醫院進行較詳細的

身體檢查。  

 

(一 ) 我們在所有邊境管制站設立醫務站，而各個管制站亦備有體溫檢

查儀器。在多個陸路及海港口岸管制站設置的懸掛式紅外線體溫

檢測儀超過 300 個，而在香港國際機場及紅磡車站裝設的紅外線

探熱系統則有 13 個。  

 

(二 ) 派駐邊境管制站的生署人員隨時準備向旅客提供協助，並在有

需要時提醒他們遵守健康檢查措施。我們已設立機制，以確保健

康檢查措施的質素。所有管制站均有督導人員駐守，以監察健康

檢查措施的運作及進行突擊檢查，從而確保前線人員妥為執行健

康檢查程序。生署人員亦會不時對收回的健康申報表進行抽樣

檢查，以確保有關個案遵照生署就申報不適的旅客所規定的程

序處理。根據至今所得的經驗，工作人員一直按照規定行事。  

 

(三 ) 遵守健康檢查措施方面，旅客大致表現合作。只有數名旅客在初

時不願合作，但經過生署人員解釋及勸諭後，他們最終也肯遵

守有關措施。  

 

(四 ) 自 2003 年 3 月以來，在邊境管制站接受健康檢查的旅客超過

6  600 萬人。至今，生署共接獲 19 宗有關健康檢查措施、程序

及職員溝通問題的投訴。  

 

 

紀律部隊工作外判計劃  

 

8. 梁富華議員：主席，關於紀律部隊將部分工作外判的計劃，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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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各紀律部隊計劃將哪些工作外判；按涉及人員是公務員、非公務

員合約員工、臨時員工及兼職員工劃分；工作被外判的人員的數

目和職級；  

 

(二 ) 各紀律部隊有否訂立工作外判時間表；若有，時間表的詳情；若

否，原因為何及是否涉及其來年的撥款；  

 

(三 ) 各紀律部隊將如何調配因工作外判而騰出的人手；  

 

(四 ) 落實工作外判對各紀律部隊有何財政影響；當局會否因工作外判

而向有關紀律部隊提供額外撥款；若會，各紀律部隊獲得的額外

撥款額；若否，原因為何；  

 

(五 ) 各紀律部隊以何準則決定是否外判工作；有關紀律部隊會否在作

出外判決定前先徵詢員工及工會的意見；若會，以何形式徵詢；

若否，原因為何，以及當局有否評估紀律部隊將部分工作外判對

其人員士氣的影響；若有，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六 ) 當局如何監管整個外判程序和外判工作的質素；及  

 

(七 ) 當局會否定期檢討工作外判的成效、質素及對有關紀律部隊和其

人員的影響？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及 (二 ) 

 

 各紀律部隊均有將部分工作外判，例如警務處已將部分翻譯工作

外判，現時共有 3 個提供這項服務的承辦商；而入境事務處把部

分原本由入境事務助理員負責的出入境管制站的人流管理工作

外判，現約有五十多名護員及三十多名民眾安全服務隊隊員擔

當這類工作。  

 

 短期內除了警務處及消防處之外，其他紀律部隊暫時沒有進一步

的外判計劃，但亦會就實際運作需要繼續探討其他工作外判的可

行性。至於警務處及消防處的工作外判計劃及時間表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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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部隊 外判計劃 
涉及人員 

（全屬公務員） 
時間表 涉及撥款

1) 邊界區（沙

頭角及落馬

洲警署）的

膳食服務 

8 名炊事員 2003 年 12 月 

2) 警察總部的

護工作 

4 名警長及 38 名警員 2004 年 4 月 

3) 警察會所管

理工作 

6 名文員、7 名技工及 23

名工人 

2004 年 4 月 

警務處 

4)警署及設施

的清潔工作

二級工人。人數視乎流失

的情況及政府重行調配

的安排 

視乎工人自然

流失及參與自

願退休計劃的

日期，以及政府

重行調配的安

排 

消防處 文職人員的非

核心服務及工

人提供的服務

包括膳食及保

安 

文職人員及二級工人。人

數視乎流失的情況及政

府重行調配的安排 

視乎文職人員

及工人自然流

失及參與自願

退休計劃的日

期，以及政府重

行調配的安排 

大部分外判

工作會配合

人員自然流

失或自願退

休的日期，

而節省下來

的薪酬足以

支付外判工

作的開支，

因此無須額

外撥款。 

 

(三 ) 大部分短期內的外判計劃涉及文職人員和工人的職務，而外判計

劃落實的時間會配合有關人員自然流失或自願退休的日期，以及

在政府內重行調配的安排。  

 

 那些原本由紀律人員執行的工作被外判後，騰出來的人手會被調

配至其他前線崗位，例如警務處會所管理外判後騰出的警察職系

人員已被調配至警區或總部的崗位。此外，入境事務處透過外判

工作後，騰出的人手亦被調派來應付有更迫切需要的入境事務核

心工作。  

 

(四 ) 大部分外判工作會配合人員自然流失或自願退休的日期，而節省

下來的薪酬足以支付外判工作的開支，因此無須額外撥款。  

 

(五 ) 在決定外判工作前，紀律部隊會作多方面的考慮包括工作的性

質、運作的需要、對部門的影響、外判的成本效益、市場有否承

辦商、外判工作的監管、騰出來的人手的調配問題，以及一旦外

判出現問題時政府可能承受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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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外判前，紀律部隊會諮詢人員對外判計劃的意見。現時各

紀律部隊與員方已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在落實重要外判計劃前

會諮詢工會的意見或向有關人員發出諮詢文件收集意見，在諮詢

過程中也會評估外判計劃對人員士氣的影響。目前已經外判的工

作大部分屬於非核心服務，而且只是局限在人手不足的服務範圍

內，故此，對人員的士氣並無太大的負面影響。  

 

(六 ) 各紀律部隊會根據“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及效率促進組制訂

的“外判服務指引”來進行外判及招標程序。標書上會清楚列明

服務要求與評估機制。管理層會密切監察承辦商的表現，收集員

方及其他服務使用者的意見，並定期評估承辦商的服務質素。若

承辦商的服務未能達到合約所訂明的服務水平，當局會採取一系

列逐步升級的措施，包括進行商討以確定問題的成因、發出警

告、不支付未提供的服務的費用，以及援引協定違約金的條款，

有需要時會終止與承辦商的合約。  

 

(七 ) 紀律部隊會定期檢討工作外判的成效、服務質素及對人員的影

響。管理層會檢討成本效益，提高服務質素的方法，部隊人員與

承辦商之間的合作，並嘗試比較不同承辦商的服務質素。部分外

判工作有定期的檢討會議，管理層與承辦商及服務使用者會就外

判計劃各方面提出改善建議。  

 

 

在香港登記的婚姻獲內地承認  

 

9. 譚耀宗議員：主席，關於舉行婚禮的地點和婚姻登記主持人，以及在香

港登記的婚姻是否獲內地當局承認的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計劃授權律師主持婚姻登記，以及容許擬結婚人士選擇在婚

姻登記處或特許的公眾禮拜場所以外的地方舉行婚禮；若有，計

劃的詳情及進展情況，以及獲授權主持婚姻登記律師的資歷要

求；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 有何計劃使內地人士在香港登記的婚姻獲得內地當局承認，以吸

引擬結婚的內地人士到香港旅遊及舉行婚禮，從而刺激本港的旅

遊業？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入境事務處（“入境處”）正積極

研究“私營機構參與證婚服務”建議。構思是委任一些合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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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例如律師）作為婚禮主持人，容許結婚人士於婚姻登記處或

特許禮拜場所以外的地方舉行婚禮。現時入境處正詳細研究有關

建議的細節，包括受委任人士應具備的條件、委任的模式，以及

相關法例的修訂。  

 

 在制訂委任條件時，大原則是讓合資格人士得以在一個公平公開

的制度下獲得委任為婚禮主持人。由於婚禮主持人須在婚禮中見

證結婚人士作出聲明，所以我們初步構思是要求有關申請人具有

法律上認可的權力，監理及接受任何人作出的聲明。此外，我們

將會考慮其他條件，如申請人須對婚姻登記的程序及規定有良好

的認識、具備主持有關儀式的能力、擁有良好品格，以及能提供

適當的設備，以便妥善貯存有關婚姻登記的文件。政府將會就有

關建議的具體細節向有關的專業團體進行諮詢工作。  

 

(二 ) 根據入境處的資料顯示，現時在香港進行婚姻登記的內地居民絕

大部分是與香港居民締結婚姻。至於涉及兩名內地居民在港結婚

的個案則甚少。在實施了內地旅客個人遊之後，有關個案暫未見

有明顯上升趨勢。  

 

 如果內地居民在港締結婚姻（無論其中一人是內地居民或兩人均

為內地居民），他們的婚姻關係會否得到內地承認，屬內地司法

管轄範圍，應以內地有關法律規定及相關部門的意見為準。不

過，據我們瞭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相關原則，

假如內地居民在沒有抵觸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及《中華人民共和

國婚姻法》的前提下在港締結婚姻，內地法律並沒有明文規定其

在港締結的婚姻無效，也沒有明文規定他們在內地須重新辦理婚

姻登記。現時若內地人士在香港登記結婚後，須向內地有關當局

證明其婚姻關係時，可透過在本港的中國委託公證人發出公證文

件，證明該人士在港締結的婚姻為合法婚姻。至於內地當局會否

承認其婚姻關係符合內地法律，則由內地當局按照內地相關的法

律決定。  

 

 我們歡迎內地人士來港旅遊。不過，內地遊客是否會選擇在香港

舉行婚禮，則純屬於個人決定。  

 

 

規管私家醫務化驗所  

 

10.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現時政府並無規管私家醫務化驗所。由於不

少私家醫務化驗所設在商業大廈，若這些化驗所在處理高危測試時出錯，或

會殃及鄰近居民。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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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過去 3 年，私家醫務化驗所在進行化驗時發生意外的總數；  

 

(二 ) 是否知悉美國和加拿大有否法例規管私家醫務化驗所；若有，詳

情為何；及  

 

(三 ) 現時有否法例規管私家醫務化驗所；若有，詳情為何；若否，會

否制定有關法例？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據生署及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所知，過去 3 年內並無發生任

何涉及私家醫務化驗所的化驗意外。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是根

據《輔助醫療業條例》（第 359 章）及其附屬法例而成立的法定

組織，負責規管醫務化驗師的專業實務和操守。過去 3 年內，該

委員會並無接獲任何有關醫務化驗所發生意外的投訴。  

 

(二 ) 對醫務化驗所或醫務化驗人員所實施的規管，海外國家的做法不

一。據我們所得的資料顯示，在美國，凡與人類健康有關的化驗

測試，均視乎所作測試的複雜程度而透過簽發證書及品質保證計

劃予以規管；有些州份亦會規定化驗人員必須領牌或註冊。加拿

大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只有某些省份強制規定醫務化驗所必須領

牌或醫務化驗人員必須註冊。  

 

(三 ) 在香港，我們透過《輔助醫療業條例》訂明有關醫務化驗師專業

規管的條文來確保醫務化驗服務合乎水準。根據該條例，只有已

就醫務化驗技術專業獲得註冊的人士才可從事該專業。此外，任

何經營醫務化驗服務的公司，必須有最少 1 名董事為註冊醫務化

驗師。醫務化驗師如觸犯任何專業註冊的條件，可能須接受研

訊，並可能遭受紀律處分，包括向其發出警告信或將其姓名從註

冊名冊中除去。我們會繼續監察化驗專業的水準，並在有需要時

檢討現行的規管架構是否足夠。  

 

 

以貨車收集棄置物品  

 

11.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不少當局指定的廢物回收商的投訴，

指有一些不屬指定回收商的人使用貨車收集有價值的家居棄置物品。這些貨

車長時間佔用路旁的上落貨泊位，並散發出難聞的氣味及影響環境生。雖

然他們及本人曾多次向警方投訴，警方卻沒有採取具體行動打擊這些活動。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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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有關當局去年接獲的有關投訴數目、涉及的地點及人數，以及採

取了甚麼跟進行動；及  

 

(二 ) 會否考慮加強執法行動，打擊以貨車到處收集棄置物品的活動；

若會，行動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在 2003 年 1 月至 11 月期間，食物環境生署（“食環署”）共

接獲 18 宗涉及使用貨車收集家居棄置物品而造成滋擾的投訴，

當中 15 宗是在屯門，此外，南區、黃大仙和大埔則各有 1 宗。

食環署經調查後，並無發現有關活動構成環境生滋擾。  

  

(二 ) 政府現時並沒有對廢物收集和回收活動實施許可證或牌照管

制，但此等活動仍須在不違反本港法例的情況下進行。假如這些

活動涉及刑事或交通違例事項，警方會採取執法行動，例如根據

《道路交通條例》檢控違例泊車的人。此外，若有關活動造成環

境生滋擾，食環署則會根據《公眾生及市政條例》採取執法

行動。  

 

 

投訴警察對性工作者濫用職權  

 

12. 劉慧卿議員：主席，一個關注性工作者的團體在本年 3 月至 10 月期間，

收到 76 宗性工作者就警察濫用職權作出的投訴，其中 18 宗指執行掃黃任務

的警察乘假扮嫖客之便免費獲取性服務、 1 宗指警員使用暴力、 3 宗涉及利

用警察身份要求免費提供性服務，以及 4 宗涉及警察在警署內無理要求被捕

性工作者脫光衣服搜身。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警方現時是否掌握該等投訴的具體資料並進行調查，以及警方會

對證實曾作出上述行為的警察作出甚麼懲處；  

 

(二 ) 警方有否主動與該團體聯絡和跟進；若有，有關的細節為何；若

否，原因為何；  

 

(三 ) 警方有何措施監察警察在掃黃行動中的操守；  

 

(四 ) 有關的警方內部指引有否具體規定執行掃黃任務的警察與性工

作者可以有的身體接觸；若有，規定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及  

 

(五 ) 警方有否檢討落案檢控被捕性工作者的程序有何可改善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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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警方並未有接獲該團體或有關妓女就任何具體個案提出的投

訴，因此未能作出跟進。  

 

(二 ) 有關團體在 2003 年 12 月 3 日經立法會秘書處申訴部安排，約見

了當值議員及作出了同樣的投訴。警方在書面回覆立法會秘書處

的有關查詢時，已明確要求該團體向警方提供有關指控的詳盡資

料，以便警方能跟進調查。  

 

(三 ) 警方有完善的制度監管警務人員的操守，亦有就執行掃黃行動制

訂明確的指引。所有進行反色情執法行動的警務人員均須嚴格依

從有關指引。  

 

(四 ) 警方打擊色情活動的行動是針對操控妓女賣淫及經營色情場所

的不良分子，而非妓女本身（涉嫌在公眾地方唆使他人作不道德

行為者除外）。這類罪犯往往利用不同方法逃避警方的檢控，而

獲取性服務的市民亦甚少會向警方提供證據指證他們。因此，警

方有實際需要採取“放蛇”行動搜集證據檢控色情販子。行動的

目的和程序均已清楚列明在警方的內部指引中。有關指引明令禁

止“放蛇”的警務人員與妓女有性行為。然而，要達致行動的目

標，“放蛇”的人員與妓女有身體接觸是無可避免的。  

 

(五 ) 警方會定期檢討其內部指引及程序，而目前有關的程序及指引是

足夠及妥善的。  

 

 

被遺棄的寵物  

 

13. 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如何處理被人遺棄的寵物（如貓隻及狗隻）；是否知悉香港

愛護動物協會就此提供甚麼協助，以及該會會否收留被遺棄的寵

物；若會，詳情為何；  

 

 (二 ) 按動物品種劃分，過去 3 年，每年因被人遺棄或無人領養而遭人

道毀滅的寵物的數目和涉及的費用；及  

 

(三 ) 當局有何措施加強教育市民愛護動物及向他們宣傳這方面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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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的一貫做法是會為遭遺棄、流

浪、遺失或野生的動物作出適當的人道處理。這些動物可被揀選

送往動物福利機構讓市民收養，但假如沒有合適的處所收留，該

動物便會被人道毀滅。如遭遺棄的動物植有可供識別的微型晶片

（法例規定 5 個月大或以上的狗隻須植入晶片），漁護署會嘗試

追尋狗主，以便盡快歸還狗隻；沒有植入晶片的動物，會被扣留

4 天，以便其主人認領。如該動物在 4 天後仍然沒有人認領或無

法尋獲其主人，該動物便會透過動物福利團體的安排，供公眾人

士領養。現時共有 7 間動物福利機構與漁護署合作，為遭遺棄寵

物物色新主人。動物如不適宜被領養或沒有人有興趣領養，便會

被人道毀滅。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就是其中一間協助漁護署為寵物

物色新主人的機構。  

 

(二 ) 過去 3 年，因被人遺棄或無人領養而遭漁護署人道毀滅的寵物數

目和所涉及費用的資料載於下表。  

 

年份  狗  貓  其他寵物  涉及費用

2001 年  11 394 隻 2 693 隻  88 隻  190,000 元

2002 年  11 507 隻 3 584 隻  260 隻  200,000 元

2003 年  

(1 月至 11 月 ) 
10 878 隻 5 041 隻  1 340 隻  220,000 元

 

(三 ) 漁護署會透過以下途徑，向市民宣傳“負責任寵物主人”及提倡

動物福利的信息。  

 

─  在鄉村及社區直接與市民接觸，進行教育工作。漁護署人員
會在鄉村及社區推行預先安排的狗隻領牌計劃，並同時進行

有關“負責任寵物主人”的教育工作。自 2002 年 4 月，漁

護署人員已探訪了超過 400 條鄉村。  

 

─  漁護署亦與愛護動物協會合作，在鄉村和屋推行同類型計
劃，而進行有關工作時或其後，亦會安排何東爵士愛護動物

協會動物絕育手術車到場，提供收費低廉的動物絕育服務。 

 

─  流動展覽。  

 
─  為不同團體舉辦講座，內容包括“負責任寵物主人”、寵物

健康護理、如何預防遭動物咬傷、與飼養寵物有關的法例等。 

 

─  宣傳單張及海報。  

 

─  資助愛護動物協會進行教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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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護署拯救或捕捉野生動物  

 

14. 朱幼麟議員：主席，有批評指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在拯救或

捕捉野生動物時經常失誤，因而先後導致一條擱淺的抹香鯨失救致死，以及

因誤用捕狗索而勒死一頭小赤麂，而該署邀請的澳洲鱷魚專家，則花了十多

天仍未能捕獲在山貝河出沒的一條小鱷魚。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漁護署在部署拯救或捕捉野生動物時，有否就應使用的方法諮詢

有關的團體及專家；  

 

(二 ) 漁護署為甚麼沒有首先批准或邀請本港或內地專家捕鱷，即邀請

澳洲的專家來港捕鱷；及  

 

(三 ) 漁護署與本港研究或保護野生動物的專家及志願機構的溝通和

合作情況如何，以及有否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及資源，解決管

理、拯救、捕捉及處置野生動物的問題？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漁護署人員具備保育野生動物的知識及處理本地野生動物的經

驗。如須拯救或捕捉非本地的野生動物，漁護署人員會視乎需

要，徵詢有關機構及專家的意見，並考慮場地條件，以決定進行

這類行動的最佳方法。在質詢所提到的拯救抹香鯨和捕鱷行動

中，有關的負責人員均曾經這樣做。  

 

(二 ) 本港沒有擅長在野外捕捉鱷魚的專家。漁護署在諮詢海外鱷魚專

家的意見後，在今年 11 月上旬開始嘗試使用捕籠捕鱷。在 11 月

中旬，本港一間傳媒公司向漁護署建議，邀請有關澳洲鱷魚專家

來港協助捕鱷。漁護署在審查該名專家的資歷和經驗後，接受有

關建議。該名澳洲專家的捕鱷行動未能成功。在 11 月下旬他離

港前數天，另一間傳媒公司向漁護署建議，邀請內地的鱷魚專家

協助這項行動。漁護署進行類似的資歷和經驗審查後，接受了該

項建議。  

 

(三 ) 漁護署與本港研究或保護野生動物及管理野生動物生境的專家

及志願機構一直保持密切溝通。這些機構包括世界自然（香港）

基金會、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及香港海洋公園。該署利用交流所

得的知識和經驗來管理、拯救、捕捉和處理野生動物。此外，視

乎需要，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及香港海洋公園也在某些拯救野生

動物的行動中，在現場為漁護署提供支援，並協助治理捕獲後被

發現受傷或染病的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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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維港巨星匯”成立的調查委員會  

 

15. 劉慧卿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於 11 月 5 日告知本會，當局會就“維

港巨星匯”事件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並表示即將公布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和

成員名單，但當局在本月 12 日才作出有關公布。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當局需時一個多月才成立調查委員會的原因，以及遇到甚麼困

難；  

 

(二 ) 為何沒有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 (第 86 章 )委任該委員會，以

使其具有法定權力傳召證人和搜集證據；及  

 

(三 ) 有否規定調查委員會須進行公開聆訊？  

 

 

財政司司長：主席，  

 

(一 ) 行政長官於 12 月 12 日宣布“維港巨星匯”獨立調查小組的成員

名單和職權範圍。小組由兩位成員組成，分別是鄭慕智先生和施

文信先生。獨立調查小組的職權範圍如下：  

 

(i) 研究重建經濟活力小組審批香港美國商會（“美商會”）的

“維港巨星匯”建議的程序；   

 

(ii) 評核美商會在籌辦、管理及執行“維港巨星匯”各方面的工

作過程及政府審視美商會在這方面的工作的角色；   

 

(iii) 研究在有關程序與過程中，有否缺失之處，以及有否任何方

面須為缺失負責；   

 

(iv) 就日後政府如須贊助同類型活動，提出相關的改善建議；及   

 

(v) 在 2004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臚列調查

結論和建議。   

 

 為求能委任最合適的人選加入獨立小組，並讓他們在被委任後能

馬上開展工作，我們花了一點時間成立該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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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調查委員會條例》（第 86 章）對調查研訊的進行和程序等均

有詳細的法律規定，因此，根據第 86 章成立的委員會工作所需

的時間也可能會比較長。考慮到公眾人士普遍希望能盡快就“維

港巨星匯”作出檢討，我們認為由行政長官委任一個非法定的獨

立調查小組，並要求小組在 2004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完成工作及

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是較佳的做法。政府各有關部門會充分和

調查小組合作，美商會主席亦已表示會和小組合作，讓小組能有

效完成工作。  

 

(三 ) 調查小組會獨立地進行調查，我們不會規定小組必須進行公開聆

訊。   

 

 

香港國際機場的保安問題  

 

16. 劉江華議員：主席，據報，在近期舉行的 4 次考驗香港國際機場（“機

場”）保安員檢查水準的內部測試中，測試人員竟能在其中 3 次成功將爆炸

物及利刀等違禁品帶入機場禁區，反映機場保安出現嚴重漏洞。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根據當局過去 3 年的評估結果及所收集的國際線報，機場每年的

受襲風險級別；當局有否因應機場的風險評級，而作出特別的保

安措施；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 過去 3 年，機場保安員每年在檢查旅客及貨物時所搜獲的違禁品

的數目及種類；及  

 

(三 ) 機場保安公司有否定期向保安員提供更新保安培訓，包括檢查旅

客等的程序，以對付恐怖分子層出不窮的手法；若有，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以及機場管理局定期監察機場保安公司的保安

水平的詳情？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具體回答質詢前，我希望澄清，質詢前言所提及的機

場保安人員在 3 次內部保安測試中不能通過測試的事件，並不一定反映機場

存在嚴重保安漏洞，我們亦不應如此理解這件事。正如我在下文就質詢第 (三 )

部分的答覆中所解釋，進行內部保安測試的目的，是找出保安系統的弱點，

並指出在哪些方面可作出改善。機場保安公司正不斷進行這些測試，其中既

有隨機進行，亦有針對特定項目進行，目的是在不斷轉變的環境中保持嚴密

及健全的機場保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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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質詢的具體答覆如下：  

 

(一 ) 警方一向密切監察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動，並無具體情報顯示香港

可能會是恐怖分子襲擊的目標。警方會繼續與海外的執法和情報

機關保持緊密聯繫，確保能及時交換情報和對情況作出準確評

估。在過去 3 年，香港的受襲風險評估由低級至中級不等，而現

時的風險評估屬於中級。  

 

 當局會考慮到上述評估，定期檢討香港的保安措施，特別是機場

和公共交通系統的保安措施，以確保香港市民的安全。舉例來

說，在九一一事件後，我們已全面檢討並加強機場的保安措施，

包括加強對進入機場禁區的管制，以及加強檢查旅客和行李。我

們會繼續視乎情況需要，不時檢討機場的保安措施。  

 

(二 ) 機場保安公司作為機場的航空保安服務提供者，會按照香港航空

保安計劃的規定，對所有離境和轉機旅客及其手提和交運行李進

行保安檢查。此外，機場保安公司亦會按照該計劃的規定，在機

場對貨物進行保安檢查。  

 

 過去 3 年，機場保安公司在機場從旅客及其手提和交運行李，以

及從貨物搜獲的違禁物品的數目，載於以下列表：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 1 月至 11 月）

從旅客及其手

提行李搜獲的

違禁物品數目  

87  913 1  058  120 688  709 

從旅客的交運

行李搜獲的違

禁物品數目  

504 1  183 698 

從貨物搜獲的

違禁物品數目  
0 0 5 

 

 搜獲的違禁物品主要包括有刀刃的物件及尖銳物件，以及打火機

及壓縮氣體等。  

 

 在 2002 年，機場保安公司搜獲的違禁物品數量激增，原因是在

九一一事件後，當局收緊了對攜帶有刀刃物件及尖銳物件，以及

打火機進入機艙的限制。由於民航處及機場管理局（“機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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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推行宣傳計劃，令旅客知道不可攜帶違禁物品上機，因此，

旅客攜帶違禁物品的數量在過去 1 年已穩步下降。  

 

(三 ) 機場保安公司根據香港航空保安計劃所訂明的要求舉辦保安人

員培訓計劃。該公司派往機場擔任與航空保安有關職務的所有保

安人員，均須完成為期 4 天的基本護課程，以及為期 7 天的入

職訓練課程，學習基本的航空保安程序及操作有關儀器。除此以

外，獲挑選執行專門職務的保安人員須參加額外培訓課程，例

如，獲挑選負責 X 光檢查工作的保安人員須接受透過電腦輔助的

先進訓練系統進行的 X 光檢查訓練。這些系統讓訓練人員可仔細

監察和評估操作人員的表現。此外，所有保安人員均須每隔 6 個

月參加一項為期 1 天的複習進修訓練課程，藉此掌握航空保安的

最新趨勢、所面對的威脅，以及保安程序的轉變。此外，X 光操

作員必須每月參加一次重新考核測試。  

 

 機場保安公司不但舉辦符合香港航空保安計劃規定的培訓和重

新考核計劃，還按照其 ISO 9001： 2000 檢定的品質管理系統，

推行質素保證計劃，以評定整體表現和提高專業水平。質素保證

計劃的其中一部分，是由獲授權人員不時進行內部保安測試。這

些人員獲提供各種沒有效用的武器和假爆炸品，並按指示把這些

物品收藏和嘗試避過保安檢查。這項測試計劃的目的是嚴格測試

保安人員的專業水平、保安程序是否足夠，以及找出潛在的弱

點。在大部分內部保安測試中，保安人員均能通過測試。凡出現

不能通過測試的情況，機場保安公司均會作出檢討，以確定不能

通過測試的原因，並制訂補救措施，以作改善。若不能通過測試

是由於員工疏忽所致，該公司會考慮對有關員工採取紀律處分。

無論如何，不能通過內部保安測試的員工會被調離原來工作崗

位，並須接受訓練和重新考核，以改善工作表現，才可恢復執行

航空保安職務。  

 

 機場保安公司的管理層會密切監察質素保證計劃的測試結果，並

向機管局匯報。此外，機場保安委員會亦會檢討這些結果。該委

員會每季開會一次，出席者包括機場各主要營運者的保安代表。

機管局和機場保安公司亦定期舉行服務檢討會議，確保機場的保

安標準維持在高水平。  

 

 此外，民航處負責進行各種測試、審核和檢查，以確保機管局和

機場保安公司有適當地落實香港航空保安計劃訂明的航空保安

措施和培訓規定，使機場的航空保安能繼續維持在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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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航空保安計劃所規定的培訓和重新考核水平，以及機場保安

公司在機場採取的質素保證措施，與大部分國際機場比較，是毫

不遜色的，而且符合國際民航組織訂定的保安和質素保證規定，

在某些方面甚至高於有關規定。  

 
 

公立醫院心臟專科醫生的人手問題  

 

17.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葛量洪醫院因心臟專科醫生人手不足而須押

後向部分已預約的病人提供心臟專科診治服務。關於公立醫院心臟專科醫生

的人手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公立醫院心臟專科醫生的總人數，以及該數目與該類病人的總數

的比率；  

 

(二 ) 每間公立醫院的心臟專科新症的平均排期時間；  

 

(三 ) 公立醫院的心臟專科醫生人手是否足以應付服務所需；  

 

(四 ) 在葛量洪醫院工作的心臟專科醫生人數佔公立醫院的該等醫生

總數的百分比；及  

 

(五 ) 有何措施解決葛量洪醫院的心臟專科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截至 2003 年 1 月 31 日，公營醫院心臟科醫生（由醫學專科學院

認可的心臟專科醫生）的總數為 62 名。由於未能即時取得病人

數字，我們無法提供心臟專科醫生與病人的比率。不過，在 2001

年，主要診斷為心臟病的門診或入院求診人次為 62 662，即該年

每名心臟專科醫生須處理約 1  000 求診人次。  

 

(二 )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例行性地收集各主要專科平均輪候時

間的統計數字。專科下個別分科（例如心臟科）新症的平均輪候

時間，並不是例行收集的統計數字。  

 

(三 ) 自 2002 年起，醫管局內科診所（包括心臟專科診所）已實施分

流制度，以劃一的準則和程序，識別須及早診治的緊急個案。這

個制度有助心臟專科診所訂立服務的優先次序，以照顧市民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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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公營醫院的心臟專科醫生中，約有 15%（即在 62 名醫生中佔了 9

名）現時在葛亮洪醫院工作。  

 

(五 ) 自港島西醫院聯網於 2002 年 10 月成立以來，醫管局已手推行

心臟專科服務的理順計劃，按病人居住的地區，把他們轉介到其

他醫院聯網，以便充分利用醫管局的資源。推行上述措施後，預

料葛亮洪醫院未來 1 年的服務量將會減少。  

 
 

善用發展密度  

 

18. 葉國謙議員：主席，政府在“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第三階段公

眾諮詢文件內指出，在制訂長遠發展模式時，當局必須考慮應否降低發展密

度（例如市區地積比率由八倍降低至五倍；或新發展區地積比率由六點五倍

降低至五倍）。此外，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近期表示在設計新的公屋

時，會善用而非盡用發展密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在進行上述諮詢後決定採用的發展密度，會否在未來規劃

中，適用於新租住公屋的發展模式；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 是否知悉房委會以何準則善用公屋的土地發展資源？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兩個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一向以來，房委會在規劃出租公屋單位時，均以政府所定下的發

展模式及規劃藍圖作依歸，盡量配合不同區域及策略性的發展路

向。政府在“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第三階段公眾諮詢文

件中提出應否降低土地發展密度這議題，讓公眾發表意見。在制

訂全港發展策略時，政府會考慮公眾在這方面的意見，並在《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及有關的發展大綱圖則反映所得的共識。房

委會定會參照《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及大綱圖則內所設定的地

積比率作為發展模式。  

 

(二 ) 房委會在設計公營房屋時，會以地盡其用、為居民提供理想居所

及合乎成本效益為原則；而在研究個別公營房屋地盤的發展潛力

時，會考慮多個重要因素，包括地盤的地理限制及發展機會、規

劃和發展的要求、該區的整體狀況及鄰近的配套設施能否配合

等，務求取得平衡，達到最恰當和合理的發展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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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閃動綠燈倒數器試驗計劃  

 

19. 馮檢基議員：主席，運輸署在去年 12 月展開為期半年的行人閃動綠燈

倒數器試驗計劃，並委託香港城市大學就該計劃的成效進行研究。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該項研究是否已完成；若已完成，研究的結果為何；若否，

預計於何時完成？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由 2002 年 12 月起，行人閃動綠燈倒數器試

驗計劃在本港 10 個行人過路處推行，目的是評估這種新裝置在改善行人過

路安全方面的成效。  

 

 為期 6 個月的試驗計劃原定在本年 6 月完成，但由於本年年初爆發嚴重

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經調派進行調查的人手被臨時撤回，試驗計劃最終順

延至本年 8 月。評估報告現正在擬備中，將於 2004 年年初完成。  

 

 

押後添馬艦發展工程計劃  

 

20. 陳國強議員：主席，關於押後添馬艦發展工程計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原先估計該計劃可創造的職位總數，並按工種列出分項數字；  

 

(二 ) 有否評估押後該計劃會對本港經濟（包括復甦速度）和就業情況

的影響；若有，評估的結果；若沒有，原因為何；及  

 

(三 ) 當局在甚麼情況下會恢復進行該計劃？  

 

 

政務司司長：主席，  

 

(一 ) 根據添馬艦發展工程計劃的成本預算，我們估計這項計劃的設計

和建造可開設約 2  875 個職位，共 77  000 個人工作月，包括約 295

名專業／技術人員和 2  580 名工人。不過，這只是粗略的估計數
字，實際可開設的職位數目，須視乎整項計劃各個核心工程項目

（包括政府總部大樓、立法會大樓、展覽館和文娛用地）最終的

設計，以及建造和製作方法而定。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7 日  

 

1631

(二 ) 政府已審慎檢討計劃中的公共工程計劃及其他新建議，結論認為

添馬艦發展工程屬於較次要的工程項目。政府雖然決定押後進行

添馬艦發展工程，但仍會履行在未來 5 年內每年平均公共工程開

支為 290 億元的承諾。此舉會在人力市場為專業／技術人員和工

人提供不少就業機會。  

 

(三 ) 鑒於目前和預期的財赤情況，現時繼續進行添馬艦發展工程，並

不符合公眾利益，因此，我們決定押後工程計劃，直至政府認為

合適的時候，再重新進行這項計劃。不過，政府仍然計劃把添馬

艦用地發展為本港的主要公民及社區設施地帶，並以政府總部大

樓和立法會大樓為其不可或缺的部分。  

 

 

法案 

 

法案首讀  

 

主席：法案：首讀。  

 

 

《 2003 年廢物處置（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秘書：  《 2003 年廢物處置（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法案二讀  

 
主席：法案：二讀。  

 
 

《 2003 年廢物處置（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 2003 年廢物處置（修訂）

（第 2 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主要建議對在堆填區、篩選分類設施和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

建築廢物開徵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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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須面對和處理嚴峻的廢物問題。由於廢物量持續增加，我們 3 個堆

填區的耗用速度遠較預期為快。如果我們不及早引進新的措施減輕棄置建築

廢物對堆填區的壓力，堆填區可能會於 4 至 7 年間滿溢。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計劃旨在為廢物產生者提供經濟誘因，促使他們減少產生廢物和把廢物篩選

分類，以便再用或循環再造，從而減慢容量有限的堆填區的耗用速度。  

 

 條例草案會為“建築廢物”設下定義。待條例草案通過後，我們會提交

新規例，詳細列明收費計劃的詳情。收費計劃的要點包括：  

 

(一 ) 就棄置於堆填區、篩選分類設施和公眾填料接收設施的建築廢物

徵收費用，並把收費分別定為每公噸 125 元、100 元和 27 元，以

悉數收回該等設施的建造費用和經常開支；  

 

(二 ) 設立直接付款制度，規定大型的廢物產生者開立帳戶，直接向政

府繳付廢物處置費用；  

 

(三 ) 豁免所有在收費計劃實施前已批出的建築合約。  

 

 我們已就收費計劃向所有相關的諮詢委員會及業界進行了多輪的諮

詢，並得到原則上的支持。我們會繼續與業界磋商有關執行收費計劃的細

節，以期盡早落實及達致計劃的目標。  

 

 此外，條例草案亦會加強對非法棄置廢物的管制。現時，《廢物處置條

例》已訂明非法棄置廢物的罰則。不過，為了防範不法分子逃避責任，有需

要加強法例條文管制非法棄置廢物。  

 

 主席女士，建築廢物處置收費是本港廢物管理策略的重要一環，並符合

污者自付的原則。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使收費計劃得以早日落實。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3 年廢物處置（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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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3 年僱員補償援助（雜項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 2003 年僱員補償援助（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辯論經於 2003 年 12 月 3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3 年僱員補償援助（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03 年僱員補償援助（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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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僱員補償援助（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3 年僱員

補償援助（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4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法案三讀  

 

主席：法案：三讀。  

 

 
《 2003 年僱員補償援助（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 2003 年僱員補償援助（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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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3 年僱員補償援助（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03 年僱員補償援助（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議案 

 

主席：議案。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動議的兩項決議案。  

 

 第一項議案：批准《 2003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4 號）規例》及

《 2003 年毒藥表（修訂）（第 4 號）規例》。  

 

 

主席：由於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現時不在會議廳內，我現在宣布暫停會

議，待局長回來後再繼續。  

 

 

下午 3 時 52 分  

 
會議暫停。  
 

 

下午 4 時正  

 
會議隨而恢復。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7 日  

 

1636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很抱歉，我遲到了。  

 

 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議程所載，以我名義提出的第一項議案，批准

《 2003 年毒藥表（修訂）（第 4 號）規例》及《 2003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

訂）（第 4 號）規例》。  

 

 現時，我們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所制訂的一套註冊和監察制度，

規管銷售及供應藥劑製品。根據該條例訂立的《毒藥表規例》和《藥劑業及

毒藥規例》，分別列載一個毒藥表和數個有關附表，因應藥物在銷售及備存

紀錄的不同管制，而刊列於毒藥表及有關附表上。  

 

 為保障市民健康，某些藥劑製品必須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由藥房

出售。某些藥劑製品的銷售詳情則須妥為記錄，包括登記銷售日期、購買人

姓名及地址、藥物名稱及數量，以及購買目的；另一些藥劑製品須根據由註

冊醫生、註冊牙醫或註冊獸醫開出的處方，才可出售。  

 

 現在向議員提交的 4 條修訂規例，目的是要修訂《毒藥表規例》的毒藥

表和《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的有關附表，以對 13 種新藥物加以管制，並加

強對 20 種現有藥物的管制。  

 

 有鑒於 13 種新藥物的註冊申請，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管理局”）

建議，透過制定《 2003 年毒藥表（修訂）（第 4 號）規例》及《 2003 年藥

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4 號）規例》，對這些藥物加以管制。具體而言，

管理局建議：  

 

(一 ) 加列 1 種物質於毒藥表的第 I 部內，規定含有這些物質的藥劑製

品必須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由藥房出售。  

 

(二 ) 加列 12 種物質於毒藥表的第 I 部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的附

表 1 和附表 3 內，規定含有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必須根據處方，

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由藥房出售。  

 

 我們建議《 2003 年毒藥表（修訂）（第 4 號）規例》及《 2003 年藥劑

業及毒藥（修訂）（第 4 號）規例》在 12 月 19 日刊憲後即時生效，以盡早

對含有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加以管制，並讓這些藥劑製品早日在市場銷售。 

 

 同時，管理局建議透過制定《 2003 年毒藥表（修訂）（第 5 號）規例》

及《 2003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5 號）規例》，加強對 20 種現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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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管制。目前，這 20 種物質被界定為非毒藥；含有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

可在所有類型的藥物銷售點出售。透過把這 20 種物質加列於毒藥表的第 I

部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的附表 1 和附表 3 內，含有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

都必須根據處方，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由藥房出售。我們建議有關的

修訂於 2004 年 1 月 19 日生效，讓製造商和進口商得以從藥房以外的藥物銷

售點回收含有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  

 

 議案上的 4 條修訂規例是由管理局制定，該局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第 3 條成立，是負責藥劑製品註冊和管制事宜的法定權力機關，成員來自藥

劑業、醫療界和學術界。上述修訂是基於有關藥物的效用、毒性和潛在副作

用而提出的。  

 

 主席女士，我謹提出議案。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於 2003 年 11 月 26 日訂立的  ─   

 

(a) 《 2003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4 號）規例》；及  

 

(b) 《 2003 年毒藥表（修訂）（第 4 號）規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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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二項議案：批准《 2003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5 號）規例》

及《 2003 年毒藥表（修訂）（第 5 號）規例》。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議程所載，以我名義提出的

第二項議案，批准《 2003 年毒藥表（修訂）（第 5 號）規例》及《 2003 年

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5 號）規例》，我在第一項議案的發言已闡述這

兩項修訂規例的背景和目的。多謝主席女士。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於 2003 年 11 月 26 日訂立的  ─   

 

(a) 《 2003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5 號）規例》；及  

 
(b) 《 2003 年毒藥表（修訂）（第 5 號）規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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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兩項決議案。  

 

 第一項議案：延展《簡易處理申訴（律師）規則》的修訂期限。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吳靄儀議員（譯文）：主席女士，內務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以研

究《簡易處理申訴（律師）規則》。我以該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議

程內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  

 

 該規則訂立另一套新的紀律制度，而根據該制度，已承認觸犯某些違紀

行為的律師，將被施加定額罰款，而無須律師紀律審裁組展開全面聆訊。  

 

 小組委員會至今與政府當局及香港律師會（“律師會”）的代表舉行了

一次會議。為了讓律師會有足夠時間就小組委員會委員提出的事宜作出回

應，以及讓小組委員會作進一步商議，委員同意應延展審議規則的期限。  

 

 我謹此陳辭，促請議員支持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吳靄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03 年 11 月 26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簡易處理申訴（律

師）規則》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3 年第 251 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

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期限根據該

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4 年 1 月 14 日的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吳靄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7 日  

 

1640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廢除 3 項關於《中醫藥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並於 2003

年 10 月 29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生效日期公告。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謹動議議程所載，由我以《中醫藥條例》、《中醫藥

（費用）規例》及《中藥規例》的生效日期公告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提出的

議案。  

 

 小組委員會於 2003 年 10 月 31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成立，共舉行過 6

次會議，在其中一次會議上聽取 16 個團體代表的意見，並收到 16 份意見書。 

 

 議程所載的 3 項生效日期公告指定 2003 年 12 月 19 日，為《中醫藥條

例》、《中醫藥（費用）規例》及《中藥規例》中，有關規管中成藥註冊的

申請、更改及續期事宜及費用，以及銷售證明書的規管條文開始實施的日

期。  

 

 主席，《中醫藥條例》於 1999 年制定，就中醫在本港執業，以及中藥

的使用、銷售及製造，訂立法定規管架構。該條例中關乎成立香港中醫藥管

理委員會（“管委會”）、中醫註冊及表列的法定制度，以及中成藥批發商

及製造商領牌管制規定等條文已經實施。  

 
 部分委員對一些依據《中醫藥條例》申請中醫註冊而提出申訴或上訴的

個案表示關注。這些委員認為，此等個案反映出該條例及相關規例中已生效

的條文在實施方面出現了問題。由於中藥的規管制度與中醫的規管制度相

近，這些委員憂慮中成藥註冊制度的運作亦會產生類似的問題。  

 
 在小組委員會的首兩次會議上，大多數委員認為，鑒於中醫在領牌方面

出現的問題，《中醫藥條例》及相關規例的餘下條文不應生效，直至有關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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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和業界的憂慮能完全解決。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主席應動議廢除該 3 項

生效日期公告。  

 

 部分委員亦關注到管委會及其轄下的中醫組及中藥組成員的委任準

則，以及如何確保這些成員能公平、公正地執行職務，和避免利益衝突。這

些委員對現時法例授權管委會及其轄下的中醫組及中藥組，覆核其附屬小組

所作決定的做法，表示有所保留。委員亦就中成藥註冊的準則、評審申請程

序的透明度，以及配套措施是否足夠，提出疑問。  

 

 部分團體代表向小組委員會表示，擔心香港的化驗所支援不足，未能就

中成藥的品質及成效進行測試，符合註冊的要求。一個團體代表建議應分階

段實施中成藥註冊制度，而首階段只應涵蓋中成藥的安全性。至於中成藥的

成效及穩定性測試，則可押後至這方面有足夠的技術支援時才進行。這些團

體代表亦指出，業界的關注問題並未充分向政府當局反映，而當局亦沒有完

全釋除業界的憂慮。他們要求政府當局向業界提供更多援助。  

 

 雖然政府當局表示曾舉行三十多個研討會及簡介會，與業界商討實施細

節，但部分團體代表在出席小組委員會 11 月 28 日的會議時，表示《中成藥

註冊申請手冊》內的註冊準則仍未得到業界同意。  

 

 小組委員會在經過商討後，部分委員仍然認為，由於業界與委員對中成

藥註冊及規管制度的憂慮未有完全解決，小組委員會主席應按當初的決定，

動議廢除該 3 項生效日期公告。  

 

 小組委員會中有 3 位委員：周梁淑怡議員、劉漢銓議員及勞永樂議員並

不贊成廢除該 3 項生效日期公告，他們支持中成藥的註冊應盡早實施，並如

期於 2003 年 12 月 19 日生效。  

 

 主席，以下是我本人就該 3 項生效日期公告的意見。  

 

 我以個人身份發言。過去數年，議會大力支持發展及推廣中醫藥，通過

《中醫藥條例》而建立有系統的監管保證質素，令行業慢慢走向現代化、優

質的專業方向。同時，亦令業界，一直從事這行業的傳統執業者，可在現代

化的過程中順利過渡，盡量不會影響他們執業，甚至生計。  

 

 過去，本會多次討論中醫藥發展時，我提出在提升中醫藥質素之餘，我

們亦應該以向市民提供較低成本的醫療服務為基礎，保障醫療服務多元化，

透過競爭，令整體醫療成本下降。故此，在規管中醫藥時，我們必須謹慎防

止的一點，是避免中醫藥業界之內出現特權，尤其不要讓這些特權限制執業

人數，維護少數人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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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事實上，業內的確存在水準參差的情況。如果他們不想進步，事

實上亦應該被淘汰。可是，私利與公益的動機容易被混淆砌詞，辯護過去。

所以，一個公平、透明的機制實在非常重要，我們在保障傳統執業者執業，

以及在保障如何優化中醫藥發展之餘，我們應要兩者兼顧，制訂執行規管守

則的初期，大家都公平、公開、公正。由於香港未有執行過中醫藥規管，大

家都沒有以往的事例可作援引的經驗，所以事前應更要考慮周詳，並且有一

批熟悉公共行政的委員清楚明白何謂公平公正，他們應知道如何制訂清晰易

明的程序，才可以建立優良規管的守則，亦應避免在實施規管的初期，不會

因私利或拙劣的公共行政的手法而扼殺行業，令各界一同推動中醫藥發展的

良好意願落空。  

 

 主席，我們完全同意中藥應該盡快規管，保障市民健康，但基於我剛才

提出的關注，我不能同意在現階段馬上實施這 3 條規例。原因包括，第一，

我們仍然未有一個與整體業界溝通的制度，這制度尚未建立。雖然當局聲稱

曾經與業界舉行 30 場諮詢會進行溝通，但我們在審議期間，即 11 月 28 日

聽證時，很明顯地聽到部分意見指一些較重科研學術的機構，他們的意見

並未得到重視，不單止在中藥委員會無代表，連最新指引的文本，他們直至

11 月 28 日也沒有收到。然而，出席的官員說已有充分溝通，直至大家當面

提出，他們才願意承認諮詢不足。這些團體包括：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現

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和香港中藥學會。  

 

 雖然當局在會後亦很快向有關機構提供補充資料及守則的最後文本，但

這些機構有否機會表達意見，他們表達的意見能否影響最後文本的訂立，這

是小組委員會仍未知悉的。加上個別情況的處理，不等同於確立一個機制，

我們亦非常質疑為何當局把業界分成兩界。一方面，商貿出口受到重視，但

另一方面，較重科研的意見，便似乎仍然溝通不足。所以，在現今階段，

如果政府說他們已與業界有全面的溝通，我覺得這不是事實的全部。  

 

 主席，我反對現在馬上實施的另一個原因，包括現時執行規管的配套尚

未穩妥，這亦是香港中藥學會的意見。這確實是以往痛苦經驗給我們的教

訓。中醫註冊甄別試產生了很多個案，很多覺得自己得不到公平待遇的執業

中醫到立法會投訴。我們的申訴部與當局官員一起開會時，官員只會說，當

局要尊重委員會獨立行事，不能作出干預。  

 

 主席，我們非常明白這個原則，被委任執行公職的人，他們的獨立性一

定不能被當局削弱，因為我們希望有獨立公正的人士，代替當局執行某些規

例或法規。但是，我們亦希望當局明白，委任時對於有關人士是否明白公共

行政，應在進行委任時有基本的要求，而不要在委任後，產生很多申訴個案，

仍是無法處理。過往在開會時，官員給我們的感覺是，他們完全以旁觀者的

態度行事，令大家完全無法一同處理這些受屈個案。所以，我們今次希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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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規例執行實施前，我們應有一套非常嚴謹的守則，令被委任的人知所依

循，知道每個細節應怎樣做。我們今次為何這麼“腌尖”，例如連一些書信

來往的範本，我們也希望能看過後才讓這些規例生效，便是因為過往在中醫

註冊時，一些拒絕申請註冊的書信，原本應要列明詳細理由，但是這些書信

卻沒有，理由是申請者提供的理據不足，這便是他們拒絕申請的理由。  

 

 主席，我們今次真的是逼不得已要研究得這麼細緻，要當局完全提供這

些書信範本，我們才覺得可以安心。可是，到了今時今日，我們仍未有有關

資料。不幸地，我們這項法例賦予的上訴渠道很有限，現時的上訴渠道只是

管委會中的兩個小組，而這兩個小組有部分成員是重疊的。一個負責處理上

訴的小組，它的成員也是決定拒絕註冊的人員。我們覺得這樣的上訴機制不

足，但由於現時的上訴渠道有限，如果有關人士覺得仍然不直而須上訴時，

唯一的渠道便是尋求司法覆核。不過，司法覆核當然涉及昂貴的費用。  

 

 雖然當局把 3 年過渡期改為 5 年，我們亦收到業界的意見，認為 5 年有

較長時間，可以有多點時間處理化驗室等各樣支援措施。但是，一些業界提

出的意見是，機制仍未確立，只是把過程拉長。因此，主席，我稍後會投票

反對規例馬上生效。我請局長在完善準備配套措施後，才再把規例的生效日

期提交立法會。屆時，我們當然會一如以往，大力支持。不過，我們今次看

來都是不夠票數來反對生效，所以，我要提醒委員、議員和當局的官員，萬

一生效後，我們再有很多申訴個案產生時，我希望官員不要再置身事外，我

亦希望議員一起盡力跟進這些投訴，以免行業在規管之初，馬上被扼殺，違

反了我們發展和優化中醫藥的原意。  

 

 謝謝主席。  

 

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將於 2003 年 10 月 29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   

 

(a) 《〈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 2003 年（生效日期）（第 2 號）

公告》（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3 年第 227 號法律公告）；  

 

(b) 《〈中醫藥（費用）規例〉（第 549 章，附屬法例 E）2003 年（生

效日期）（第 2 號）公告》（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3 年第 228 號

法律公告）；及  

 
(c) 《〈中藥規例〉（第 549 章，附屬法例 F） 2003 年（生效日期）

（第 2 號）公告》（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3 年第 229 號法律公告） 

 

 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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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勞永樂議員：主席，我是發言反對何秀蘭議員的議案，我支持讓有關中藥規

管的規例如期生效。  

 

 我們立法會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香港的整體利益作出決

定。在規管中藥方面，究竟利益何在呢？第一方面的利益，就是市民大眾的

利益。大家都知道，香港現在出售的中成藥或中草藥均沒有任何針對性的規

管。那麼，市民究竟買了甚麼中成藥，有哪些規管的機構也不知道，對於中

草藥也一樣。我們不時也會聽到關於中成藥和中草藥發生的事故，市民可以

追討的渠道，似乎唯一只有靠民事訴訟，對於小市民來說，這樣的情況對他

們其實是不利的。所以，設立了中藥規管的機制，最後使在香港出售的中藥

以至中成藥均有註冊，每一個零售店都受到規管，對市民的安全和健康其實

是最有保障的做法。  

 

 第二個利益，是屬於中醫界的，又或廣義一點，是屬於醫學界的利益。

中醫如果處方了一些中藥給病人，但處方開了出去後，買的中藥是沒有註冊

的話，發生甚麼事的話，中醫是要負上責任的，但中醫又怎麼樣負起那個責

任呢？那藥連註冊都沒有。因此，我覺得中醫界應支持盡快落實中藥和中藥

業的規管。  

 

 對於西醫來說也一樣，有病人拿些中成藥來給西醫看，但很多時候，西

醫也不知道該藥物的出處，變成幫無可幫。但是，如果病人拿來的中藥是有

註冊的，西醫便知道是有規管機構規管的，那麼，要向病人提供協助便更容

易了。所以，對中醫西醫來說，他們都應支持盡快落實有關的規管機制。  

 

 對於零售業也一樣，規管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因為如果在沒有規管，

“無皇管”之下，他們賣了假藥也不知道，賣了不安全的藥也不知道，到頭

來被消費者追究民事責任，真的是冤哉枉也。  

 

 其實，經我這樣一數，合乎這麼多人的利益的做法，而且還經過這麼多

年來的努力，談論了這麼多次，為甚麼臨到最後這關卡時，我們卻要放棄，

要不讓它生效呢？  

 

 社會上確是有很多聲音，廠商是有關注的，他們所關注的是為甚麼？廠

商擔心會增加成本，擔心其他的配套設施沒做好。但是，我要問，究竟還要

拖延到甚麼時候呢？其實，拖延的結果對中藥製造廠是不利的。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不作規管，長期“和稀泥”的，其實便等於獎勵持續低水平、獎勵

持續水平參差，是打擊那些積極和上進的廠商。這是很沒有公理的。積極、

上進、想做得好的，就要責罰他們；那些不上進或不可能上進的，就獎勵他

們，這成甚麼世界？所以，如果我們長期不規管或拖慢規管，是對香港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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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不利的，這一點我希望香港中藥廠商和香港中藥業界會瞭解和考慮。有

些人現在為了一時的利益而大聲反對，其實最終是害了自己的行業。  

 

 還有一個反對的聲音，就發自化驗界。他們為甚麼反對呢？他們就是

說：我們的化驗室還沒開辦妥當，現在所有工作全給了內地做，我們以後怎

麼辦？這正正是一個很自私的想法，他們是為了本身的利益而拖慢了中藥業

的整體發展。  

 

 其實，香港很多的中成藥是來自內地，如果內地合乎水平的化驗設施是

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承認的話，為何不可以使用呢？使用內地的化驗設

施，不等於香港的化驗設施沒可以發展，香港漸漸也有本地的製藥業，本地

的各中藥機構也有可能需要有關的化驗和科研人員。其實，讓中藥成熟地和

正常地發展，對化驗界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所以，我現在要提醒立法會每一位議員，我們是代表香港的整體利益。

我數出來的各點，大家要平衡一下，我們究竟是為香港人做事還是為一小撮

利益集團做事呢？  

 

 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中醫藥在香港是一個佔有重要地位的行業，自六十年

代以來，香港已經成為中成藥最大的輸出地之一。時至今天，中醫藥在醫學

界的地位亦不容忽視，中醫藥在預防和治療疾病方面的功效均獲得肯定，其

實，中醫藥的醫學價值是不下於西藥的。不過，剛才勞永樂議員已經說得很

清楚，由於中醫藥以往沒有很有秩序的規管，所以變成水平是良莠不齊；在

中藥方面，加上業內少數害之馬確曾推出假藥和冒牌藥，所以損害了市民

的健康，以致令一些市民對中成藥、中醫藥失去信心。  

 

 其實，勞永樂議員剛才也說過，業界內有些人是對於現在我們是否應實

行中成藥、中藥註冊，其看法是從利益作出發點，然而，我可以告訴大家，

到了今時今日，所有殷實經營中成藥的商人都是支持註冊中成藥的規管，而

且希望盡快執行，因為他們覺得大家既然已經商討此事多時，而他們的出發

點、他們的大前提也是保障市民利益，以及保障業界方面能有一定的水準及

標準，可以供應市民及消費者一些有質素和有保障的藥物，所以，可以說，

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支持今天反對廢除議案，希望規例能如期在 12 月 19 日生

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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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純粹從經營方面來說，沒有規管當然最好，大家也可以依照舊做

法。但是，實際上，中藥業、中成藥，特別是製造商、供應商或出口商，他

們也是有心盡量保障中藥業，使之能夠有健康的發展，所以，在註冊方面，

他們是絕對支持的。我相信這方面是沒有人可以挑戰的。他們是絕對支持註

冊的。  

 

 今次，大家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其實問題只是在於規例於 12 月 19

日生效，會否有足夠時間讓業界做足準備及可以就現時的規條行事。無可否

認，在過程中有些業界對於整個安排上，以及在實行方面仍存有一些憂慮，

究其原因，據我與業界的不斷聯絡，以及代表他們向政府要求提供多方面的

資料，我發覺在過程中，政府其實已採取相當開放的態度，當業界提出某些

要求時，政府便會考慮，然後可能作出一些修訂，而作出修訂後，問題是未

能把所有資料第一時間通知業界，於是，便出現了不知道是否業界內所有人

也知悉政府在條例生效前接納的意見，究竟政府是根據甚麼行事等情況。  

 

 無可否認，我們在小組時已討論到這一點，而且在小組以外，我亦知道

業界已不斷與政府進行商討。其實，我想說句公道話，中藥業與政府的溝通

從未間斷，不過，因為業界是多方面的，有很多不同的會，甚至有些人並非

屬會的會員，所以便出現了未必有百分之一百溝通的情況，而署方對於業界

提出的要求，亦未必百分之一百接受。所以，在商討過程中，政府把最新的

決定帶給業界時，事實上出現了少許問題。 
 

 不過，我覺得有些奇怪的是，何秀蘭議員剛才提過的那兩個會，當天決

定廢除這規例時，根本還未與業界商討過，他們是後來決定廢除議案後才與

業界坐下來進行瞭解的。在此過程當中，我瞭解到政府已幫助業界解決了很

多問題，但是否全部已解決呢？那又不是的。  

 

 主要是有兩方面未能解決，首先，是業界內某些人，特別是廠商方面，

提到化驗所不足，於是在註冊方面便會變成有瓶頸的出現，以致出現困難的

情況。政府在這方面已回應了業界，政府指出，除了香港的化驗所外，內地

亦有一些水準高的化驗所，業界可以把產品交往化驗，以符合要求。其實，

在商討過程中這些都是業界所知悉的，不過，當我進一步詢問廠商時，廠商

又表示這樣做會窒礙香港化驗所的發展。我已指出現時並非討論香港化驗所

的發展，否則，他們的意思是否要停止中藥的規管和安全程度的保障，然後

待香港的化驗所 OK 才進行呢？這一點，我們便有需要想一想，正如剛才勞
永樂議員說，我們主要的目的是確保香港出產的中藥、中成藥達到安全的水

準、穩定的水準、有效的水準，如果化驗所未能配合，便有需要追趕上來，

這是重要的。  

 

 此外，我聽到廠商開會後仍然有意見，他們說註冊時要把資料印在包裝

上，在出口時卻無須印載這些資料，但要符合香港的要求，便要加在包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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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做，變成增加了成本，而且還可能令包裝混淆了，令外地市場可能不接

受這些包裝。我的感覺是，當製藥的，在不同市場可能要應付不同的標籤需

要或申報資料的需要，所以這是無可避免的。就不同的市場便要作出不同

的安排，這亦不只限於中成藥才有這情況，所有貨品其實都有這需要。  
 
 所以，我認為，基於這兩個理由而拖延條例的生效，都是不成立的。當

然，最重要的是，歸根究柢，我們要盡快成立這些規管  ─  正如勞議員剛

才所說的，我不重複了  ─  最重要的是保障在香港出售的中藥，以及香港

市民使用的中藥，能符合某些水準。  
 
 據我瞭解，政府在很多方面已接受了業界的要求，在時間上也盡量配

合。我相信，任何條例初期生效時總會有一些 teething problem ─  主席，

應該如何說呢  ─  是“出牙”的問題？總之，初期是不會太順利的，所以

我們基本上是要求政府能夠靈活處理，以及盡量體會業界的困難，盡量協助

業界符合規例。  
 
 我想在此藉機會談一談何秀蘭議員剛才提到的問題，我們在小組內考慮

這規例時，很多時候，議員也把中醫組的問題拉進來討論，嚴格來說，我們

今次不是說中醫組的事，所以很多考慮都不應該在此討論，例如中醫方面，

註冊出問題、中醫組為何不公平等。我沒有任何理據或資料作出判斷，究竟

是中醫組註冊出現問題，還是真真正正處理中醫組註冊的人士有問題，抑或

是申請註冊的人不符合水準而引致出現不滿的聲音，其實各方面都是有可能

的。  
 
 我有參與法例的考慮和當時大家所通過的，包括一方面是水準的堅持，

另一方面亦是生計的考慮，即例如，當了多年的中醫要註冊時，便必須符合

某水平，於是一定會出現某些問題，因此有些人的生計可能會受到威脅，所

以，在註冊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是一點也不足為奇的。但是，如果有很多

這類投訴時，我當然會很支持我們作為議會的必須予以重視，政府亦必須重

視，並應令情況有所改善；但今次拖延了規例的生效日期，是否便是解決問

題的適當做法？我覺得是絕對是不適當的。  
 
 我覺得這規例既然是為了良好的目的，所以無論是業界也好，公眾也

好，都應該認同的，就是清清楚楚說明哪些中藥符合了某些水平，某些安全

準則，令大家可有清晰的參照。此際不應對於中醫組或中醫註冊方面所出現

的問題帶入，把兩者相提並論的。我當然很支持中醫的註冊應該在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繼續跟進，這是應該的；但所付出的代價不應該是拖延今次規

例的生效，或相對於另一件不相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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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提出一點，主席，今次我覺得有點不舒服的感覺，因為當我們通

過法例時，參與的議員一致認為在中藥組內應該有業界代表的參與，沒有人

可以確保業界的代表能百分之一百代表業界，這是沒有可能的事。但是，如

果大家看看，議員亦可以看到，那 5 位業界的代表其實均是不同的會的主席、

會長或一些代表人物，他們均已就其最可以做到的，盡力發揮其代表的功

能。整體來說，法例是希望業界能夠整體參與，因為事實上，中藥的規管是

相當複雜的問題。但是，今天，把他們參與會議說成是為了私利，我覺得便

是對他們非常不公道，他們已盡了力，雖然他們不能百分之一百代表全體業

界，但這情況在任何行業也會發生。我參與了立法會工作很久了，很多時候，

當你以為已諮詢了所有業界有代表性的會時，當中總有議員說沒有聽過，總

有這種情況出現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作為議會，是應該支持有業界參與，

這是好事，在考慮時有業界的聲音反而是好事，所以我不認為應該有業界參

與的看法是負面的。多謝主席。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何秀蘭議員提出的議案，廢除 3 項關於

《中醫藥條例》（“條例”）及附屬法例的生效日期公告。  

 

 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反對條例生效日期的公告是十分罕有的做法，因為

一般而言，已通過的法例將於何時生效，行政、立法機關大致上會有共識，

議員及社會人士大多數只會不滿意生效日期太遲而已。可是，今次情況十分

例外，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先取消生效日期，待澄清及檢討過若干問題後，

才讓條例有關部分生效，原因是我們對條例的執行實效，已經感到極度關

注，認為很可能已出現了嚴重而基本性質的問題，如果不立即補救，今天生

效日期公告針對的部分一旦生效，便可能會造成更大的混亂和引起更強烈的

公眾關注。  

 

 按照條例，中成藥的註冊須得到中醫管理委員會（“管委會”）屬下的

中醫組批准。管委會屬下的中醫組、中藥組，主要成員是由政府委任的業界

人士，他們行使決定某人能否註冊為中醫，或某種中藥能否註冊為可以合法

售賣、經營的實權。可是，他們本身卻不須向公眾或立法會負責，其紀律亦

不受專業公會監管，委任既無客觀標準，亦欠缺具透明度的程序，以致權力

容易被濫用，利益衝突無法避免。如果出現不公平的結果，而須訴諸法庭的

話，便有很多方面的限制，包括金錢、時間及法律上的限制，實際結果，便

是無法討回公道。  

 

 另一方面，在配套措施上出現實際問題，不單止缺乏客觀標準，令申請

人無所適從，留下很大的灰色地帶，容許委員有太大程度的主觀取向。註冊

是否獲得批准，無論是中醫或中藥，都會影響申請人及公眾的利益，過寬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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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符合公眾安全的利益，但過緊，尤其是如果一時鬆一時緊，便會對申請

人不公平，而且會窒礙中醫藥的發展。  

 

 政府在 1999 年 7 月向立法會提交條例的法案，目標是落實行政長官在

1997 年施政報告中，表示致力把香港發展為國際中醫中藥中心的目標。條例

所作的安排，旨在逐步建立妥善的監管架構，長遠而言，將中醫和中藥規範

化，最終達到符合最嚴謹的要求。這個發展過程，是有秩序的，這樣才會符

合香港社會實況的需要。條例自 2000 年 6 月通過後，逐步生效，至今為止，

究竟執行的情況是否令人滿意和安心呢？  

 

 主席女士，小組委員會中多位議員的經驗顯示，條例的執行，引起了激

烈的爭議，大批受影響的人士，透過本會申訴部向議員投訴和求助，例如 2002

年 10 月，便有百多名因受過渡安排影響而感到不平的表列中醫向我們求助。

他們很多是一個名為“中醫師權益關注組”的成員，但亦有另一些求助人是

不屬於任何組織的。他們提出了多方面的質疑，包括中醫執業經驗評核的準

則、執業資格試的安排、考試範圍、培訓等。議員代表求助人向管委會，特

別是中醫組要求進行商討，但在這個過程中，管委會、中醫組，甚至是負責

的官員不合作、主觀和不近人情的態度，令我們深感驚訝而憂慮。即使是約

日期開會商議，我們也一而再地遇上困難。  

 

 主席女士，剛才周梁淑怡議員提到，可能有些受影響的人確實是不符合

資格的，但我們亦看到很多投訴人的資歷和經驗，以常理來看，是非常豐富

的，我們為他們感到深深不平。我們亦認為，這些人的資格能夠正式獲得承

認，對香港和中醫藥的發展都有一個好處。可是，礙於現在的機制，他們是

無法得值的。  

 

 主席女士，我個人亦在大律師私人執業的過程中，得到一些更深入的經

驗和感受。我在此申報利益，我在一宗涉及中醫師有限制註冊申請的上訴個

案中，代表一位被拒絕註冊的自內地來港參加中醫藥研究工作的中醫師，向

管委會提出上訴。我在這宗案件中所做的研究和觀察，加深了我對整項條例

的執行的憂慮。  

 

 今天，本會處理的生效日期公告，表面上只是關於中成藥，而我們經過

小組委員會的詳細討論，所得的理解是，與條例其他部分相比，包括中醫、

中藥商的註冊，有關中成藥的這部分的問題已經算輕。主要原因是政府當局

負起的責任比較大，因為負責批准註冊的中藥組的主席是由一位政府官員出

任。本會能直接監管，而客觀的標準亦可以進一步明確和公開，但這個部分

的運作，是不能獨立於整個條例的運作和執行的。大家都會同意，為了保障

市民的健康和安全，中成藥的註冊應早日推行，但如果審核和批准的制度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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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完善，準則仍然不明確，而負責行使決定權的組織不能令公眾有信心，

推行的結果大可能只是會製造不公平的現象，保障不了市民的健康和安全。 

 

 主席女士，在我們再踏出一步實施條例前，本會必須檢討整項條例的執

行情況是否已經出現嚴重的失誤，特別是各方面的配合。一方面，中醫藥科

的第一屆畢業生已於今年產生，但他們在實習和執業方面似乎全無落；另

一方面，我亦接獲求助個案，警方已經根據條例第 108 條展開工作，以未經

註冊行中醫執業的罪名，檢控一些以為自己只是施行傳統土方的人。警方派

出警員假扮顧客，被告人被捕後，控方藉中醫藥專家的專家意見斷定被告人

行為屬“中醫執業”。這項罪名，目前還未列入當值律師服務的代表範圍，

但一經定罪，最高可被懲處入獄 3 年。稍後，我也想署方解釋一下，是否已

在政策上決定大舉搜捕這些人。最近我接獲求助，得悉這個情況後，便與當

值律師服務的行政總監商量，幸好他們很快便答應提供援助。  

 

 究竟政府的宣傳是否足夠？公眾是否已經清楚明白甚麼可能構成犯罪

行為？“中醫執業”是新的法律定義，在條例生效之前，經營中成藥不是犯

法的，但日後便會是犯罪行為。就中藥而言，小組委員會在接見團體時，察

覺在許多問題上，當局和某些在中藥組沒有代表的團體溝通不足，這些都加

重我支持廢除目前生效日期公告的決心，以便先檢討及加強溝通，然後再作

考慮踏出下一步，避免更泥足深陷，不能自拔。  

 

 主席女士，剛才勞永樂議員發言，指摘反對條例生效的人都是出於自

私，這可謂含血噴人，令人反感。我們的關注，是要確保有一個公平的制度，

而不要製造更大的不公平，令條例的目標不能達到。我認為現況已經響起警

鐘，是必須正視的。暫延生效，馬上檢討，是負責任的做法。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何秀蘭議員的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耀忠議員：主席，就今天這議案有關決定生效日期的問題，我一定要說一

說，在我們的委員會成員裏，儘管我們表示有需要擱置這日期，不應該這麼

快實施規例，但不等於我們覺得中成藥的規管沒有需要，不等於我們覺得沒

有需要發展中成藥的整個業界的。  

 

 我們其實都覺得這業界的發展有其需要和迫切性，但我們今天提出擱置

這個生效日期，最主要是基於幾個理由，剛才兩位議員大致上都為我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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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我想補充一點，事實上，我同意，也承認，我們委員會在進行討

論的時候，我們真的把中醫註冊這問題帶入一併討論。為甚麼呢？問題就是

中醫註冊的機制和我們今天規管中成藥的機制是源同一轍的，致令我們不得

不將整個經驗放在這問題的討論上。如果這機制完全是兩回事的話，我們自

然會分開來討論的。  

 

 所以，第一點，我在這裏回應周梁淑怡議員的問題，我們覺得不是不公

道，也不是不公平，因為事實上我們看到政府在中醫註冊這事情上，到了今

天這階段，只能告訴我們：愛莫能助了，不能做任何事了。如果將來規管中

成藥的這個生效日期通過了，但出現問題的時候，政府又會對我們說：不好

意思，我們愛莫能助了。那怎麼辦呢？我們是不是就此作罷了呢？  

 

 今天，儘管周梁淑怡議員說，我們的生福利食物委員會應該跟進這中

醫註冊問題，我們有沒有這樣做過呢？即使這樣做，是不是可以有成效呢？

這才是我們最關注的問題。為甚麼呢？因為今天整個權力、運作，均已經放

在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裏做決定了，任何人都作不出任何改變，除了他們的委

員以外，這委員會，說它不見你就不見你，不跟你討論就不跟你討論，在這

情況下，我們還有甚麼可以做呢？事實上，規管中成藥的過程、運作、模式，

也是跟這問題一樣的，我們怎樣還有信心照樣做呢？  

 

 此外，我特別想說的是，我和吳靄儀議員最關心的是上訴機制的問題，

但很可惜，上訴機制也是源出一轍的。我和吳靄儀議員不斷提出，例如：可

否設立一個類似藥劑業及毒藥上訴審裁處般的一個獨立上訴渠道呢？就是

不可以。這令我們覺得我們不是要窒礙整個業界的發展，我們反而真的想提

出一些建議，想想怎樣令這業界能在公平、公正、客觀審核下發展。但是，

很可惜，我們得不到回應。所以，在這裏，我們覺得如果讓規例匆匆地通過

的話，不一定會對業界帶來好處，反而可能更多一重後顧之憂。我們是否真

的要這樣匆匆地通過呢？  

 

 所以，主席，我今天想強烈地提出一點：我們不是因為某些利益這樣做，

實際上，我們幾位議員是沒有任何的利益在背後，也沒有受任何人指使，要

求我們提出反對的，我們只不過是基於我們看到整個運作出現問題，所以提

出反對。因此，我們希望局方、政府方面應待有完善機制，然後再實施。  

 

 我們並不是像勞永樂議員所說，一直在拖、拖、拖，拖下去，拖到甚麼

時候呢？我們的態度不是這樣，我們是積極面對這問題的。我反而希望局方

能積極面對這問題，盡快提出一些改善方案，讓我們可予支持。我們並不是

原則上反對這事情，我們只不過客觀地看到運作上會產生這麼多問題，所

以，我們為甚麼不把事情搞得好一些呢？  

 

 主席，我是支持何秀蘭議員的看法的。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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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楊森議員：主席，我只想作簡單的發言，代表民主黨支持何秀蘭議員提出的

議案。  

 

 民主黨很關注中醫的註冊，以及中藥的註冊及規管問題。如果中醫管理

委員會的運作出現了問題  ─  事實上，我們收到不少投訴  ─  那麼，可

否在支持規管的原則下，提供多些時間，讓業界有關人士與政府作進一步磋

商，並就現有的制度進行檢討？我相信這樣做可使中藥的整體發展更能發揚

光大，香港可能還會變得國際性，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中醫藥中心。因此，我

希望能在這方面打好基礎。  

 

 既然大家原則上對很多規管毫無異議，只是在時間方面，希望可以多給

一些時間，讓業界可以跟政府再作磋商，以及政府在業界的協助下，再次就

現有的制度重新檢討而已，基於這點，我們支持何秀蘭議員提出的議案。多

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要多謝議員就中成藥的註冊制

度提出意見。  

 

 中成藥註冊制度將過往一直不受規管的藥物納入監管，因此，實施這個

制度是政府致力保障公眾健康的重要里程碑。由於涉及龐大的生意額，註冊

制度亦會為有關行業帶來深遠的影響，政府歡迎各界提出意見，確保制度既

能符合公眾期望，又能促進中醫藥發展。  

 

 立法會在 1999 年制定《中醫藥條例》（“條例”），就中醫執業及中

藥的製造和銷售事宜訂立法定的規管架構。條例訂明所有在香港製造或銷售

的中成藥必須註冊；此外，又規定在評審中成藥的註冊申請時，須考慮有關

中成藥的安全、品質和成效。  

 

 政府已廣泛諮詢各界對中成藥註冊制度的意見。過去兩年，我們先後舉

行三十多次諮詢會，聽取中藥商的意見。中藥組已經擬定評審中成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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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和成效的技術指引，並已訂出申請註冊人士須提交測試報告作為佐證的

時間表。中成藥申請註冊所須符合的條件不但客觀，而且是與業界商議後才

制訂的。我知道業界普遍認為註冊規定合理和可以接受。  

 

 條例為已在市面發售的中成藥提供了過渡性的安排。凡於 1999 年 3 月 1

日前在本港製造或出售的中成藥，如在中藥組指定的期限前申請註冊，一概

當作暫時獲得註冊，直至申請獲得接納或遭拒絕為止。為此，中成藥最遲可

在 2004 年 6 月 30 日提出註冊申請，並有足夠時間履行所需的註冊規定，例

如它們須在 2005 年 6 月前提交一些測試報告，而其他報告則須在 2009 年 6

月前提交。  

 

 中藥組正全力準備實施中成藥註冊制度，並正邀請本港和內地的中醫藥

專才為評審註冊申請提供專家意見。為釋除業界對是否有足夠化驗所支援的

疑慮，我們已與內地有關當局和本地化驗所聯絡，確保業界在這方面有足夠

的支援。除本地的化驗所外，15 間內地的化驗所已獲認可，可為申請註冊的

中成藥進行測試。  

 

 我明白部分議員對條例其他方面的實施情況，即中醫註冊制度表示關

注。事實上，當局在 2000 年年底實施這制度前，已進行廣泛諮詢。目前，

已納入法例規管的註冊中醫或表列中醫共超過 8  000 人。我相信中醫藥管理
委員會將繼續跟進各界對註冊制度所關注的事宜。  

 

 至於部分議員對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和該會之下各組和小組的委任制度

表示關注的問題，我希望重申，條例已訂明這些組織的架構和成員組合，有

關條文充分反映立法會在制定法例前所作討論的結果。根據條例，中醫藥管

理委員會和該會之下各組和小組的成員，包括來自中醫藥界和學術界的代

表，以及業內人士。他們在推動香港的中醫藥發展，均經驗豐富，充滿熱誠。

來自中藥業界的獲委任人士，通常均由其會員所推選的各中醫藥會的會長，

他們亦備受同輩敬重。因此，對於這些獲委任人士的代表性，應該毫無疑問。 

 

 中醫藥的規管制度包括 3 部分，即中醫師、中藥商和中成藥。中醫註冊

制度由 2000 年開始推行，而中藥商牌照制度亦已在今年年中推出。當中成

藥註冊制度實施後，中醫藥的規管制度便會全面付諸實行。  

 

 主席女士，社會各界人士顯然均一致贊同早日推行中成藥註冊制度，公

眾均抱有熱切期望。業內人士既願意作出配合，亦已準備就緒，中藥組已作

好所需的安排，我們只須得到立法會同意，便可實施中成藥註冊制度。  

 

 主席女士，我謹請全體議員投票，否決有關廢除生效日期公告的議案。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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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請何秀蘭議員發言答辯。  

 

 

何秀蘭議員：主席，其實是沒有團體，亦沒有議員反對註冊制度。每個團體

都贊成註冊，不過，只反對條例在沒有足夠配套下馬上生效。議員亦非常支

持中醫藥優化，提升質素，但反對在上訴機制並不完善下，馬上生效註冊，

令不負責任的行政造成很多受屈的個案，得不到公平的對待。今天，我們是

在此行使權力，但如果我們鬆散地處理，造成不公，令受屈的人無法取回公

道，我們其實要負上很大責任。  

 

 今天廢除這數項規例的生效日期，並不代表拖延，因為如果行政機關能

實檢討，時間表其實是在行政機關的手上。如果這制度是完善的話，我相

信在明年 6 月前或更早的時間提交立法會；如果制度是完善的話，我相信大

家將會毫無保留地支持。  

 

 我希望各位議員慎重考慮，支持議案，廢除這數項規例的生效日期。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何秀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何秀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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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吳靄儀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及李鳳英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

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

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胡經昌議員、張宇人議員、梁

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及葉國謙議員反對。  

 

 

麥國風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梁耀忠

議員、黃宏發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陳

偉業議員、黃成智議員及馮檢基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朱幼麟

議員、吳亮星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馬逢國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 4 人贊成， 19 人反

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

14 人贊成，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有關每位議員

的發言時限，大家已非常清楚。我只是提醒大家，若議員發言超過時限，我

會要求該議員停止發言。  

 

 第一項議案：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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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我提出這項議案是為了回應政府較早前就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

發表的諮詢文件。  

 

 過去 5 年，“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成功推動社會各界普及應用資訊

科技。今天，在 2002 年國際電信聯盟（ ITU）流動通訊／互聯網指數排行第

一，家庭、工商機構擁有個人電腦、接上互聯網的普及程度，最少的也接近

五成。在推動電子政府方面取得的成果，更獲得國際認同。例如，經濟學人

於 2003 年亞洲地區電子商務環境排名第一， 2003 年埃森哲（Accenture）電

子政府領先程度排行第七，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於 2001 年奪得斯德哥爾摩

挑戰獎（ Stockholm Challenge Award）。有關推廣普及應用、提升市民掌握

資訊科技能力的工作，已有一定的成績，但在推動中小型企業（“中小企”）

採納資訊科技的工作方面，則仍須努力。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下一步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要發展資訊科技業作為一個產

業。因此，政府要擔當倡導者的角色，在下一份資訊科技策略計劃，便要訂

立一個方向明確、具前瞻性且積極主動的資訊科技業政策，提供足夠的支

援，鞏固資訊科技業的基礎，令資訊科技業可以在香港植根和擴展，為香港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事實上，發展資訊科技業已成為世界趨勢，歐美、南韓

及台灣等地，正積極發展各範疇的資訊科技業活動，尤其在印度，資訊科技

業已經成為帶動當地經濟增長的龍頭。  

 

 1998 年，印度政府訂下目標，希望在 10 年內，將印度發展為資訊科技

大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perpower）。經過 5 年，印度已是繼美國矽

谷之後，成為新興的資訊科技業生產基地，專門承接外地資訊科技項目。單

是 2002-03 年度，印度資訊科技業增長速度高達 26%，總營業額為 127 億美

元。本年度資訊科技業服務出口，較 1997 至 98 年間上升高達七倍，達 100

億美元；其中 56%出口至美國、13%至英國、其餘到世界各地。整個行業佔印

度本地生產總值（GDP） 2.4%，聘用了超過 65 萬名資訊科技人才。可見，

資 訊 科 技 行 業 ， 尤 其 是 軟 件 服 務 及 企 業 專 案 外 包 （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帶動印度整體經濟發展。預計 2008 年，資訊科技業佔印度

本地生產總值將上升至 7%，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將可高達 45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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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地方面，對發展高新科技的態度，亦十分積極。不單止確立信息產

業，即我們的資訊科技業，為未來經濟增長其中一項主要動力，並以“科技

興貿”為前提。正因如此，現在是配合新一項數碼 21 策略的最好時機，正

好擬訂一項完備的，推動香港資訊科技業政策。政策範疇，可分為兩個主要

部分：第一，中港兩地資訊科技產業融合；第二，擴大本地資訊科技業市場

內需。為促進兩地業界融合，政府應先詳細瞭解內地科研計劃和政策方向，

例如，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文件（即第 18 號文

件）、火炬計劃、基礎研究計劃、國家科技成果重點推廣計劃、振興軟件產

業行動綱要等。以 863 計劃為例，計劃選取了多個科技領域作重點研究，例

如：信息技術、先進製造及自動化技術等，每個領域下再分多個技術主題。

透過瞭解這些具前瞻性、指導性的研究計劃及政策，香港可配合內地的計劃

而制訂香港的資訊科技發展策略。這樣，將有助本港更貼近內地科技發展的

方向，加強兩地企業的合作基礎。  

 

 其次，藉 CEPA 現行框架，政府應爭取內地給予香港業界國民待遇，

享有與內地信息企業同等地位的產業政策、放寬港商在內地承接資訊科技外

判項目、參與科研項目、提供資訊科技專業培訓、電子教學、電子傳銷等；

並爭取設立珠江三角洲電訊特區，讓港商更能與內地企業公平競爭。  

 

 第三，發展軟件外包工業。這也是我剛才說過印度成功的地方。借助中

港兩地緊密的關係，加上內地科技水平不斷提升，內地是有條件與印度競

爭，成為一個資訊科技業出口基地。因此，軟件外包工業將會是一條出路。

在這問題上，政府可從以下數方面入手：  

 

 一、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促

進局”），在協助香港製造業北上、提升製造業技術水平的工作，做得相當

不錯。我希望他們除了推動工業之外，也推廣香港的服務業，包括軟件業和

資訊科技服務。他們的經驗和網絡，應可以協助本地資訊科技業在內地尋找

合作夥伴，在內地市場穩站陣腳。  

 

 二、投資推廣署、對外經濟貿易辦事處，除了進行一般推廣香港的工作

外，也應為香港的服務業進行配對。以推廣資訊科技服務為例，他們應要主

動向海外買家，推銷中港合作的軟件外包工業，收集海外外包項目的最新資

訊，爭取歐美做資訊科技服務外判時，除考慮外判給印度企業外，也應考慮

中港合作的資訊科技企業。  

 

 三、積極、廣泛地推動本地業界，採納國際公認的軟件品質標準，例如，

能力成熟程度模型（CMM）、 ISO 9000、 SIX SIGMA 等。採納這類品質標

準，可增加本地資訊科技業的競爭力。但是，有一個更能吸引海外買家的因

素，便是“香港政府”的金漆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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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政府資訊科技服務合約的本地資訊科技公司，便像蓋了“Q 嘜”印
一樣，有服務品質保證，即簡單來說，政府外判資訊科技項目予本地公司，

便應為它們 certify，為他們蓋印，讓他們更有效地往內或外地爭取一些項目

或工程。因此，政府應好好地運用資訊科技專業服務計劃（ ITPSA），並

完善資訊科技服務外判的機制，例如：設立服務供應商登記系統，開放予各

服務供應商登記，作為政府部門採購參考；將政府資訊科技合約多判給本地

中小型資訊科技公司；容許曾經為政府提供資訊科技服務的供應商，在完成

服務合約後，可取得有關服務或軟件的知識產權，並在市面或海外市場出

售，以增強業界爭取海外資訊科技合約的競爭力。  

 

 此外，近年，內地信息企業的產品水平甚高，有條件打入國際市場，但

內地企業的營商基礎，如市場推廣、產品包裝及銷售服務質素等，仍有待改

善。因此，政府可考慮在數碼港成立卓越軟件中心，支援業界將海外軟件“內

地化”、內地軟件“國際化”，提供軟件品質測試，國內或外地資訊科技專

業試考核服務，並積極推廣有關軟件開發流程改進（ Software Process 

Improvement, SPI）的發展，使香港成為軟件進出內地的門檻。同時，政府

有需要注意如何吸引外資、強化香港作為中外橋梁的角色，如提供優惠政

策、租務寬免、居留安排、資金配對等後勤支援措施，吸引本地、內地及外

地的資訊科技人才來港創業、從事研究或培訓工作。  

 

 人才培養方面，政府則要檢討現時本地與資訊科技／電腦／電訊有關的

課程，解決人才錯配／不足的問題，尤其是業界所常常面對香港欠缺電訊專

才的問題。提升本地資訊科技人才專業地位方面，政府應盡快設立兩地專業

資歷互通機制，爭取內地承認由本港專上院校舉辦的資訊科技課程，以豁免

國內資訊科技專業試，例如：國家信息化工程師認證考試的部分考核範圍，

方便兩地人才流通，確保我們擁有專業技術、營商智慧俱備的全面人才。  

 

 開拓外地市場之餘，本地市場的發展亦不容忽視。過去數年，本地資訊

科技市場，主要依賴政府外判資訊科技項目所維持。但是，今年政府在這方

面的工作減少了 22%，也是我們所憂慮的，即政府在削減開支的過程中，減

少資訊科技計劃，是一項錯誤的措施。雖然政府表示將會繼續加強外判計

劃，但隨電子政府計劃日趨成熟，所需資訊科技服務將可能減少，並集中

於系統維修保養之類的工作。可見，單靠政府的外發計劃來維持一個具規模

的市場，並不是長遠之計，也不能持續為業界締造商機。  

 

 其實，香港商界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和創意是不錯的。香港電腦學會自

1998 年，每年舉行“資訊科技卓越成就獎”，表揚香港企業在應用和發展資

訊科技產品的成就。上星期，香港更到泰國參加亞太區賽事，橫掃各個獎項。

因此，政府應協助業界開拓本地商用市場，採取更主動的措施，鼓勵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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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資訊科技及電子商貿，如資訊科技開支／培訓、扣稅、行業計劃等。這

樣既可提升中小企的競爭能力，又可擴大本地市場對資訊科技的需求，一舉

兩得。  

 

 總括而言，要令香港的資訊科技業扎根，政府應可以擔當更積極的角

色。我要強調，業界不是要政府多撥額外資源或資助，特別照顧資訊科技業，

而是要求政府更有效地運用現有的體系，協調各政府部門有關推動資訊科技

的資源，包括：政府資訊科技服務外判計劃、數碼港、貿發局、投資推廣署、

科學園、生產力促進局、創新科技基金等，做到仔細一點，集中一點。要是

政府能積極強化香港作為內地對外門戶的角色，本地業界便有能力協助外資

走入內地，支持內地企業走向國際，甚至與內地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一起承接

定單，為促進中港兩地經濟繁榮添上新的動力。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單仲偕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認為政府應藉檢討“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的機會，鼓勵本港企

業、市民及政府本身使用資訊科技，達致提升本港競爭力，以及為資

訊科技業製造商機的目標；政府也應配合內地資訊科技政策，瞭解兩

地資訊科技業的互補優勢，從而協助本港企業與內地企業合作，承接

國際市場的資訊科技定單，或共同開發產品，或在國際市場推廣內地

產品，達致互惠互利的效果。”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楊孝華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本

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現在請楊孝華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

案。  

 

 

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對於單仲偕議員要求政府，深化數碼 21 資訊科技

策略的成效，以及為本港的資訊科技業開拓商機和促進與內地企業的合作，

共同開拓國際市場，自由黨是非常贊成的。  

 

 由於很多鄰近香港的地區或國家，例如日本、南韓、新加坡和台灣等地，

近年都紛紛推出了類似的政策，大力鼓吹資訊科技的應用和發展。例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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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便在 2001 年年初定下計劃，要在 5 年內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最“數碼化”

的國家。  

 

 我們認為實行資訊科技化實在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競爭對手都看準了

資訊科技的重要性，正投入大量的資源加以發展和催谷。所以香港特別行政

區（“特區”）政府實在有必要繼續推動發展資訊科技，推動本港的經濟轉

型，否則，香港的總體競爭力，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落後於鄰近的其他地方，

亦難以向高增值、高技術的路向進發，也難展望經濟轉型成功。  

 

 回看政府推出數碼 21 的策略，數年下來，好像成就有限，最明顯的成

果，只是做了一大堆的政府網頁（這方面政府做了很多工夫，有很多人也採

用）、一個“生活易”網站，以及開放本地電訊市場，其他方面的建樹則好

像有點缺乏。  

 

 其實，我想指出的是，政府現在推出了的“電訊市場開放”、“公共服

務電子化”和“資訊科技項目外發計劃”等以政府本身為中心的項目，是遠

遠不夠的。如果當局真的希望藉數碼 21 來推動發展知識型經濟，便應以本

地工商界為出發點，集中推動傳統產業知識化，培植及改善產業應用技術以

提高本地的生產力，以及積極加強培訓，加速本地勞工的技術轉型，這才是

長遠推動經濟發展的上策。  

 

 雖然，本港表面上是非常資訊化，但事實上，以商界為例，本地大部分

公司，尤其中小型企業，對資訊科技的應用只是限於皮毛，具體來說，僅僅

是在日常運作中多用了電腦而已。此外，本地有關資訊科技的人才培訓，大

多是集中在教授技術，而忽略了在社會培養一個全方位的資訊科技文化。如

果本港真的要過渡為一個知識型的社會，甚或要藉資訊科技開創一條新的經

濟出路，政府便有需要加大力度，加強推廣一般市民和企業對資訊科技的態

度，不要單單視之為一種形式，但求有貨交，走過場便算了。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內地除了致力發展為世界工廠，大力發展製造業之

外，亦已經將資訊科技工業列為國家重點發展項目之一，定下了“以信息化

帶動工業化”的方針。香港作為國際資訊金融中心、珠江三角洲（“珠三

角”）地區的龍頭，便更沒有理由輕視這方面的發展，不加以配合。  

 

 民主黨原議案的主要訴求，是希望政府更努力推動中港兩地資訊科技業

的合作，鞏固本港作為內地資訊企業對外跳板的角色，並共同爭取更多的海

外定單，這點我們當然是贊成的，但我們同時認為，我們應善用 CEPA 帶給

我們的商機，及早利用內地市場開放給港商的機會，進一步開展業務。因此，

我今天代表自由黨作出修正，希望大家能做到內外兼顧，與內地一起，既放

眼海外市場，又不會忽略內地市場潛在的龐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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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中央已經提前了 3 個月，在 10 月開放 5 項電訊增值服務給本港

公司經營，但內地現在提供該 5 項服務的公司已經超過 6  000 間，競爭非常
激烈。加上還有半個月不到，外資電訊商將可以如港商般同樣進軍內地電訊

業市場，港商的優勢相對來說將會被削弱。  

 

 所以，自由黨希望特區政府能與中央政府繼續爭取更優惠的發展條件，

例如，本港公司在夥拍內地同業的時候，無須擁有超過 50%的股權的限制，

對港商返內地的發展仍然造成一些障礙。  

 

 所以，自由黨認為，政府可以考慮向中央爭取，仿效 CEPA 有關零售業

的優惠，以廣東省作為試點，讓港商可以在省內獨資經營電訊業服務，和內

地同業在同等和公平的條件之下競爭。  

 

 我們相信容許港商以獨資的身份進入廣東省，除了可以令兩地業界加強

相互的競爭學習，提高彼此的服務水平之外，更重要的是，同樣可以加速兩

地的資訊融合，配合珠三角地區的經濟逐漸一體化，實現建設未來的“大珠

三角經濟貿易區”，亦可以加強本港作為區內的貿易、物流、金融和資訊中

心的地位。可以說，這個構思是一個互利互惠，互補長短的安排。  

 

 此外，特區政府亦應繼續向中央爭取，開放更多的增值服務範疇予港

商，例如，針對企業客戶的在線數據處理及交易服務和虛擬專用網頁等。  

 

 內地資訊科技產品市場的潛力無限，單單是對軟件的需求，將會在 2005

年前達到 2,500 億元人民幣，而出口額 50 億美元。所以，自由黨相信，特

區政府應協助本港社會好好把握 CEPA 帶來的機遇，在為港商爭取在內地更

大的市場空間之餘，亦可推動本地邁向高技術的經濟轉型。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楊孝華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政府也應”之後加上“加強運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所帶來內地對本港電訊業開放市場的機遇，”；及在

“從而協助本港企業”之後加上“開拓內地市場或”。”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孝華議員就單仲偕議員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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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現在是資訊科技年代，我們每天都以不同形式的資

訊科技產品和服務與外界溝通，以電話和互聯網為例，它們已成為我們的日

常必需品。如果有一天香港的資訊科技回復到六十年代，本人恐怕香港的發

展將會停頓下來。資訊科技是人類文明的標誌之一，是國家先進和發達程度

的指標。如果香港要發展成為國際級的大都會，我們實在有必要提升香港的

資訊科技。  

 

 誠然，資訊科技是現今世界不可或缺的東西，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資

訊科技更是它們的重點發展項目之一。以印度和中國為例，近年的資訊科技

發展非常迅速。這點，其實是不難理解的，因為資訊科技如基礎建設一樣，

都是國家發展的基本工具  ─  如果我們沒有完善的交通網絡，人流和物流

必然會受到阻滯，如果我們沒有完善的資訊科技服務，溝通將會受到影響。

我們試想，金融行業是分秒必爭的行業，如果提供市場價格的電腦或網絡出

現故障，將會有何後果？這點大概不用多說了。因此，提升資訊科技，不單

止是為了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也是為了提升香港的競爭能力。  

 

 發展資訊科技是近年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就這個施政方向，本人是表

示認同的，不過，如果政府能加強鼓勵本港企業和市民使用資訊科技的力

度，將會更好，因為這樣除了可增加企業和市民的工作效率外，也可為相關

業界提供發展機會，這樣，可為疲弱的經濟帶來一股動力。  

 

 本人認為，如果要成功發展資訊科技，政府必須留意兩點。第一是人才，

第二是市場。要發展資訊科技，我們首先要有足夠的人才，就此，政府應在

教育政策方面作出適當調整。至於市場方面，由於香港市場有限，我們如果

要發展資訊科技行業，必須向外發展，因此，本人認為我們必須緊握內地提

供的商機，以擴闊本港企業的發展空間。就此，政府必須帶頭加強兩地的合

作，給予業界所需的協助和資料。  

 

 發展資訊科技是大勢所趨，如果香港要提升競爭力，我們必須提高效

率，而資訊科技，正是達致這目的手段。政府今年 10 月發表數碼 21 資訊科

技策略公眾諮詢文件，本人希望政府在收集各方意見後，能夠制訂適合的資

訊科技策略，推動資訊科技的使用和加速資訊科技的發展，使香港成為真正

的數碼城市。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張宇人議員：代理主席，剛才單仲偕議員和楊孝華議員已分別就數碼 21 資

訊科技策略，如何幫助香港經濟轉型，發展海內外市場的重要性，提出他們

的見解。我覺得兩人的觀點基本上是互為補充，並沒有矛盾，且亦提醒了我

們生活在知識型經濟的年代，是絕不可以輕視資訊科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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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在講求資訊科技的商機之前，我覺得應先檢討一下我們在資訊科

技的應用情況。根據最新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個人電腦及互聯網在住戶間

日趨普及。今年約有 148 萬個住戶家中置有個人電腦，佔全港所有住戶近七

成；家中有個人電腦的住戶中，約六成已接駁互聯網；明顯較去年只有六成

二的住家設有個人電腦，當中五成三更已接駁互聯網，明顯大有進步。  

 

 但是，在工商業機構方面，今年使用個人電腦及連接互聯網的百分比大

致與去年相若，分別只有 54.8%的機構有使用個人電腦，以及約 47.5%已連

接互聯網，基本上可謂原地踏步，沒甚進展。  

 

 就以我所代表的飲食界為例，應用的層面仍然有限。原因除了業界仍須

深入瞭解和認識如何應用資訊科技到本身的業務和管理之外，亦因為軟件開

發的過程，資訊科技公司以往並不太瞭解飲食業的營運特點，造成了一些應

用上的障礙。例如，食肆的種類繁多，有中式酒樓、酒店、卡拉 OK、茶餐

廳等，運作方式各有不同。以酒樓為例，特別是廣東菜，為落單而設計的軟

件要特別靈活，因為酒樓除了要時常更換招牌菜、特惠菜，客人點菜又有“加

底”、“兜亂”、“兩面黃”等額外要求；用來結帳的那部分軟件，除加一

服務費外，亦要將茶錢、芥醬錢等計算在內；擺酒時，酒樓同時有數百人用

餐，隨時要因應情況增減檯數，這些複雜的情況未必是用於西餐廳的軟件可

以應付得來。  

 

 無可否認，經過近年來的磨合和適應，以上的問題已開始獲得紓緩，但

這正好說明了電腦軟件的開發，是有需要深入瞭解行業需要，不可閉門造

車。我亦希望當局能多做些推廣，盡量深入淺出地向業界推廣資訊科技的應

用，讓他們瞭解藉此提升生產力和管理水平的好處，反過來亦會進一步推動

資訊科技的應用。  

 

 代理主席，當前的資訊科技界正面臨瞬息萬變的挑戰，因此有需要創新

的規劃方式。我們希望一眾政府官員，不要以為在欠缺科技管理上長足的經

驗之下，只憑通才式的外行領導內行，便可以制訂一些最適合本港發展的資

訊科技策略。他們應加強與業界的溝通和重視前線科研人員的意見，才能抓

住問題的重點，制訂更為合適的科技資訊發展策略。  

 

 其次，我們也應力推動傳統產業知識化。讓我再次以飲食業為例，如

果電腦科技應用得好，除了可以增加管理效率，由“落單”至“埋單”整個

流程更為順暢之外，更可藉研究顧客點菜的模式，加強適應市場口味的變

化，以及將傳統的菜式注入新的元素，肯定有助開拓新的市場。再加上網頁

的推廣和宣傳，自然可以在促進業務發展方面，收事半功倍之效。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7 日  

 

1664

 此外，本來理應用以支援及輔助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的應用資訊

科技的資源，很多時候被人以不同名義申請及消耗。例如，在網上公開的創

新科技基金申請紀錄便是明證，其中包括了不同的電視節目及小眾短期展

覽，以及沒有公開的各項學術研究等實在為數不少，而真正受惠的獨立中小

企可說是寥寥可數。要是我們不改變這種官僚的虛應故事模式，繼續實行

“不問效益，不看創意”的資訊科技策略，只會令資源進一步錯配，對香港

發展知識型經濟並未能發揮真正作用。  

 

 最後，我希望政府能力打破“數碼隔膜”，尤其是要想辦法培訓中年

以上或學歷不高的失業人士或我們飲食界的同事，讓他們也能趕上資訊科技

的大潮流，加強資訊科技的應用，才可望帶領香港的經濟轉型和再次飛升。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兩項議案。  

 

 

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香港資訊科技業的未來，已不可能再局限在香港，

必須打破地域或思想障礙，利用與內地的優勢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我們很

高興看到政府發表的 2004 年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諮詢文件，提出香港須利

用 CEPA、珠江三角洲的地理優勢及與內地合作，以促進香港資訊科技的發

展。諮詢文件更清楚點出：“內地有成為全球信息業翹楚的遠大抱負，絕對

有足夠條件在全球資訊科技市場中佔一重要席位，這一切為促進香港資訊科

技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環境。”反映政府亦有突破傳統框架的胸

襟及視野，剩下的問題是如何落實與實踐，以達致與內地合作取得互惠互利

的效果。  

 

 剛簽訂的 CEPA 附件，正式將電訊增值服務納入服務貿易開放範圍，港

商可以提前於今年 10 月在 5 個增值電訊服務範疇到內地成立合資企業。業

界對今次 CEPA 簽訂十分重視，普遍認同這是內地開放電訊市場的里程碑，

並提出了不少意見，例如，指港商只是較外資搶先 3 個月打進內地市場，時

間上不是佔有很大的優勢，亦有指今次內地開放的增值電訊服務範疇太窄，

吸引力有限等。簽訂 CEPA 協議目的便是要為業界開拓更多商機，因此，香

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必須正視用家的意見。我們認為特區政府在

與內地就 CEPA 安排作進一步商討之時，應透過任何形式或渠道，盡量聽取

業界的意見，反映他們的訴求。  

 

 根據內地信息產業部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在今年首 7 個月的 IP 電話

國際通話時間接近 5 億分鐘，IP 電話港澳台通話時間超過 6.2 億分鐘，相對

去年同期分別增長約 30%及 26%。與此同時，國內長途電話的累計通話時間

接近 320 億分鐘，固定電話及移動電話普及率亦分別達 19%及 18%。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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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有很多具龐大發展潛力的電訊業務，並未納入今次 CEPA 的開放範疇，

話音增值服務及國內長途電話服務只是其中一些例子。CEPA 是一項持續性

的安排，我們希望特區政府在往後的談判中，積極向中央爭取在可行的情況

下，容許港商的投資及業務範圍擴展至高增值及高質素的項目，讓港商能利

用 CEPA 的商機取得市場優勢。  

 

 軟件開發，是另一個在內地急速發展的資訊科技行業。中央已經清楚表

明，軟件市場未來的發展目標，是在 2005 年將銷售額增至 2,500 億人民幣，

並訂下方針要積極擴大出口。世界各地早已對內地市場虎視眈眈，鄰近的新

加坡正致力向更高科技方向發展，以迎合中國集中資源發展的高科技產業，

香港不可能再望天打卦，等機會自動降臨。其實，香港在發展軟件方面擁有

豐富經驗，內地則有龐大的人才資源，雙方存在優勢互補的合作條件，共同

開發軟件產品。國家信息產業部的官員亦已表明，內地有大量軟件人才，香

港只要有需要，中央政府都會盡量配合。特區政府應把握機會，訂出政府在

推動軟件業發展的角色定位及相關政策，以及就如何與內地作更有效的資源

整合進行探討，盡快落實雙方的合作方向。  

 

 香港挾與內地的優勢及與環球市場的脈絡，早已被視為內地產品進軍

國際的跳板，同時是外資打入內地市場的橋梁。內地低生產成本配合香港高

效益銷售渠道，已是香港工商業界採用多年的經營模式，香港的金融業過去

數年亦積極開發和發揮其聯繫內地與國際的交易平台角色。此模式其實既可

應用在資訊科技行業，香港企業與內地合作研發產品及由香港擔當產品推廣

的角色，另一方面，亦可吸引外國投資者以香港作為內地及亞太市場據點，

以提升香港資訊科技業。香港的貿易發展局及生產力促進局等機構，對籌辦

類似向內地及向海外推廣及宣傳工作，可說是經驗豐富，只是過去以推動工

商貿易行業為主。配合香港未來知識型經濟的發展路向，特區政府有必要檢

討對資訊科技行業的支援政策，以及加強各相關機構對資訊科技行業的推廣

工作。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修正案及原議案。  

 

 

馬逢國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經濟正尋求新的發展方向，資訊科技可說是其

中一個出路。這行業經過數年前科技股泡沫爆破後，已進入整固期，業界利

用這段時間，與政府深入探討未來發展的路向。今天的辯論，希望能喚起公

眾的注意，並且促請政府肩負起領導者的角色，探討香港的發展優勢，鎖定

適合香港進軍的領域，訂立資訊科技行業長遠發展的目標，並且投放資源，

推動行業達致這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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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認為政府應該帶頭做好資訊科技的應用。我贊成政府應設立資

訊科技專責部門，由專員負責統籌政府的資訊科技工作。目前各政府部門雖

然已有資訊科技的單位，資訊科技署亦統籌少量跨部門的工作，但各部門系

統未能互通，無法共用信息資源，造成不必要的重複和浪費。舉例說，眾多

部門信息交換仍停留在文件傳遞上，無法利用電子信息將跨部門的工作流程

整合。  

 

 這個專責資訊科技服務的部門設立後，政府部門將要按工作性質歸為多

組，每組由 1 名資訊科技統籌專員負責管理。這樣，各部門之間便可以做到

信息互通，資源共用；這些資訊科技專員，相等於企業界的 CIO，要非常熟

悉資訊科技，更重要的是瞭解各部門的管理運作，並充分利用資訊科技，改

善工作流程，達致提升工作效率的目的。  

 

 政府自 1998 年推動社會使用資訊科技以來，大眾使用電腦及互聯網服

務比率日益上升，不過，有兩方面政府仍須加把勁。首先，佔本地企業大多

數的中小型企業（“中小企”），使用資訊科技的情況仍然未如理想，約只

有一半的小型機構已接駁互聯網，透過電子途徑售賣產品或服務的更只有

1%，政府應該積極協助中小企應用資訊科技，否則它們將無法提高營運效率

及生產力以面對競爭。  

 

 此外，資訊科技教育經過 5 年的投資，網上學習仍未普及， SARS 一役

期間，學童要透過網上學習，已證明網上學習有存在價值；政府應該透過課

程改革，使中小以至大學一定比例的課程能在網上學習，更應放眼中國，發

展各個學科的網上學習素材，這樣才能貼合網上靈活學習的發展趨勢。  

 

 代理主席，在推動資訊科技使用普及之餘，政府更應推動資訊科技的研

究和開發。目前，香港政府每年在資訊科技方面的支出約為 46 億元。相對

於本地資訊科技市場總值百多億元，可見政府是資訊科技服務最大單一使用

者，對市場有一定影響力。業界為政府研發的一些軟件，其中不乏一些規模

大、複雜的方案，往往有巨大的商品化潛力，可以推出市場賺錢，可惜，由

於政府堅持擁有這些方案的知識產權，導致業界錯失商機。  

 

 在不少發達國家內，業界為政府提供服務，如能藉此研發出新的產品，

業界可以同時擁有產品的知識產權，並且將產品商品化，甚至推廣至海外市

場，賺取利潤。藉這些做法，政府可以更善用資源，為業界開拓商機，更可

以增加收入，可說是一舉多得。  

 

 此外，政府作為資訊科技最大單一使用者，也應該帶頭採用更多開放源

碼的軟件，為市場多元化發展創造更有利條件。事實上，不少地方的政府，

例如內地部分省市，例如法國，都已改用開放源碼的軟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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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大學是科技研發的搖籃，但目前大學在資訊科技的研發，往

往與政府及市場的需要脫節，原因目前未有妥善的機制，鼓勵政府、市場及

大學之間合作。大學既然是用公帑做研究，政府便應該多與它聯繫，盡量使

用大學研究，研究結果自然會更貼合政府的需要，令大學的研究有出路，不

至於變成閉門造車。  

 

 資訊科技的發展須有龐大的市場及資金來支持，單靠本地市場並不足

夠，資訊科技行業發達的國家，都會在世界各地開發市場，香港也不能例外，

況且香港已有充裕的資訊科技人才。可惜自從科技泡沫爆破之後，工作機會

嚴重不足，政府有急切需要為業界開拓新市場。  

 

 眾所周知，內地是極具發展力的市場，以軟件市場為例，每年的市場總

值高達 130 億美元，佔全球軟件市場 1.6%，而且仍然有很大的增長空間。隨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CEPA”）落實，香

港公司及產品進軍內地享有各項優惠，香港可以成為海外資訊科技公司進軍

內地市場的跳板；無疑，有不少大型公司早已在內地設立公司，但不要忘記，

還有很多規模小、有發展潛力的公司渴望進軍內地市場，政府應該好好把握

這個機會，吸引這類公司來港，為香港締造更多就業機會。另一方面，香港

公司擁有國際視野及經驗，也可以與內地業界合作，共同開發產品，跳出內

地，進軍世界市場。  

 

 此外，香港在運輸、物流、金融及零售各方面，資訊科技的應用均較內

地成熟，現時在機場、地鐵、航運業應用的資訊科技系統，在國際上更是享

負盛名，相信內地城市的政府機構，以至大企業，對這些系統亦有需求，希

望可透過政府向這些機構推廣，比起由業界獨力去做，更能事半功倍。  

 

 資訊科技行業本身具有發展潛力，更可促進傳統的產業競爭，例如金

融、物流、零售等，均可透過資訊科技，提高生產力，因此，先進國家都投

放資源大力發展資訊科技。政府不應固守積極不干預政策，等候市場告訴業

界有甚麼需求，相反，政府應該抱高瞻遠矚的態度，掌握世界的潮流，為

資訊科技開拓發展的機會。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及修正案，促請政府抓緊

機會，特別是 CEPA 提供的機遇，鎖定發展目標，投放資源促進這行業的發

展。  

 

 謝謝代理主席。  
 

 

陳國強議員：代理主席，媒體的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數碼及資訊科技在商

業上是一個取勝的關鍵，亦是未來社會的基建。數碼 21 策略自從年前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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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要進行中期檢討。在這個時刻，我們應看重創意工業如何提高本地生

產力，以及本地如何與內地配合。  

 

 本港的資訊科技應用十分普及，在亞洲名列前茅。政府統計處在本月進

行調查，結果顯示 1 年內家中添置個人電腦的住戶數目上升 5.4%；使用互聯

網的住戶更由 52.5%上升至 88.8%，升幅驚人。香港使用互聯網的普遍情況，

已直迫南韓。  

 

 調查更指出，越來越多十多歲青年使用互聯網，相信這是市場供求的現

象。由於網絡遊戲應運而生，引發不少家庭添置個人電腦及接駁寬頻互聯

網，青少年對媒體娛樂的需求，猶如子彈般快速增加，而市場所提供的媒體

遊戲或產品也很多元化，轉變型號的次數多得令人眼花繚亂。  

 

 網上媒體產品值得本港業界努力開發，網絡遊戲、視像影音及軟件程式

相信是潛力龐大的市場。然而，政府對業界的支援實在有待改善。創意工業

的商機實在處處可見，但政府及業界卻未能充分交換意見，以致製造商及開

發商對市場存在恐懼，沒有利用市場優勢製造經濟效應及就業機會。  

 

 香港有不少出色的數碼動畫、3D 立體廣告及網絡遊戲，如古龍群俠傳網

絡遊戲、動力馬房、麥兜故事等，但政府的推動卻略嫌遲鈍。至今，電影城

計劃仍未見顯著進展，有關的數碼化後期製作設備仍未見天日。數碼媒體中

心雖然預計在下月初落成，但詳細的啟用時間仍未公布。要知道，數碼娛樂

市場的循環快，淘汰更快，如果不趕及在市場佔有率上與人分一杯羹，連本

港用戶也購買其他地區的數碼產品，這是非常“輸蝕”的境界。  

 

 本港有多所大學的創意媒體學系已逐漸建立名聲，理應利用它們開發的

產品或技術建立本地的生產線，盡快與其他地區在國際上進行競爭。如果我

們未能先拔頭籌，最終只會落後大勢。我同意基建需時建設，但在媒體應用

及軟件開發上，我們應該顯示實力，務求在市場上站穩住腳。  

 

 至於本地開發商及製造商則須政府提供更多引導，只在貸款及培訓上給

予經濟援助，根本並不足夠。工商及科技局應利用機會，向其他地區多作推

介，製造機會讓業界與外地購買商直接聯絡。當本地業界發覺有利可圖，自

然會自行投資；而購買商如果瞭解業界的能力或受到本港製造商吸引，自然

會“幫襯”本港的業界及進行合作計劃。當然，本港業界亦可能面臨內部競

爭，但只要能保持合理成本及具創意，便能迎合市場要求。在這方面，政府

須負起宣傳及推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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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如果本港大學能在數碼科技上備受世界認同，那麼，本地業界與

個別大學合作，透過這種關係將本港的科技展示於國際的櫥窗上，讓人參

觀，讓人瞭解更多，達到建立本港品牌的目的。  

 

 內地的資訊科技亦發展了一段時間，如果本港能與內地互補優勢，相信

能整合本港與內地的力量，在國際市場上發揮相互作用，對雙方更有利。我

同意原議案內容所說，與內地共同承接定單、共同開發產品，亦可在國際市

場上推廣內地產品，達致互惠互利。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麥國風議員：代理主席，我會從生醫療的角度，就這項議案發言。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報告就香港控

制傳染病的工作，提出了 46 項建議，當中包括數項涉及資訊科技的建議。  

 

 專家委員會建議提升數據管理系統，包括綜合症網上電子資料庫、重大

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工作系統、中央個案及接觸資訊系統成為基本設施的常

設系統，以支援控制傳染病的工作。數據管理系統經提升後，應予擴大，與

其他界別連結，包括私營醫療機構和社區診所。  

 

 現時生署和醫院管理局已經逐漸將病人的資料電腦化，將病人的資料

輸送到中央的數據機。事實上，將這些資料數據化和電腦化，的確有助監察

病情，並有助醫護人員提供適切和有質素保證的服務。  

 

 醫學知識，瞬息萬變，醫療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如果醫護人員能掌握

資訊科技的知識，可以透過互聯網得悉最新的醫學知識、技術、流行病毒趨

勢等，從而提升服務質素和效率。此外，高科技有助推動醫學的研究和作出

準確的分析，對提高香港的醫療質素有莫大的幫助。  

 

 因此，我認為政府要鼓勵醫護人員盡量使用資訊科技，而政府和有關機

構也應該提供一些相應課程，以培訓醫護人員，讓他們更能掌握資訊科技的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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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處身於科技知識爆炸的時代，政府的確有需要

鼓勵市民和企業使用資訊科技，才能使香港有持續的競爭力。  

 

 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主席：單仲偕議員，你現在可就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單仲偕議員：張宇人議員剛剛走了，我想告知他，餐飲業現已發展出一套軟

件，其實在 ITX 的時候還曾經拿取獎項，香港賽馬會現正採用。我希望張議

員會帶同他的同事、同業前去參觀一下這套軟件。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協助

他，讓他看一看該軟件是否可行。該套軟件贏了外國提供予酒店用的軟件，

而且是特別為亞太區的菜單而編製的。香港其實有很多東西是可以拿取獎項

的，包括餐飲業軟件。  

 

 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楊孝華議員就我的原議案提出修正。基本上，

楊議員的修正案跟原議案沒太大抵觸，楊議員提出的，只不過是加上“電訊

業”數個字而已。  

 

 我所說的，是從宏觀角度，要求政府於中港兩地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

訂立一個香港信息產業或資訊科技產業政策。由於資訊科技的匯流 IT，即資

訊科技，不再局限於平時所說的軟件或硬件，而是包括電訊、廣播、互聯網、

電子商貿、數碼娛樂（即剛才陳國強議員所說的）、數據服務等，因此，一

個全面而完備的信息產業的政策，應涵蓋各方面的。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提到 CEPA 為 IT 業所帶來的機遇，剛才楊孝華議員已說了，說真一句，

只有 3 個月的商機而已，現在還只剩下約半個月時間。所涉的好處  ─  應

該說是好處，不應說是商機  ─  即相對於國際公司進入中國來說，C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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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給香港帶來 3 個月的好處。剛才楊孝華議員提到獨資經營，這點我完全支

持他，因為這些全都是業界所渴求的。不過，香港今天所享有的優勢，基本

上只剩下大約半個月左右便完結了。  

 

 事實上，電訊界的朋友曾在報章發表過到工貿署申請證明書的經歷。他

們說申請指引證明書看似很簡單（因為要到內地做 CEPA 的生意，便要申領

證明書），但申領證明書的過程卻是頗為繁複的，花了萬多元費用，包括委

託中國公證人員協會屬下香港註冊律師認證、提交前要向律師宣誓等費用，

但仍未取得證明書，所謂“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不過，也只是打了他們

少許。我希望政府從這些過程中，也看得出問題所在。  

 

 然而，剛才有數位同事（包括楊孝華議員）提到關於廣東省的一點，這

裏也包含業界的意見。在我最初的發言稿內亦提到，業界現時其實正在爭取

一個所謂“電訊特區”。這與我的概念一樣，是關於珠江三角洲的，因為要

求中國整個市場開放是比較困難，珠江三角洲有很多香港廠商，這些廠商也

是香港人，可否把這個區域開放予香港 IT 公司進入內地，以一個公平的基

礎給予牌照，讓他們獨資經營？  

 

 我知道政府也就 CEPA 的電訊業方面成立了一個所謂諮詢小組，明天會

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議，我也會參加，多謝局長的承諾。但是，我很同意剛才

數位同事發言時所提到，其實真的要想想如何打開中國市場，如何設立“電

訊特區”，甚至剛才陳國強議員所說的電子遊戲。這些所謂電子遊戲，在內

地來說，是 ICP，即要做一個互聯網 content provider，要以 ICP 來獨資是不

可能的，一定要以 5：5，即五成的比例來做，但這是比較困難的。當然，有

些成功的公司是做得不錯的，例如有一間航空公司去了上海兩年，結果，這

間公司的市值增加很大、很快。如果香港的公司能夠在內地獨資做網上電子

遊戲，也會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CEPA 現時只處於起步階段，也許 IT 業是十七八個行業之後加入的行

業，所以我希望政府在未來談論 CEPA 時，能多花一些時間，看看如何協助

IT 業進軍內地，例如建立“電訊特區”、“ ICP”網絡遊戲等。如果能給予

我們的業界獨資經營，或劃出一個區域開放予香港 IT 業經營，便是好事。  

 

 我也希望數位同事在往後的日子裏，在 IT Panel 內繼續與我們一起爭

取，我們的方向是相同的，不過，我也希望能夠獲得政府在這方面的協助，

就好像銀行業般，成功爭取了人民幣存款。為香港爭取一個“電訊特區”，

是否也一樣能做得到呢？  

 

 我謹此陳辭。我支持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7 日  

 

1672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感謝剛才發言的 8 位議員所提出的

寶貴意見。特區政府自 1998 年 11 月首度發表“數碼 21 新紀元”資訊科技

策略以來，一直致力推動資訊科技的發展，鼓勵和協助企業及市民大眾應用

資訊科技，以提高香港的競爭力和市民的生活質素，並將香港發展成為一個

領先的電子商務社會和數碼城市。  

 

 1998 年發表的“數碼 21 新紀元”資訊科技策略，重加強香港的資訊

基建設施和服務，為應用資訊科技建立鞏固的基礎。我們其後於 2001 年 5

月公布修訂策略，訂出一系列措施，以增強香港的電子商務環境、發展電子

政府、培育資訊科技人才、建立數碼共融的社會，以及應用促進資訊科技發

展的技術，目標是將香港發展成為一個領先的數碼城市。  

 

 經過政府及社會各界五年多的努力，香港的資訊科技發展及應用已日趨

成熟。我們顯著的成就，單議員已詳細介紹，我在此便不再重複了。  

 

 雖然我們在資訊科技發展已取得重要進展，但我們不會因此而自滿或停

步。我們已就 2001 年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的推行進行檢討，和草擬新的策

略，並於本年 10 月至 12 月初期間就新策略的擬稿進行公眾諮詢。  

 

 我們認為政府在新策略下的未來工作，是令過去 5 年所凝聚的動力得以

持續，繼續善用資訊科技，令商界和普羅市民受惠，並鞏固香港在全球的地

位。  

 

 今天議案的重點，是政府應藉檢討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的機會，鼓勵

本港企業、市民和政府本身使用資訊科技，加強運用 CEPA 為本港電訊業帶

來的機遇，以及配合內地的資訊科技政策，為兩地資訊科技業製造商機，達

致互惠互利的效果。這些其實都是新訂數碼 21 策略擬稿的重點。今天，我

將會集中介紹我們新策略擬稿內其中 4 個範疇的工作，該 4 個範疇為政府的

領導、電子政府、推動企業和市民應用資訊科技，以及協助資訊科技及電訊

業創造商機，當中包括在與內地合作方面。  

 

 要推動香港各界使用資訊科技，提升企業及香港整體的競爭力，以及改

善市民的生活質素，政府的領導和承擔至為重要。政府會繼續透過公共政

策、資源的運用、資訊系統的推行，以及採購安排，發揮影響力，協助我們

達致目標。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透過推行電子政府計劃推動企業及市民更

廣泛應用資訊科技。  

 

 一如其他城市的電子政府計劃，我們初時的目標和重點是提供電子服務

選擇。在未來，我們要深化電子政府的發展計劃，並以提高使用率、改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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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質素和增加成本效益為重點。我們會在 2004 年上半年制訂進一步發展電

子政府的策略。  

 

 促進電子政府服務廣為企業和市民採用是很重要的一環，因為這樣才能

協助推動各界更廣泛使用資訊科技，和獲取電子政府所帶來的最大效益。為

此，我們必須確保電子政府服務無論在服務的質素，處理時間及方便程度各

方面，都能為市民帶來真正的益處。我們將選定個別服務以提高其使用率，

並考慮推行各項鼓勵性措施，推動市民和工商界轉用電子途徑。此外，政府

會擴大電子採購的適用範圍，首先為某幾類政府採購項目進行電子採購，並

作出適當安排，鼓勵供應商採用。  

 

 因應電子政府下一階段的新工作重點，我們將會檢討有關業務程序，私

營機構服務提供角色等體制安排，以確保能有適當的督導、資源和專業知

識，以應付種種挑戰。  

 

 在推動企業採用資訊科技方面，我們會繼續透過財政資助及其他支援措

施，協助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應用資訊科技，以提高

它們的效率、生產力和競爭力。政府已聯同各工商業支援機構及業界組織提

供一系列的支援服務，包括舉辦認知講座、工作坊及研討會，提供資訊科技

評估服務、訓練、諮詢及熱線支援服務等。  

 

 政府亦已成立 4 項共達 19 億港元的中小企業資助計劃，為不同行業的

中小企，在培訓和市場拓展方面提供資助，以及為中小企購置設備提供信貸

保證。中小企可利用這些資助計劃購置資訊科技設備和為僱主及僱員提供培

訓，以便在業務運作上應用資訊科技，提升競爭力。  

 

 除以上各行業均適用的支援計劃外，我們還會推出以個別行業為對象的

計劃。資訊科技署初步會協助香港旅遊業議會，舉辦鼓勵旅行社應用資訊科

技的活動。我們也會跟商會合作，利用有關的政府資助計劃，開發通用程序、

數據標準，以及業務解決方案。  

 

 政府亦會繼續致力提高市民對資訊科技的認知，和增加他們使用電腦和

互聯網的機會，令社會各界均能從資訊科技發展中受惠，改善生活質素。我

們會特別針對較少機會使用資訊科技的人士的需要，包括長者、家庭主婦、

新來港定居人士、殘障人士等。  

 

 首先，政府將繼續推行“ IT 香港”運動，為不同社開辦免費資訊科技
認知課程、舉辦地區性推廣活動、設立提供資訊科技及有關活動信息的專門

網站，以及製作資訊與娛樂並重的電視及電台節目，向市民介紹政府推動資

訊科技發展的措施和資訊科技的最新發展。此外，我們已將“ IT 話咁易”熱
線查詢服務的服務期延長至 2004 年 6 月，解答市民在使用一般資訊科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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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統時遇上的問題。所有政府網站亦已符合網頁易讀性指引，方便視障人

士瀏覽。政府會繼續鼓勵私營機構採用這套指引。  

 

 為照顧沒有擁有個人電腦的人士的需要，政府已在多個便利地點，設置

超過 5  300 台接上互聯網的公用電腦，供市民免費使用。其中一部分電腦更
裝有屏幕放大軟件、盲人點字機、文字轉換語音軟件等，照顧失明及視障人

士的需要。政府亦參與和提供資助予非政府機構舉辦的電腦循環再用計劃，

捐贈剩餘電腦予有需要人士。其他支援措施包括為殘障人士購置電腦提供資

助，以便他們在家中工作。  

 

 政府將繼續推出更多措施，以建立數碼共融社會。這些措施包括以試驗

方式為 4 個政府部門網站內選定的資訊提供話音版本，以方便長者及視障人

士獲取資訊。我們亦會製作更多資訊性電台節目，鼓勵市民應用資訊科技。

政府亦正在公共圖書館額外安裝超過 150 台電腦，方便市民在圖書館上網和

使用多媒體資訊系統。  

 

 在資訊科技產業政策方面，政府的政策是要扮演促進者的角色，以促進

資訊科技業發展為一個蓬勃和具競爭力的行業。雖然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會為

業界提供直接資助，但我們會與業界支援組織，以及有關商會合作，提供多

方面的支援，為業界開拓更多本地、內地及海外的商機。  

 

 我們的電子政府計劃，配合積極的政府資訊科技項目外發政策，以及企

業和市民更廣泛使用資訊科技，將會為資訊科技業提供更多商機，但本地市

場畢竟有限，香港的資訊科技業必須積極拓展內地和其他海外市場，才能持

續蓬勃發展。  

 

 就此，政府一直透過支援機構，如香港貿易發展局及香港生產力促進

局，為資訊科技業提供市場信息、研究資料及商貿配對等服務，協助香港資

訊科技企業拓展內地和其他市場。政府亦和支援機構在香港舉辦大型國際性

展覽、組織資訊科技企業參與內地和其他地方的展覽，以及在香港與 12 個

國家簽訂的合作諒解備忘錄下舉辦多項活動，協助業界開拓商機和尋找業務

夥伴。我們亦透過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為資訊科技業內的中小企提供資

助，參與展覽等市場推廣活動。  

 

 上述措施可協助本地資訊科技企業開拓國際及內地市場的商機，但其實

內地不單止是一個龐大的市場，亦是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的合作夥伴。內地擁

有充裕的技術及研發人力資源，土地及人力成本亦較低。中央及各省市政府

亦推行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方針，在投資、稅務、產業技術、人才吸引及

培訓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優惠措施，大力推動資訊科技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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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香港則為國際貿易中心及融資市場，擁有自由的營商環境、完善及

與國際接軌的法制，包括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香港亦擁有完備的資訊基建，

而本地資訊科技企業在項目管理、市場營銷等方面亦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內地和香港的資訊科技業各有優勢，互補性很強。中港兩地負責資訊科

技產業的官員亦在不同層次上保持溝通、交流，以增進雙方在產業政策上的

互相瞭解。雙方亦積極協助兩地資訊科技企業合作，優勢互補，共創雙贏的

局面。兩地政府正積極協助兩地資訊科技企業加強合作，以及建立夥伴關

係，共同開拓國際市場。在 CEPA 下，雙方會加強在電子商務領域的合作，

包括在企業應用、推廣、電子政務等方面。  

 

 在電訊業方面，香港的公司可以在今年 10 月 1 日起，以合營企業方式

經營一籃子共 5 項的增值電信業務，並且不受地域限制。為促使香港電訊業

界更好把握 CEPA 的機遇，我們致力確保 CEPA 的順利實施，包括在本年 10

月帶領香港電訊業界到北京，參加由信息產業部說明有關內地落實 CEPA 安

排的簡介會。此外，我們亦在工業貿易署的網頁放置了內地有關增值電信服

務業的規定，方便香港業界利用 CEPA 進入內地的市場。  

 

 CEPA 是一項持續發展的安排，我們現正處於起步點，我們會繼續與業

界保持聯繫，研究在 CEPA 內加入更多項目，為香港和內地在互惠互利的基

礎上開拓商機。在申請步驟方面，我們亦會因應業界的需求，盡量簡化程序。 

 

 除 CEPA 外，兩地政府亦透過其他機制，協助兩地資訊科技業加強合作。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下的高新技術合作專責小組，已簽署了高新技術合作安

排，以支持兩地產業的發展和升級。該合作安排涵蓋軟件業，工商及科技局

和廣東省信息產業廳將定期輪流舉辦珠三角軟件產業論壇，加強兩地軟件業

的合作。  

 

 特區政府亦聯同香港貿易發展局及業界團體，積極協助兩地資訊科技企

業的合作，承接國際市場的定單、在國際市場推廣內地產品，或共同開發產

品。工商及科技局已撥款成立香港資訊科技企業的資料庫，讓內地的企業透

過香港貿易發展局的網站，尋找合適的香港資訊科技企業，建立夥伴關係，

共同拓展市場。  

 

 此外，中國科技部轄下的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將會擔任明年 4 月

國際資訊科技博覽（“博覽”）的合辦機構。該中心會組織內地多個軟件園

的企業，組成中國館參加博覽。香港貿易發展局亦會協助內地軟件園企業尋

找香港業務夥伴，以及於博覽期間舉辦論壇及商貿配對洽談會，並組織其他

地區的軟件採購商和用戶參加，協助香港和內地企業取得國際市場的定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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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亦已原則上同意，撥款予一業界團體推行計劃，

提升香港資訊科技企業對海外外包業務的認識，協助香港和內地企業共同競

投海外外包項目，以及聯同內地企業於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外包展覽會內成

立專區，爭取外包的項目。  

 

 此外，工商及科技局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現正與內地有關機構研究，為

有意承接國際軟件外包定單的內地軟件園企業提供培訓。下一步，工商及科

技局將會與本地業界及內地有關方面，共同研究在本港設立內地軟件中心的

可行性。目標是希望中心以商業運作、自負盈虧的模式，支援業界在內地軟

件國際化，將海外軟件內地化，以及協助香港和內地的企業建立夥伴關係，

共同承接國際軟件外包定單。  

 

 國際市場競爭越趨激烈，香港的資訊科技企業必須提高產品和服務質

素，才能保持競爭力。內地政府近年亦大力支援其軟件企業取得國際公認的

軟件品質標準，以吸引海外企業將其軟件項目外判予內地的軟件企業。特區

政府亦透過支援機構，如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向本地的軟件業提供有關品質

保證的支援服務，以及推廣一些國際認可的標準，例如能力成熟程度模型，

即 CMM。為協助本地軟件企業採納 CMM，特區政府已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

撥款，成立 CMM 評核基金，提供財政支援，協助軟件企業取得 CMM 二級

或以上的程度。  

 

 政府亦鼓勵本地業界推廣軟件開發流程改進，即 software process 

improvement (SPI)，例如資助業界舉辦亞太軟件工程改善組會議 2003，以提

高本地資訊科技產業和服務的質素。  

 

 在開發產品方面，政府正研究如何更有效地發揮本港的科研實力，配合

內地龐大的市場和生產力，以加強應用科研對業界的實用性，以及推動科研

成果商品化。我們會加強與內地政府的合作和交流，研究如何利用雙方資

源，優勢互補，共同推進互惠互利的項目，促使應用科研與業界接軌，提供

科技平台，為兩地行業提升競爭力。  

 

 在資訊科技人才培訓方面，教育統籌局現正因應政府的未來教育目標，

以及過往所得的經驗，制訂進一步發展資訊技術教育的策略性方向。此外，

我們將繼續與業界和培訓機構聯繫，並鼓勵各院校和培訓機構繼續檢討及改

善有關資訊科技課程的內容，以配合資訊科技界的發展，以及滿足市場的需

要。  

 

 我們亦會繼續與業界研究提升本地資訊科技人才專業地位的方法，設立

兩地專業資歷互通機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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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是香港未來數年資訊科技發展的藍圖。

有關新訂策略的公眾諮詢已於本月 10 日完結，我們共接獲八十多份意見書，

我們將會仔細研究這些意見書，然後敲定新的策略，於明年年初公布。我們

會致力在現有的基礎上，延續過去 5 年所凝聚的動力，加強和深化各項措施，

以鼓勵及協助企業和市民善用資訊科技，提升本港競爭力，以及協助資訊科

技和電訊業創造商機。政府亦會繼續以身作則，大力推行電子政府計劃，為

各界提供更高質素和更方便的公共服務。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楊孝華議員就單仲偕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單仲偕議員，請你發言答辯，你有 1 分零 5 秒。  

 

 

單仲偕議員：在剛才的發言時段中，有 8 位同事和局長發言。總結過去五年

多的資訊科技策略，我想首階段，或說早期的階段應是 capacity building，

即我們要鼓勵別人使用 IT；下一階段應是 job creation，即我們要研究如何

透過資訊科技業製造多些就業機會。這畢竟是一門行業。印度是很值得我們

參考的成功經驗，我們要看看如何與內地結合一起，製造多些工作機會予香

港人。  

 

 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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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單仲偕議員動議，經楊孝華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

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營養資料標籤制度。  

 

 

營養資料標籤制度  

 

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現時香港法例中，對預先包裝食物的標籤的規管，

主要是倚賴香港法例第 132 章《公眾生及市政條例》內的《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規例”）。該規例主要規定預先包裝食物須

列明成分（包括添加劑）、食用日期、製造商或包裝商的名稱及地址。  

 

 然而，現時香港法例並沒有規定預先包裝食物須就當中所含的營養成分

的含量進行標籤，也沒有對標籤規格列出標準，即使某些食物有標明營養成

分，也只是因為某些生產商以自願方式貼上。不過，當中有否誇大成分，消

費者是難以知道製造商所聲稱的營養成分，究竟是真或是假。  

 

 事實上，隨香港人的生活水準越來越高，我們相信公眾對食物的要

求，絕對不會只停留在好味及能夠提供基本營養的階段，市民要知道食物的

資料，也不單止停留在食物的製造成分的層次，而是要瞭解所購買的食物的

營養含量。在最近，即 12 月，民主黨曾進行了調查，發現超過六成的被訪

者會特別購買一些有作出營養聲稱的食物，例如高鈣、高纖、低脂或沒有膽

固醇等食物，亦有接近六成被訪者“完全相信”又或“頗相信”這些營養聲

稱。可見這類食物每每能吸引消費者購買。  

 

 不過，今年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先後進行了數次產品測試，發

現香港市面上售賣的預先包裝食物中，一些所謂高纖的食物，纖維含量比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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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出聲稱的產品為低，像我手中這些包，是其中一種聲稱含高纖的產

品，但調查後發現，它的高纖成分竟較沒有聲稱高纖的麥包為低。究竟甚麼

叫高纖？現時由於沒有標籤法例，所以只好任由它說，基本上是有這樣的情

況出現，甚至有些不符合美國的《營養標籤及教育法》（Nutrit ion Labeling 
and Education Act）有關“高纖”聲稱的要求。一些所謂高鈣低脂牛奶，鈣
含量及脂肪含量也較沒有作出聲稱高鈣低脂的牛奶為低。如果製造商經常自

誇自擂其食物的營養含量，也不過是欺騙消費者的信任那麼簡單，但對一個

本身已是過胖、高血壓又或心臟病的消費者而言，如他相信標籤的聲稱而長

期購買這些所謂低脂的食物，絕對會影響其健康及加深其病情，最終，只會

增加政府及社會在醫療方面的負擔。我再舉出另一例子，這包聲稱是輕怡消

化餅，以脂肪成分少 25%作為吸引，但看遍整個包裝，卻沒有說明如何少 25%，

也沒有印上營養標籤或內容，這是英國製造的。消費者一看到少 25%脂肪，

便認為是“好”，但事實是否真的是這樣呢？怎樣少呢？完全沒有寫出

來。這瓶咖啡來自美國，包裝上列出 14 種美國規定的營養成分，所以一目

了然。我把招牌遮蓋，是因為不想讓大家看到和不想替它賣廣告。這是很

清楚的，來自美國的產品完全列出 14 項數字，全因為美國政府規定預先包

裝食物，須標示出 14 項營養數字。  

 

 有了營養標籤，將可協助消費者更清楚瞭解食物的營養成分及價值，讓

消費者選擇更適合個人需要的食物。舉例而言，以一位腎病患者為例，他應

留意食物中納質（ sodium）的成分。我相信勞永樂醫生也會非常同意，如果
產品上有營養標籤，該病人便可以比較不同產品的鈉質量和數量是高還是

低，從而選擇其中含最低 sodium（鈉質）的產品，以免吸收過多鈉質，加深
和影響病情。但是，很可惜，現在做不到。  

 
 據政府提供的外國例子顯示，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曾估計，推行強制

性的營養資料標籤制度， 20 年間可節省 44 億至 260 億美元；加拿大政府則

認為可減少慢性疾病， 20 年間可節省 50 億加元；至於澳洲及新西蘭政府則

指每年可以挽回 320 至 460 條生命。就香港的情況來說，心臟病、中風、與

腎臟有關疾病及糖尿病都被列為本港的十大致命疾病，而這些疾病，都須接

受飲食治療，以治理疾病及預防出現併發症。不過，由於香港沒有營養資料

標籤制度，身為病人或長期病患者，又或協助他們選擇食物的營養師，都面

對很多困難，因為沒有標示營養含量的食物，根本不知道當中是否有不適合

或過量含量，例如過量飽和脂肪，即使有標籤的，亦難以斷定製造商是否真

誠地提供營養資料。  

 

 我出席了上星期政府舉辦的諮詢會，席上食物環境生署（“食環署”）

的代表何玉賢醫生在會上指出，香港人中有 30%出現過重現象（我是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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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7%的香港人屬於肥胖（我亦是 7%的其中一個）、 45%的高齡婦女患有

骨質疏鬆症，屬相當高的百分率。因此，即使一般市民沒患有致命疾病，如

果市民可以透過一個強制性的制度，瞭解食物所含的營養資料，會絕對  ─  

我要強調是絕對  ─  有助市民選擇一些有益的食物。對於保障市民的健

康，這制度將有相當正面的影響。當天出席論壇的醫生、營養師，均要求盡

快設立全面的強制性標韱制度。  

 

 主席女士，我認為設立強制性營養標籤制度，絕對是特區政府保障公共

健康重要的一步，我們要關心和照顧香港人的健康、要選擇健康的食物、要

減輕長期病患者的病情、要減輕政府的醫療負擔，要有效達致預防醫學

（ Preventive Medicine）的目標，我們便要有一套完整及強制性的營養資料
標籤制度。  

 
 最近，政府推出了營養標籤制度諮詢文件，當中建議分階段實施，有兩

年的寬限期給業界適應，兩年後，實施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除了附有聲

稱的食物外，業界可自行決定是否加上營養標籤。在推行第一階段的 3 年後，

才實施第二階段，到了這個階段，會全面而強制執行營養標籤制度。不過，

建議的制度並不包括嬰兒／較大嬰兒的配方奶粉、嬰兒及幼兒食物，以及為

有特別膳食需要人士而配製的食物。  

 

 政府在制訂食物安全政策時，放在首位的考慮要點，是保障和促進公眾

健康，任何其他因素，例如業界利益，雖然也要照顧，但斷斷不能以業界利

益，凌駕全港市民的公眾利益，而放棄朝強制性營養標籤制度的方向邁進。

所以，對於政府現時提出的大方向，民主黨全力支持，以規管一般預先包裝

食物。對於建議要列出 9+1 的營養素含量，即 9 項營養素 +熱量，我們認為

這是合適的起步點。  

 

 雖然我們全力支持政府，但仍然認為建議的制度的落實時間有待斟酌。

按政府的進度，除了有營養聲稱的食物外，其他一般食物，前前後後，共有

5 年的寬限期，這寬限期實在太長，即使現時立即開始第一階段之前的兩年

寬限期，也要到 2009 年，才可全面實施有關制度，從保障和促進公眾健康

的角度來說，政府的步伐開得太小，也太保守。我們期望政府訂下立法時間

表，用 3 年時間來落實諮詢文件內的建議方案的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對於

加快立法進程，這不單止是我們的意見，消委會及上周出席政府諮詢會而有

發言的醫生和營養師，以及我們所訪問的很多市民，均持相同的意見。  

 

 對於嬰兒／較大嬰兒的配方奶粉、嬰兒及幼兒食物，以及為有特別膳食

需要人士而配製的食物方面，我們認為他們的食物其實比一般食物更須有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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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資料標籤，在座身為父母的同事應該同意，當我們的子女尚在嬰兒階段，

我們均會非常小心地為他們選擇食物，如果沒有營養資料，我們又怎可以為

他們選擇呢？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盡快開展研究，探討將這些食品納入制度

內的可行性。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李華明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盡快設立強制性的預先包裝食物營養資料標籤制度，並

訂下立法時間表，用 3 年時間來落實諮詢文件內建議方案的第一階段

及第二階段，以幫助消費者選擇有益健康的食物；此外，鑒於國際間

對於如何規管嬰兒食品及為有特別膳食需要人士而配製的食物未有

一致定論，本會亦要求政府盡快展開研究，探討將上述食品納入制度

內的可行性。”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周梁淑怡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

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現在請周梁淑怡議員發言及動議修

正案。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李華明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經印載

於議程內。  

 

 主席，近年來，重重的立法規管，其實已經對食物業界造成非常沉重的

負擔。不過，我要首先聲明的是，業界如果想長線在港經營的話，最重要的

是要照顧消費者（即它們的米飯班主）的長期利益，而業界的利益跟消費者

的利益不是對立、不是矛盾的，因為顧客最終也是要付出代價，況且，照顧

和宣揚產品的功能和資訊是市場推廣工具之一，用得其所，是可以協助銷售

的。  

 

 那麼，業界反對的是甚麼呢？反對的是政府沒有充分瞭解實際情況及我

們業界所面對的限制，在沒有評估代價便衝到世界步伐的前尖端。這樣的措

施，極有可能造成市場和經濟的無謂負擔，但卻又不能惠及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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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知道的是，香港食品有九成是靠入口，其中有 18%來自內地，

有 72%來自其他地方，對這些供應國家和地區而言，香港是一個細小到可以

說是蚊型的市場，所以出產商不可能特別為了滿足香港的法例而行事。於

是，本地的入口商、批發商和零售商便要負起在法規需求下要做的任何標籤

工作，而我們現在談論的例如印備營養標籤等責任，便落在我剛才所說的各

個不同層次的商界身上。  

 

 有一些我所屬業界的選民告知我，譬如一間中型的公司，大約會引入 400

種產品，它為了要滿足這個營養標籤的規定，便要付出 120 萬元，才可以標

籤這 400 種產品。對大規模的超級市場來說，它們約有 3 萬種產品是有需要

做這種標籤的。那麼，大家便要計算一下，第一，標籤在公司成本方面究竟

會構成甚麼壓力；第二，在消費者方面，最終要付出的價錢，究竟會增加多

少。我不是說他們一定不願意付出，但問題是，而且最要緊的是，付出得要

有價值。他們真的要取得益處，才覺得值得付出的。  

 

 現在的問題是，國際之間其實並沒有一些共通的營養標籤制度，李華明

議員剛才在他提供的產品參考例子中，已表明了這一點。例如英國是一個已

發展的國家、是一個很先進的體系，但它的產品在標籤這方面所採取的是某

一種，而美國所採用的又是另一種。其實，大家都知道，國際之間是存在

不同的制度，在歐盟和中國這兩個這麼大的地區，直到現在仍沒有法例規定

要它們做營養標籤，新加坡亦沒有，全部都只是一些勸諭式的做法，只要求

供應商、零售商憑自願性質提供這類標籤。  

 

 當然，我相信李華明議員立即便會反駁我說，不是的，美國有、加拿大

有，這些地區也有。不過，現在的問題是，每一個不同的市場，便會有不同

的法規來要求提供這些標籤，但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制度。我們香港有九成產

品靠入口，從各處輸入的東西根本都是不同的，那麼，現時大家的意思是否

要求本地的商人自行拿這些來自不同市場的產品做化驗或做另外一些很

昂貴的工作，來滿足這個營養標籤的制度，這個由我們自己訂立的營養標籤

制度呢？  

 

 問題是，政府現在提出的若干要求，並不容易滿足得到，例如說有 10

方面等要符合，而令業界更擔心的，反而是“營養聲稱”方面，即李華明議

員剛才提及的何謂低脂肪、何謂（李華明議員剛才也談到的）糖分、高鈣質

或低鈣等。政府現在提出的，似乎是以“一刀切”的方式來處理，以某個水

平作為指標，例如含 3%以下脂肪的便稱為低脂肪，3%以上的便稱為高脂肪。

但問題是，我們入口的所有 low fat（即低脂肪）的食品，例如牛油或代牛油，

即所謂“margarine”等食品所謂低脂肪的，其實含有 40%的脂肪，那麼，意

思是否要這些所謂 low fat（即低脂肪）的脂肪類食品，不可以聲稱是低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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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否則，可以怎樣做？難道蓋該 low（“低”）字，或是自行重新再做

包裝後，然後才可以出售嗎？那麼，政府是否會不准許它出售，抑或准許它

出售，但不准它稱為低脂肪呢？  

 
 另一個例子便是，該食品的確是低脂肪的，因為 full fat（即全脂的牛油）
是含有 80%脂肪的，所以，只含 40%的脂肪的牛油也算是 low fat（即低脂肪）
的牛油。從這個例子大家便可以清楚明白其箇中問題了。說到含脂肪的牛

奶， full milk（即所謂全脂牛奶）含脂肪 3.2%，但現在說牛奶內含 3%則算是

低脂肪了，那麼，大家會否認為全脂牛奶其實亦差不多符合低脂肪呢？這是

不可能的，這根本是滑稽。  

 

 所以，“一刀切”的做法其實是行不通的，而且，這方面大家亦要很小

心斟酌，因為聲稱其實是很重要的。出售產品時，要告知消費者這是屬於那

一類產品，讓他可以作出選擇，但如果不讓產品上作聲稱，那麼又如何定這

“一刀切”而避免令消費者根本不能取得真實的信息？這些都是問題。  

 

 此外，向消費者提供一些資訊後，究竟這些資訊是否真的可幫助他們

呢？正如剛才說到，驟耳聽來的營養有多少含量，包含了甚麼，尤其是提到

蛋白質、脂肪及各類成分等，李華明議員甚至說希望有食品可以幫助預防疾

病（因為如果我們食用正確的話，我們的身體便會健康一點，於是病痛便會

少一點），但問題是，這些是完全建基於我們的社會上的消費者是否知道進

食多少營養含量，才是對我們有利的、是對的。這些不單止是憑營養聲稱來

看，而是關乎整套教育的，是整套教育計劃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大家都知道

這些營養含量有甚麼好處，消費者當然會懂得作出選擇，否則，對於他們來

說，這些只不過是一堆數字而已，未必會對他們有任何的好處，亦不會惠及

他們，因為這些資訊不能幫助他們作出選擇，除非他們知道該等含量對他們

的健康有甚麼直接的關係。  

 

 所以，說來說去，其實便是討論到設下死線是否一個明智的做法；抑或

政府應該進行一個步驟，經過一些商討的過程，參照國際在這方面的進展，

同時做足教育的工夫，解除一些憂慮，然後才訂定大家都認為是可行的時間

表？其實，這樣才是真正在不損害營運的同時，不剝奪消費者的選擇，以及

不增加他們的負擔；這樣才會利及社會和公眾的。  

 

 謝謝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本會促請政府”之後刪除“盡快”，並以“在”代替；在“營養

資料標籤制度”之後刪除“，並訂下立法時間表，用 3 年時間來落實

諮詢文件內建議方案的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並以“前，應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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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影響評估，考慮公眾、消費者、入口商、分銷商、批發商、供應

商、零售商的意見及參考外國相關的經驗和做法”代替；及在“有益

健康的食物”之後刪除“；此外，鑒於國際間對於如何規管嬰兒食品

及為有特別膳食需要人士而配製的食物未有一致定論，本會亦要求政

府盡快展開研究，探討將上述食品納入制度內的可行性”。”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就李華明議員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許長青議員：主席，營養資料標籤無疑有助市民選擇健康食品，保障市民健

康；也可有效規管有誤導或欺詐成分的營養標籤和聲稱，確保市民不會受

騙。長遠而言，政府確有需要推行營養資料標籤，但良好的政策，除了要有

正確目標外，制訂之前也應該充分諮詢各方意見，評估對各方的影響，平衡

各方利益，才可推行有關政策的。  

 

 雖然政府在設計標籤計劃的範疇及規定時，已經考慮了多個因素，包括

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準則、本港居民的健康和其他因素，看似很周詳，但本人

呼籲當局在推行有關政策前，應該充分諮詢業界的意見，若忽略業界的意

見，隨時變成好心做壞事。任何監管措施都要避免矯枉過正，否則，加強保

障便會變成打擊，效果適得其反。因此，政府須在推行強制性食物營養資料

標籤前，先行評估有關計劃為業界帶來的影響，包括新措施對進出口界、零

售界、批發及供應商的影響。不然，若新措施大大打擊了有關業界，本人擔

心只會令市民在食品的選擇上有所減少。  

 

 其實，業界最擔心的，就是建議一旦實施後，業界因此須承擔化驗費用，

成本難免會上升。雖說美國、馬來西亞、日本、澳洲及新西蘭等地均有強制

性出入口標籤，但他們與香港政府建議的標準並不完全相同。香港政府建議

的標準主要根據本港居民的健康情況而建議，所以 10 種營養成分與其他地

區的並不一樣。更重要的是，中國才是香港包裝食品的最大入口及出口地

區，但在政府的諮詢文件中，竟然隻字不提中國內地有關包裝食品在營養標

籤的現狀。據本人所知，中國並沒有強制所有包裝食物加上營養資料標籤。

既然如此，業界為了配合新制度，加上營養標籤，須自行承擔化驗食品的費

用，難免會增加營運成本。  
 
 不過，在商言商，我們要知道香港只佔全球食品市場一個很小的位置，

香港只是一個城市，而不是一個國家，推出一套獨立的食品營養標籤制度，

在實行上會有困難。本人擔心部分外國生產商在考慮成本上漲的問題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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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只會放棄細小的香港市場。由於本港食品多由外地輸入，若營養標籤法例

真的成為進出口食品的阻礙，影響甚大，間接剝奪了市民的選擇權，本人認

為政府必須進行規管影響的評估。  
 
 有議員提議只用 3 年時間落實營養資料標籤，換言之，比政府建議的 5

年後才強制實施強制性營養資料標籤，更提早了 2 年。這很明顯沒有考慮到

業界實際需時配合。須知道政府設立寬限期的原意，就是為了讓業界有時間

準備。沒有充分諮詢各界意見，沒有全面評估有關計劃為業界帶來的影響，

未免推行過急。當然，營養資料標籤能保障市民健康及知情權，理論上是越

早推行越好。但是，正如本人之前所言，制訂良好的政策前，須評估對各方

的影響，平衡各方利益。如此急進的建議，本人相信業界有不少人士未必能

夠配合，若有關的入口商為免除成本上漲，減少入口食物的種類，最終受影

響的，還是全港市民。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黃容根議員：主席女士，英國前生大臣不久前表示，現時全球面對最嚴峻

的健康問題不是愛滋病，而是因為吃下薯片、糖果、汽水等“垃圾食物”而

引致的肥胖問題及糖尿病、心臟病等慢性疾病。“垃圾食物”的遺害不單止

影響整個西方社會，亞洲國家亦開始受癡肥、糖尿病、心臟病等疾病困擾，

令醫療費用增加，並直接拖低國民的健康水平。在香港，癌症、心臟病、腎

病及糖尿病經常佔十大致命疾病中的首幾位。單是在 2002 年，已有 2 萬名

市民死於這 4 種疾病。預計今年香港更會有 40 萬人患上糖尿病、 44 萬人患

上高血壓，以及有 160 萬人出現嚴重的體重過重現象，即等於我的這種情況。

儘管這些疾病的成因很多，但飲食失衡及進食過量“垃圾食物”，毫無疑問

是主要因素之一。  

 

 主席女士，香港現時規管食物的方向是首重安全性，即只要人吃了不會

即時死、人吃了不會即時病，便可以過關，但對於如何提醒消費者注意飲食

健康，並沒有特別的政策。其實，早在 2000 年，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

的陳鑑林議員在提出有關檢討預先包裝食品的標籤制度的議案時，已代表我

們提出研究引入營養資料標籤可行性的建議。民建聯認為消費者以“真金白

銀”購買食物，他們除了享受食物帶來的口感外，也有權知道究竟食物內有

甚麼營養成分。  

 

 部分食品業界的人視完善的食品標籤法例為洪水猛獸，他們首先是反對

加上基因改造食品標籤，現時又反對引入營養資料標籤制度。他們所持的理

由不外乎是指引入新標籤制度會加重經營成本，以及減少市民在食品種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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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選擇。雖然他們口中同樣是說要保障消費者權益，也肯定提高有關食品

資料的透明度的重要性，但一談及強制加上標籤，便“打死都唔制”，只同

意由業界自願來做。  

 

 民建聯明白引入營養標籤制度會令業界的經營成本上升，但究竟影響須

有多大，才是應該關注的問題呢？根據政府提供給我們的數字，化驗食物營

養素的費用最高為 6,000 元。這筆化驗費用可能佔部分食品商 1 年的宣傳開

支的 1%，甚至是千分之一也不到。況且，當局在實施前，亦會給予業界寬限

期，以便重新設計標籤及適應法例，因此，我們看不到業界的經營成本會一

下子暴升至一個不能接受的水平。至於食品的選擇方面，一些對自己的產品

沒有信心的食品商可能會望營養資料標籤而卻步，但營養標籤的目的正正是

顯示食物的營養素，令市民有權知道、有權選擇。我們相信市民寧願少一點

選擇，也不希望垃圾食物毫無限制地湧進香港，令香港成為垃圾食物的傾銷

天堂。  

 

 主席女士，對於營養資料標籤制度諮詢文件，我們最關注的有兩個部

分，第一是有關營養聲稱的部分，第二是有關推行時間表的部分。今時今日，

我們看見市面上許多食品也聲稱本身是高鈣、低脂、含豐富維他命 C 等，這

些聲稱有如早前我們討論保健食品所聲稱的纖體、減肥、排毒等功效一樣，

聽來十分吸引消費者，但實際上食品是否高鈣低脂，怎樣才算是高鈣低脂，

現時在香港是沒有客觀定義和規管的。極端一點來說，在現時的情況下，在

食品中即使只含有 0.1 毫克的維他命 C，也可以聲稱自己含豐富維他命 C。

消費者委員會在星期一發布的調查亦認為，現時食品的營養聲稱沒有清楚界

定，會損害消費者權益。故此，民建聯支持對營養聲稱嚴加規管，以保障消

費者的權益。  

 

 至於推行時間表方面，諮詢文件建議給業界兩年寬限期，才實行自願性

的標籤制，然後再等 3 年，才實行強制性的標籤制。如果政府真的順利地在

未來兩年完成諮詢及立法工作，我們最早亦要等到 2009 年才可以看到強制

性的標籤制度出現。不過，從設立基因改造食品標籤制度的經驗看來，要在

兩年時間內完成諮詢及立法工作，並不可能。根據如此推論，要在 2009 年

實施強制性的營養標籤制度，便猶如癡人說夢。因此，在保障消費者權益及

改善市民飲食失衡的問題上，政府有必要加快推行時間表。至於原議案提出

以 3 年時間落實諮詢文件提及的第一及第二階段的建議，民建聯認為是恰當

的時間安排，因此，我們會支持原議案的建議。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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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市民普遍在營養方面的知識不足夠，常常進食一些

“垃雜食物”，即俗稱的 junk food，例如薯片、汽水、魚丸、魷魚絲等。他

們往往進食了這些高脂肪、高膽固醇、高卡路里的食物也懵然不知，當發現

體重超重時，又千方百計減肥，因此造成市面上五花八門的纖體廣告大行其

道。不過，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在這方面，而是在於一些疾病的隱憂會出現。 

 
 所謂“預防勝於治療”，與其在事後減肥，倒不如小心控制自己的飲食

習慣，因此，政府有必要設立強制性的預先包裝食物營養標籤制度，讓市民

可以選擇健康的食物。長遠而言，政府亦須檢討非預先包裝食物的營養標籤

問題，例如快餐店須標明每包薯條的營養成分，才可以全面保障市民的健

康。  

 

 生署在 8 月發表的調查顯示，在去年接受健康檢查的小學生及中學生

當中，出現肥胖的比率是一成五，比上一個學年上升 1.5%。根據醫院管理局

的統計數據，在 1981 年，全港的中風病患者有 11  062 人，在 1991 年上升至

15  577 人，在 1999 年更大幅增至 24  982 人。現時，壯年中風的人亦有上升
的趨勢。事實上，許多疾病與飲食習慣肯定是息息相關的，而且是日積月累

的結果。營養標籤制度有助市民建立一個良好和均衡的飲食習慣，減少病發

機會。在推行營養標籤制度後，市民大眾將可以受惠，因為這有助提高市民

對營養概念的認識，讓他們可以因應自己的身體狀況，自行選擇適合自己的

營養食物。  

 

 教導市民維持均衡的飲食習慣，是推動基層健康服務的其中一個重要環

節，但市民現時對營養標籤的認識不深，政府一定要透過一些途徑，例如講

座、廣告、小冊子、單張等來加強學校的教育工作及在社區的宣傳，教導學

生和市民如何分辨營養標籤，以及如何選擇營養均衡的食物。  

 

 營養標籤制度對病人尤其重要。由於現時沒有標籤制度，許多病人不知

道食物實際的營養成分如何，往往只是靠猜度。舉例而言，腎病病人不可以

攝取過量的蛋白質，否則會引致腎功能受損；高血壓的人要控制鈉質的攝取

量；心臟病人不可以吃太多含有高膽固醇和過量飽和脂肪的食物，否則會引

致血脂肪過高，容易引致中風。如果食物有營養標籤，病人便可以根據標籤

上的營養成分釐定食物的分量，這樣可以有助控制病情。  

 

 消費者委員會在 12 月中公布的一項關於預先包裝食物營養成分的調查

結果顯示，在該會測試的 45 個樣本中，有 15 個樣本完全沒有營養成分表。

調查也發現，很多同類產品所使用的分量基數並不統一，消費者難以比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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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產品的營養成分含量。為了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政府有必要盡

快設立強制性的預先包裝食物營養標籤制度。  

 

 政府建議分兩個階段實施營養標籤制度，並建議給予業界兩年寬限期，

才實施第一階段，這根本是有足夠時間讓業界作出準備的。周梁淑怡議員提

出的修正案只從商業角度出發，意圖無限期拖延立法時間表，根本是罔顧市

民的健康，所以，我不能夠支持修正案。  

 

 許多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日本等，已強制規定食

物須附加營養標籤。為了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政府除了要盡快設立強制性

的營養標籤制度外，也要加強巡查已加上營養標籤的食物和檢控一些有誤導

性質的預先包裝食物。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勞永樂議員：主席女士，在現代人的思維裏，能做自己的主人，是非常重要

的。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當然不可以當別人餵你一啖飯，你便張大嘴巴，

煮了甚麼你便吃甚麼，不知道是甚麼東西便吃進肚裏去。我認為現代人在吃

方面，要有比較刻意的態度。我不是在這裏教人惺惺作態，也不是在教人揀

飲擇食，而是希望香港人能夠在吃之前想一想，是為甚麼而吃這些食物，這

些食物是否符合進食的原因，而不是不分情由，有理無理，全無好處的，連

所有“垃圾”都統統吞下肚。  

 

 對一個健康的人來說，在吃方面如果可以保持一種刻意的態度，不論身

體或心理都會更健康。因為刻意的飲食態度，能夠使身體吸收所需的營養，

不會多，不會少，不會胖一分，也不會瘦一分，在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好處，

令人有更主動、更積極的感覺。對於一些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好像糖尿病患

者、過分肥胖者、心臟病患者、腎病患者、高血壓患者，刻意的吃的態度，

是更重要的。因為這些人士如果在吃方面不認識得清楚，不懂得節制，即使

吃很多藥，都不能夠達到應有的治療效果。  

 

 最刻意的吃的態度，當然便是由材料開始，自己買，自己煮，自己吃，

這樣的做法當然最能夠掌握自己正在吃些甚麼。雖然有人可以如此做，但這

些人士難免也要吃一些預先包裝的產品。以調味料為例，我們不可能自己製

造，要知道調味料裏有甚麼營養成分，便一定要靠適當的標籤。大部分香港

人即使想有刻意的吃的態度，但根本不可能餐餐自己買、自己煮，都要在一

定程度上靠一些預先包裝好的食物。所以，要這些人有刻意的吃的態度和習

慣，食物有準確而詳盡的標籤是十分重要的，而在標籤裏，營養標籤當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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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我支持以立法的方式引入強制性的營養標籤制度，

而政府建議的 10 項營養素是一個合理的開始。有人認為， 10 項是太多，東

南亞國家或地區目前也沒有這麼多項營養素，有些只有 4 項。我要指出，根

據政府給我們的時間表，要落實那 10 項，可能已經是 2010 年，即是 7 年之

後，屆時 10 項營養素的標籤可能只是合乎世界水平的最基本要求。所以，

如果我們為 2010 年作準備， 10 項的營養素反而不算多。我認為要香港市民

等到 2010 年似乎太過保守，所以我支持原議案將寬限期縮短為 3 年。其實，

3 年已經可以給業界有足夠的準備，所有預先印好的包裝，我相信屆時一定

已經用完。如果我們有預先的知會，市場也會有較佳的適應。  

 

 最後，我要指出，只是引入營養標籤這項措施並不足夠，原因是我們要

市民懂得看那些營養標籤。所以，政府和所有有關的非政府團體，以及與醫

療健康有關的業界，應聯手為香港市民提供一個機會，使他們能夠認識均衡

飲食的重要性，認識營養標籤的意義，從而在知情的情況下，選購已經包裝

好的食物，使全港市民的飲食態度更刻意，也最終令他們更健康、更愉快。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在本年內，有關食物標籤及規管食物聲稱的議案辯

論已經有 3 項，其中就基因改造食物的標籤制度，李華明議員提出“先自願

後強制”的做法，而今次在營養標籤制度方面，李議員則要求縮短實施強制

性質標籤制度的時間表。這些嚴厲的規管建議一旦實行，不單止會打擊食物

業界及零售市場，更會影響本港營商環境的競爭力。在問題獲得妥善解決以

前，我們是無法支持政府倉卒推行強制性標籤制度的做法的。  

 

 其實，在由世界食品制度權威，即食品法典委員會（“食典會”）所制

定的《食典營養標籤準則》中，並無強制所有食物也要附加營養標籤。準則

是建議按食物市場上的實際情況，讓業界自行作出選擇的；沒有營養聲稱

的，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加上標籤，而有附加營養聲稱的，才須加上營養標籤。 

 

 反觀香港，按諮詢文件建議，幾乎所有預先包裝的食物也須強制性地加

上營養標籤。這種比食典會更嚴厲的規條，實在是沒有必要的。現時，國際

間就營養標籤制度根本未有一套共識，單單是歐盟和美國，已經有兩套截然

不同的制度，而與香港有很多方面近似的新加坡，也只是參照食典會的建

議，推行自願的營養標籤制。為何本港要匆匆落實最嚴厲的標籤制，而毫不

考慮這項政策對有關的人所造成的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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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且，現時在本港市面上出售的預先包裝食物的安全已經受到法例保

障，例如《公眾生及市政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和《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

及標籤）規例》所訂明的標籤方式，已可以監管食物標籤，防止作出虛假說

明。至於一些有藥用成分的食物，它們的聲稱及所含成分，也受一系列的法

例所規管，例如《藥劑業及毒藥條例》、《中醫藥條例》及《不良醫藥廣告

條例》。因此，本港的食物安全已經有良好的保障。  

 
 事實上，標籤制度會對用詞、格式、單位等作出嚴苛的規範，這會對不

能自給自足的本港食物市場造成極大的干預。本港有近九成的預先包裝食物

是入口的，當中八成並非特別為本港市場而包裝，一旦引進嚴厲的標籤制，

便可能會嚇走食品商，令他們不敢向本港入口食物，這對本港的入口商、代

理商、零售業和消費者也會造成很大的打擊。自由黨不想看到又一項政策在

推出後，嚴重影響本港的營商環境，甚至市民也要承受負擔，因此，希望政

府即使是推行，也應慎重行事。  

 
 我們並不反對設立營養標籤制度，自由黨只是希望當局能夠在落實前，

評估業界面對的成本問題、有關小型企業將要面對的生存問題，以及消費者

將要面對更少食物選擇及價格更高的問題。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今年的施

政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改善營商環境，減少各種與營商有關的繁瑣規則，取

消過分的規管，務求減低營商成本。可是，在推行營養標籤制的過程中，我

們實在看不到當局如何減少營商成本，如何撤銷繁瑣的法例。我們實在不想

看到剛恢復活力的經濟，又受到沉重的一擊。  

 
 謝謝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香港常常被喻為是一個營養過剩的城市，忙碌的生

活節奏和扭曲的飲食文化，已令市民為他們的健康狀況付上了沉重的代價。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腎病，以至肝臟疾病等，均是威脅港

人生命的頭號殺手。  

 

 可喜的是，近年來，我們觀察到香港市民的健康意識有逐步提升的趨

勢。我們在超級市場內，不難看到越來越多市民駐足於陳列架前，細心地閱

讀食物包裝上的資料標籤。這正好證明市民越來越關心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狀

況，對食品的挑選也越來越嚴格。可以預見的是，在不久將來，食物營養標

籤在提高市民生活質素上所扮演的角色，將越來越重要。  

 

 主席女士，良好的食物營養標籤對消費者來說意義重大。根據國際社會

認同的基本標籤規定，良好的營養資料標籤須提供有關熱量及 9 種核心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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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含量的資料，而這些資料正是影響身體健康的關鍵。雖然目前有許多在香

港出售的已包裝食物也附有營養標籤，但由於法例欠缺明確的規定，各個生

產商在標籤上提供的資料、標籤格式，以至資料的準確性，也是良莠不齊，

甚至有誤導消費者的成分。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相信，將食物營養

資料標籤制度納入強制性立法的行列，不單止可以加強市民的知情權，同時

透過嚴格規管營養素含量比較的聲稱，更可引導食品製造商走向健康飲食的

方向，尋求更高的產品質素。同時，立法亦有助打擊那些以誇大營養聲稱來

招徠生意，意圖混水摸魚的食品商，長遠而言，這對食物業界的發展會帶來

裨益。  

 

 主席女士，民建聯明白到營養標籤制度畢竟只能提供市民應該知道的食

物營養資料，並不是改變市民失衡飲食習慣的仙丹妙藥，因此，教育市民的

工夫仍然極為重要。其實，目前香港出現了一些頗為兩極化的現象，一方面

一些市民因飲食失衡而導致肥胖問題不斷惡化，另一方面，在瘦身減肥熱潮

下，許多市民即使明顯地有過瘦的現象，仍強調要再瘦身、再減肥，甚至已

經“皮包骨”的女士，也仍然每天節食減肥。這種現象不單止反映出社會扭

曲了體形方面的價值觀，更顯示政府多年來提倡的均衡飲食教育失敗。現

時，許多坊間流行的所謂減肥餐單，例如“食肉減肥法”、“食生果減肥法”

等，往往較政府一直提倡的均衡飲食金字塔更為市民所接受。就此，政府有

必要作出針對性的教育，除了要扭轉“食得是福”的錯誤觀念外，也要向市

民提倡一般的均衡飲食的概念，除了要吃得健康外，也要針對不同的年齡組

別及社，制訂不同喜好的飲食建議，並重新向市民灌輸標準體重及正確體

形的概念。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在 1985 年，食品法典委員會發表了一份文件，名

為《營養標籤指引》（Codex Guidelines on Nutrition Labelling）。在 1993

年，文件再經修訂。文件的主要目的是：  

 

(i) 向消費者提供資訊，以便作出選擇；  

 

(ii) 說明標籤是作為一種工具，以傳達有關營養成分的資料；  

 

(iii) 為公眾健康帶來裨益；  

 

(iv) 顯 示 標 籤 提 供 機 會 ， 以 標 示 附 加 的 營 養 資 訊 （ supplementary 

nutrition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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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保證營養標籤不以虛假（ false）、誤導（misleading）、不可接受

（ deceptive）或無足輕重（ insignificant）的方式宣傳食物；及  

 

(vi) 保證在已有營養標籤的情況下作出營養聲稱（ nutrition claims）。  

 

 雖然委員會並無要求會員國或地區須以強制性方式為一般的預先包裝

食物加上營養資料標籤，但現時很多國家為了保障國民的健康，也開始朝

強制性的方向邁進。此外，即使是立法最寬鬆的國家，例如歐盟、新加坡，

甚至台灣，也遵從委員會的要求，即如果某些食品作出營養聲稱，便必須強

制性地標示食物的營養素含量，而必須標示的營養包括熱量（ energy）、蛋

白質（ protein）、可利用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available carbohydrate and 

fat）。如果按照周梁淑怡議員的要求，要在確定是否設立一個強制性的營養

資料標籤制度前，先進行規管影響的評估，這樣做的結果是，全面落實制度

不單止是遙遙無期，即使是有一些表明為“低纖”、“低脂”，甚至“無膽

固醇”的食物，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明知是有些食物製造商在

弄虛作假，也無能為力，因為現行法例是任由他們作出這些聲稱的，而這些

食物製造商即使明知所作出的營養聲稱與事實不符，仍然可以繼續在市場內

大賣特賣，以吸引的標語誘使消費者購買。民主黨認為，如果任由這種情況

繼續下去，只會使消費者難以選擇有益健康的食物，而對於慢性病患者而

言，誤選了這些作出虛假聲稱的食物，只會令他們的病情進一步加重。我相

信這些亦非周梁淑怡議員所願意看到的後果。  

 

 主席女士，反對設立強制性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人通常會指香港的市場

太小了，設立這類制度只會令食物製造商撤出香港的食物市場。事實上，我

們曾到一些專賣外國食物的超級市場和百貨公司看過，即使是在歐盟區域內

的食物製造商當中，也有相當大的比例在食物包裝上加上營養資料標籤，以

供消費者參考。當然，所表列出來的資料並沒有依循一套統一的格式，所提

供的資料是否真確，也無從稽考，不過，他們是否會非常抗拒按政府建議的

標籤格式列出營養資料，民主黨認為又未必如此。事實上，有很多食物已列

出多項的營養含量，可能只須增加三兩項資料和調整一下格式，便已經合乎

諮詢文件所建議的格式要求。事實上，如果食物製造商可以按法例提供一套

市民信任的標籤制度，不單止有助提高消費者的信心，在消費者眾口相傳之

下，產品銷量也會增加，兼且可以提高製造商的企業形象，有誠信和有口碑

的食物製造商還會撤出市場嗎？我們相信，這看來是非常不可能的。  

 

 主席女士，此外，反對的人又指這個制度會增加業界成本。剛才，李華

明議員已列舉出例子，質疑所增加成本相對於整體的營業額，只是佔很少的

百分比。在上星期，有業界人士亦在政府舉辦的“營養資料標籤制度”公眾

諮詢會內表明，現時的科技已發展到可以採用電腦測試食物的營養含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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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非常少，所需成本也不多，並非如一般人想像般，要列出食物的營養含量，

便要到化驗室找專人測試。在這方面，成本已經大大降低。況且，即使訂出

統一的標籤格式，看來對業界的成本壓力，其實主要也只是在第一年出現。

我相信業界內有很多人是願意為了公眾的健康，列出產品的營養含量的。  

 

 事實上，在上星期，在政府舉辦的諮詢會上，支持設立制度的人似乎較

反對的更多。除了長期病患者、消費者委員會、營養師及醫生均全力支持政

府設立強制性的營養資料標籤制度，以及加快立法進程外，亦有業界透過諮

詢會的司儀，表達支持設立制度的立場。我們相信，業界並非一面倒地強烈

反對推行制度的，最少在諮詢會內，並沒有一面倒的反對意見。我們看到最

強烈反對的意見，也只是來自兩大超市集團而已。  

 

 按原議案的建議，我們認為用 3 年時間，已有足夠的寬限時間給業界適

應及作出預備。我們希望在諮詢期完結後，政府可盡快進行法例草擬工作，

同時對規管的影響進行評估，並在 2005 年分別將法案及評估交給立法會審

議及考慮，在審議期間尋求各方共識，修改法案條文，並在通過後立即實施

第一階段的兩年寬限期，以期可以在 2007 年年底之前，全面實施文件所建

議的第二階段。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也希望周梁淑怡議員以另一頂帽子來看看這一場辯

論。她是旅遊發展局的主席，在推動本港消費方面，也有她的貢獻。  

 

 香港現在有很多自由行的旅客，他們喜歡來港購物，包括買奶粉等，便

是因為內地有很多虛假或冒牌的產品。香港之所以如此吸引內地遊客來購

物，便是貴乎香港的信譽，現在賣真貨的，比例還是比較高。很多內地遊客

來香港買金飾，是因為香港的飾金管制很嚴格。我們提出這些管制，最重要

的，當然是希望令消費者有所謂 informed choice，讓他們在購物前，能作出

清楚的選擇。  

 
 成本當然是一項考慮因素，但這是一項起動成本，將來的相關成本不一

定是這麼多的。縱使成本會加重，但這部分成本是否值得增加，也是一項須

考慮的問題；而且，這是否能推動香港作為一個可消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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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周太應該想想，要說服旅客來港消費，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因素，

便是讓他們知道在香港所買的東西都是真的，是有標籤可供參考的，這些都

是很重要的地方。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李華明議員，你現在可就周梁淑怡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李華明議員：主席，對於周梁淑怡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民主黨是很難支持。

我們亦希望各位同事為了市民的健康，不要支持周梁淑怡議員的修正案。我

們所持的理由是，首先，修正案並沒有肯定要設立一個強制性營養資料標籤

制度，對此，我們是無法接受的。要讓市民自行選擇健康食物，必須有一個

業界共同遵守的標籤制度。  

 

 其次，我剛才亦說過，美國、馬來西亞、日本、澳洲及新西蘭均已推行

了強制性標籤制度，絕對不像周梁淑怡議員所說般，我們現時的建議是走在

世界步伐的前尖端。我們的政府提出這件事，根本是“慢九拍”，還要到 2009

年才實施。基本上，到了 2010 年，即使不實施也不行，因為世界有關組織  

─  我忘記了是甚麼名字  ─  規定在 2010 年，大家必須執行這個標籤制

度。香港其實是最後執行的了。自由黨的議員提到歐盟及新加坡採取自願制

度，但如果他們列明了營養聲稱，便強制要在產品上列明營養含量是多少，

不能虛假。其實，歐盟現正積極考慮全面強制這個標籤制度，所以並不是說

它們一直自願下去的。  

 

 香港其實亦遠遠落後於美國及其他亞太地區。如果修正案獲得通過，以

我剛才舉出的情況為例，高纖麥飽其實絕對不是高纖；有些沒有聲稱是高纖

的麥飽，成分還遠高於那些有聲稱的，試問消費者如何選擇呢？少於 25%脂

肪是甚麼意思？這是相對於哪些而言呢？我們可否看到、是否清楚？消費者

看到少於 25%脂肪，認為是理想的便購買，但真實情況又是否那樣呢？連周

梁淑怡議員也不知道，她亦無法告訴我這包餅是否真的少於 25%脂肪。這便

是沒有標籤的後遺症了。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即食品法典委員

會現時其實在研究有關的標準，很快便會推出來。如果說，在他們推出標準

前不要做任何工作，我們是否應該持這種態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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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很多長期病患者，我們有否考慮他們的問題呢？很多營養師根本

不能向他們提供意見，建議他們應選擇甚麼食物，因為單憑看說明標誌，自

己聲稱是高纖或高鈣的，營養師實在無法向病人提供選擇。作為立法者，我

們實際上是否要盡責任，保障公眾健康呢？  

 

 第三，修正案建議在設立制度前，先進行規管影響評估。基因食物的評

估已進行了很久，最終得到這樣的下場。我們認為草擬法例以設立制度，應

該可以跟規管影響評估雙線進行。我相信政府亦有做  ─  在某次論壇上，

政府好像表示會進行這項評估，但評估並非表示要做完了才考慮這件事。評

估必定會增加業界成本，這是肯定的。設立這個標籤制度一定會增加成本，

亦會將之轉嫁給消費者，但這個制度是要廠商真實提供營養含量的資料。如

果消費者接受這項成本，又有何問題呢？為何業界那麼緊張呢？業界有否詢

問消費者是否接受呢？  

 

 其實，香港有很多人說我們有太多 junk food，太多垃圾食物了，但又有

同事剛才說，香港人擔心會減少了選擇。對不起，香港是太多選擇了，少一

些也沒有所謂。至於成本問題，現時談論的是入口食物。預先包裝食物的數

額是超過 100億元，如果以基因食物為例，其實最多的是第一年，數額達 9,000

萬元，以後分開每年便會逐步減少，成本受影響的絕對不大。我們須提供實

際的例子，說明如何影響業界。我們希望看到實際的例子，不然便是說空話，

不能經常只是說營商環境的。謹此陳辭，反對修正案。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譯文）：主席女士，多謝各位議員就營養標籤這個

重要課題發表意見。我相信大家都認同，對消費者而言，營養資料是極為寶

貴和重要的資訊。市民在選購日常食品時，可以根據營養資料作出明智選

擇，免致損害健康，以及促進身體未來的健康發展。我亦清楚知道，很多議

員都會贊同實施營養標籤制度，因為這個制度可讓政府有效地監管帶有誤導

成分的營養相關聲稱，以保障市民健康。  

 

 營養素是指食物的組成物質，可供應熱量，助長發育，讓我們保持健康。

當身體缺乏營養素時，便會出現相應的生化或生理變化。在今天的香港社

會，營養不良並不是嚴重的公眾健康問題，但慢性疾病如冠心病、糖尿病和

某些癌症卻是嚴重的公眾健康問題。雖然這些疾病的成因通常涉及多種因

素，但飲食失衡是主要成因之一。根據世界生組織的報告，在工業國家中，

約有三成癌症患者的致病成因與飲食習慣有密切關係。這些與飲食習慣有關

的疾病，在世界很多地方（包括香港）已成為重要的公眾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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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標籤是提供重要信息的渠道，讓消費者知道個別食品的各種具體資

料。因此，在食物標籤上列明營養資料，是推廣均衡飲食的重要手段。均衡

飲食有助減低患上與飲食習慣有關疾病的風險。  

 

 從外國的經驗可見，善用食物標籤上的營養資料，不但有助改善消費者

的飲食習慣，禦病延年，還可以節省醫療開支。就以美國為例，食物及藥物

管理局曾進行營養標籤計劃的成本效益研究，結果顯示，如消費者因食物上

的營養標籤而改變飲食習慣，患上癌症和冠心病的風險會降低，而衍生的收

益以 20 年計估可達 44 億至 260 億美元。根據加拿大農業及農產品部和加拿

大生部所進行的同類評估，估計可因而減省與癌症、糖尿病、冠心病和中

風有關的直接和間接開支，約為 50 億加元。此外，澳洲和新西蘭估計實施

強制營養標籤制度後，患上與飲食習慣有關的疾病的風險降低，因而每年可

挽回 320 至 460 人的性命。  

 

 近年來，在食物上附加營養資料已成為世界趨勢。全球多個地方已按照

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準則，自行制訂營養資料標籤制度。歐洲聯盟及新加坡的

取向，是只對附有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作出規定，其他則由業界自行決定是

否附加營養標籤。至於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日本及馬來西亞等地，

則強制規定食物必須附加營養標籤。我們明白到不少實施自願標籤制度的國

家如歐盟成員國等，現在正積極考慮改行強制性營養標籤制度。  

 

 我們在 2002 年完成有關營養標籤的可行性研究。其間，我們曾就食物

標籤上的營養資料檢討香港的情況，同時又審視了國際間的做法，並且密切

監察食物製造方法和銷售模式的新發展。我們注意到，越來越多市民要求在

供人食用的食物上列明營養素資料，讓消費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健康狀況審慎

選購所需的食品。雖然本港出售的預先包裝食物很多都已附有營養標籤，但

表述營養資料的方式都不一樣。這是因為本港現行法例並沒有就營養標籤訂

立任何具體規定，也沒有對“營養素”一詞或各種營養素的“高”、“低”

標準訂明法定定義。因此，消費者可能覺得營養標籤上的資料不一致、難以

明白，甚至有誤導成分。  

 

 政府一向致力保障和提升市民的健康水平，我們相信現在正是適當時

機，把營養資料標籤制度引進香港，藉此 (1)幫助消費者選擇健康的食物；

(2)鼓勵食品製造商提供有利公眾健康、符合營養準則的食品；以及 (3)規管

有誤導或欺詐成分的營養標籤和聲稱。我們正是為了這個原因發表公眾諮詢

文件，闡釋就所有在本港出售的預先包裝食物推行營養標籤制度的建議詳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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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諮詢文件中，我們提議修訂香港法例第 132 章《公眾生及市政條例》

的規例，分階段實施預先包裝食物的強制性營養標籤制度。在第一階段，預

先包裝食物如只附有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必須加上營養標籤。預先包裝食

物如沒有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業界可以自願性加上營養標籤，但必須符合

訂明規定。在第二階段，除了獲豁免的食物外，所有在香港出售的預先包裝

食物均須附加營養標籤。這些獲豁免的食物包括容器的表面總面積少於 100

平方厘米的預先包裝食物、新鮮蔬果，以及在飲食供應機構售出供即時食用

的食物等。我們又建議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及其他國家的建議，為營養標籤

訂定一套本港適用的營養素參考值。  

 

 雖然對人體健康重要的營養素有很多，但我們認為，建議納入營養標籤

資料名單的營養素，應該是與公眾健康有密切關係的。因此，我們建議強制

在預先包裝食物營養標籤上列明的 10 項資料，就是“熱量”加“ 9 種核心營

養素”，即是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總量、飽和脂肪、膽固醇、糖、膳

食纖維、鈉和鈣等 9 種核心營養素。我們考慮到這些營養素與公眾健康有密

切關係，並探討過香港十大致命疾病和主要疾病後，才選定這些核心營養素

作為標籤上必須列明的資料。在制訂這份清單時，我們參考了食品法典委員

會的指引、世界各地營養標籤計劃的資料，以及本地市場調查的結果。  

 

 在我們就營養素的聲稱提出建議時，我們亦已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指

引，有關指引要求在作出聲稱時，須列明各營養素的分量。再者，在對有關

碳水化合物的分量及／或種類作出聲稱時，須列明糖總量的分量，而澱粉及

／或其他碳水化合物的成分的分量，或亦要列出。同樣地，如對脂肪的分量

及／或種類、或對膽固醇的分量作出聲稱時，飽和脂肪、單不飽和脂肪及多

不飽和脂肪和膽固醇的分量亦須列明。指引亦要求就每 100 克（或 100 毫升）

的食物，準確地以公制單位計算當中營養素的分量。如果包裝食物只包含單

一分量，則準確地以公制單位計算每包食物的營養素分量。  

 

 我們亦已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在 1997 年就食物營養素聲稱的使用訂定

的指引。這些指引就作出營養素內容聲稱，營養素比較聲稱和營養素功能聲

稱，訂下了適當的標準。基本上，當某種營養素達到特定最高或最低水平時，

才須作出營養素內容聲稱；當已清楚指定某種食物為參考食物，而當中某種

營養素的分量與其他可作比較的食物的有關分量出現特定水平的差異時，才

須作出營養素比較聲稱；至於營養素功能聲稱，則須有科學證明作根據。我

不會陳述文件內建議的詳情，但會請議員參閱已發出的諮詢文件。  

 

 為了讓業界有充足時間準備，以適應改變，例如更換包裝等，以及考慮

到受影響食物的種類繁多，以及各式各樣預先包裝食品的保質期，我們建議

給予業界兩年寬限期才實施第一階段，並且在推行第一階段 3 年後才實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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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的強制性營養標籤制度。在第一階段給予業界兩年的寬限期是有必要

的，因為受擬議標籤制度影響的食品數量龐大，業界需要時間為已推出市場

的產品更換標籤，以符合新規定。第二階段實施之前也同樣需要寬限期，因

為受第二階段影響的食品數量遠比第一階段為多，而且有部分是小規模生產

商或業者的產品，而這類產品很多都不能即時提供營養資料的。  

 

 今晚有很多議員就落實建議的時間表提出意見。我們一定會審慎考慮所

表達的意見，並會與業界商討，探討當中會否有很大的困難。但是，有一點

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應該盡量在消費者利益與業界遵從新規管制度的能力

之間找出適當的平衡點，務求在不損害整體公眾利益的前提下，盡力達成切

實可行的目標。  

 

 我亦想在這裏簡單解釋，為甚麼擬議的營養標籤制度並不包括嬰兒及幼

兒食品，以及為有特別膳食需要人士而配製的食品。我們在研究和決定擬議

營養標籤制度的範圍和規定時，除了考慮到市民對公眾健康的關注外，也參

考了食品法典委員會就營養標籤訂定的準則；而這套準則並不適用於這類特

製食品。由於特製食物是為有特別膳食需要的特定類別人士而配製，而這類

人士的膳食需要與一般人士的膳食需要截然不同，所以國際間的做法，是為

這類食品另行制訂標籤指引和標準。我們會在日後研究是否有需要就這類特

製食品制訂營養標籤規定。  

 

 多謝各位議員今天就這個課題發表意見。以我們現行的規管制度，再加

上之前提及針對食物標籤上營養資料作出的擬議額外規管措施，應該足以解

決議員所關注的許多問題。我們歡迎公眾和業界就我們的建議提出意見，使

我們建議推行的制度能夠切合廣大市民的公眾生需要。公眾諮詢期將於

2004 年 1 月 31 日結束。  

 

 我們就未來路向作出最終決定前，會審慎考慮市民和業界在諮詢期提出

的意見。我們也會進行《規管影響評估》，以評估在本港推行擬議強制性營

養標籤計劃的整體成本和收益，包括減輕整體保健負擔的潛在利益。我們注

意到擬議制度會對食物業的成本帶來影響，但我們必須緊記，保障公眾健康

是我們最重要的職責。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周梁淑怡議員就李華明議員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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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李華明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李華明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  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青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

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胡經昌議

員及張宇人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單仲偕

議員、黃容根議員、羅致光議員、李鳳英議員、麥國風議員、勞永樂議員及

葉國謙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黃宏發議員、朱幼麟議員及劉漢銓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曾鈺成

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

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黃成智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楊耀忠議

員及馬逢國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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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 12 人贊成， 12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3 人贊成，

18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李華明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4 分 42 秒。  

 

 

李華明議員：主席，謝謝 9 位議員就這項議題發言。有關局長的發言內容，

很多地方跟我的發言內容均十分類同，例如所引述的數字、看法等。我的立

場很少是跟政府那麼一致的，所以我也沒有甚麼地方特別要就局長的回應表

示意見。  

 

 其實，我的原議案較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的立場還要保守，因

為消委會更要求把嬰兒食品和供有特別營養需要人士食用的食品也納入營

養標籤內。我為了求同存異，希望能盡快讓主要的營養標籤踏出第一步，於

是便把這兩項更具爭論性，以及國際上更無共識的食物擱下，只是要求政府

研究而已。  

 

 對於張宇人議員多番強調營商環境，我是感到極之失望。現在所涉並非

拆牆鬆綁的問題，但張宇人議員卻說那麼嚴厲的規管是不成的，會影響香港

的競爭力。問題是現時並沒有規管，那堵牆根本不存在。那些低脂、高鈣、

沒有膽固醇的食物，經常在包裝上那麼編印出來，但我卻真的不知道那種說

法代表了甚麼，這才是最基本的問題。自由黨也無法告知我們，那類食物的

物質含量是否真的如聲稱般。  

 

 我們現在要求的是清晰地、有標準地寫出來。我希望自由黨不要“一刀

切”地以營商環境作為反對理由。我希望業界或你們所代表的業界能顧及香

港人的健康。市民的健康，即公共健康是最重要的，不要因營商環境而罔顧

了市民最關心的健康。我們已有太多人患上糖尿病、太多人患上心臟病、太

多人患上高血壓了。民建聯的朋友說了很多這方面的問題。要應付這類病

人，香港的醫療系統其實是要花很多金錢的；到頭來，還是要花掉納稅人的

金錢，因為那是算在我們的公共醫療系統內的。這筆費用，大家有否計算在

內呢？  

 

 我希望各位同事再加以考慮，給香港人一份聖誕禮物，支持加快保障健

康，支持這項原議案。謹此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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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周梁淑怡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各位繼續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單仲偕

議員、黃容根議員、霍震霆議員、羅致光議員、李鳳英議員、麥國風議員、

勞永樂議員及葉國謙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青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

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及張宇人議員反對。  

 

 

胡經昌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黃宏發

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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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黃成智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

員、楊耀忠議員及馬逢國議員贊成。  

 

 

朱幼麟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 13 人贊成， 10 人反

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

19 人贊成，2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主席：各位，今次是 2003 年立法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在此，我祝願各位

有一個愉快的聖誕節及開心的新年。如果要離港外遊的，我祝願你們“順風

順水”。（眾笑）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4 年 1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 12 分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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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書面答覆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就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就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就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就陳婉嫻陳婉嫻陳婉嫻陳婉嫻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

覆覆覆覆

有關議員所提病人的近況，他的臨床情況，在過去數月內時有轉變，病情的

轉變也影響到他在中央輪候名冊上的輪候次序。目前，所有在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轄下醫院輪候肝臟移植的成年病人，都是列入中央輪候名冊

內，並按照一個以末期肝病模式評分的方法，排列其輪候的先後次序。該評

分制是參照美國器官分享聯合網絡的肝臟分配機制，並以複雜的統計分析方

法評分。病人按末期肝病模式所獲的評分，是根據客觀和可核證的醫學數據

計算出來的。該評分制可為醫生提供一套工具，用以客觀量度病人在 3 個月

內不進行移植的死亡風險。

醫管局會定期更新中央輪候名冊上所有成年病人按末期肝病模式所獲

評分，以確保所有病情最嚴重的病人均得到優先處理。由於中央輪候名冊上

病人的數目和議員所提及病人和輪候名冊上其他病人的臨床情況不時轉

變，因此，議員所提及的病人在中央輪候名冊的輪候次序也不時改變。此外，

醫管局亦已請瑪麗醫院和威爾斯親王醫院的專家覆檢議員所提病人的個

案。經一併考慮輪候名冊上其他病人的情況後，他們的結論是該名病人在名

冊上的輪候次序實屬公平合理。

生福利及食物局及醫管局均希望能盡早安排議員所提及的病人和其

他亦有此需要的病人早日進行移植。可惜，本港目前捐贈肝臟的數目不足以

滿足輪候名冊上每名病人的即時需要。為 公平起見，並顧及到個別病人的

臨床需要和所有輪候移植病人的利益，醫管局會繼續按輪候名冊上的優先次

序，安排名冊上的病人，包括議員所提及的病人，進行肝臟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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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書面答覆

財經事務及庫務財經事務及庫務財經事務及庫務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局局長就局局長就局局長就李家祥李家祥李家祥李家祥議員對第議員對第議員對第議員對第二二二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

覆覆覆覆

有關向議員提供一份審計署所採用的審計準則以供省覽，並以證明有關規範

符合國際準則，會後我們已從審計署取得該署內部運作手冊內的有關章節，

現謹隨本函附件 A 送達。從文件中第 3.1 段可見，有關準則（只備英文本）

確實與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所頒布的守則相符。在此亦隨附件 B 送交一份

有關的國際守則（只備英文本），以便比較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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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A

CHAPTER 3

AUDITING STANDARDS

Introduction

3.1 The audit staff act on behalf, and in the name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An inadequate performance by an audit officer may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and reflect adversely on, the Director and the Department.  All
audit staff therefore should aim to achieve the highest possible standards in their
behaviour and in their work.  This Chapter specifies the auditing standards as a
framework for the proper conduct of public sector audits.  These standards are
in line with the auditing standards issu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 (INTOSAI), a copy of which is kept in the Library.

Operational Standards

3.2 Operational standards are set out below in paragraph 3.4.   They
are intentionally brief, concentrating on the essential aspects of sound practice
applicable to the extent indicated, whenever an audit is carried out.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standards are understood and applied by staff at each stage of
the audit.  In the event of any formal dispute concerning the adequacy of the
Audit Department's performance, it can be expected that reference will be made
to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standards have been observed.

3.3 Detailed guidance is provided in this Manual on the procedures
which the auditor should apply in order to meet the standards.  However, it is
not practicable to produce a code of rules sufficiently elaborate to cater for all
situations which the auditor may encounter.  There may be occasions when it is
appropriate to depart from the guidance given; this will be a matter of judgement
for the auditor acting under delegated authority and with the circumstances of
departure properly documented and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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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The operational standards are :

(a) Planning, controlling, recording
and supervision

The auditor should adequately plan, control and record his
work.  Assistants, if any, should be properly supervised.

(b) Audit evidence

The auditor should obtain relevant and reliable audit evidence
sufficient to enable him to draw reasonable conclusions.

(c) Accounting systems

The auditor should ascertain the audited body's system of
recording and processing transactions and assess its adequacy
as a basi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d) Internal controls

A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should
be obtained in order to plan the audit.  If the auditor wishes to
place reliance on internal controls (including the work of
internal audit), he should ascertain and evaluate those controls
and perform compliance tests on their operation.

(e) Review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auditor should carry out such a review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audited body as is sufficien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other audit evidence, to give
him a reasonable basis for his opinion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5 Items (a) and (b) of the above operational standards apply to all
audits including examinations of econom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Items
(c) to (e) apply additionally to audits carried out in support of the certific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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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ing Standards

3.6 Certification audits  The reporting standards applicable to
certification audit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

(a) On conclusion of the audit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auditor
shall provide a certificate giving his opinion on those
statements.  The certificate should state expressly :

(i)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o which it relates;

(ii) that the audit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statutory or other authority; and

(iii) the auditor's opinion as to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properly presented or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the
state of affairs of the audited body.

(b) The auditor should qualify his certificate where he is unable to
satisfy himself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that :

(i) no limitations have been placed on the scope and conduct
of the audit;

(ii) the sums expended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purposes
intended and the expenditure conforms to the authority
which governs it;

(iii)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properly present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body concerned or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its
state of affairs; and

(iv) all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requirements, statutory or
otherwise, have been ob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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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he auditor should supplement his certificate by a separate
report on the circumstances and reasons for qualification and,
where relevant and practicable, quantify the effect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7 VFM audits  The reporting standards apply to examination of
econom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are :

The auditor shall, at his discretion, present to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y reports which result from the examinations he has carried
out into the econom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with which the
audited bodies have used their resources in discharging their
functions.

Professional and Ethical Standards

3.8 Attaining satisfactory standards for the conduct of the audit is in
practice closely linked with, and even dependent upon, the personal conduct and
approach of audit staff.  The professional and ethical standards given in
paragraph 3.9 below set out the principles applying to personal professional
conduct.  These should be rea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relevant rules in the
Civil Service Regulations or the Standing Orders of the Audit Department.

3.9 The professional and ethical standards for Audit Department staff
are :

(a) Propriety and integrity

Audit staff should maintain a high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conduct in performing their work and in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staff of audited bodies.

(b) Independence

Audit staff should be independent of the audited body and
maintain an independent attitude.

(c) Objectivity

Audit staff should carry out their work impartially and
obj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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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onstructiveness

Audit staff should adopt a constructive and positive approach to
their work and relationships.

(e) Proficiency

Audit staff are expected to maintain and develop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expertise.

(f) Reasonable care

Audit staff should take all reasonable care in planning and
carrying out their audit work, in gathering and evaluating
evidence, and in reporting findings.

(g) Confidentiality

Audit staff must respect the confidentiality of information
obtained in the course of their work.

(h) Econom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operations

Audit staff should seek to improve the econom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with which the Audit Department uses its own
resources in carrying out its work.

3.10 Further explanatory notes on the professional and ethical standards
are given in Appendix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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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1

EXPLANATORY NOTES - PROFESSIONAL AND ETHICAL STANDARDS

Propriety and Integrity

1. In order to sustain the confidence of the audited bodies and all others
with whom audit staff come into contact in their work, the Audit Department and
its staff must be above suspicion and beyond reproach.  Improper conduct
reflects badly on the integrity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quality of his work.  In
addition, it casts doubts on the reliability and competence of the Department as a
whole.  Staff should therefore maintain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personal
conduct.

2. The Department is concerned only with any private and personal
activities of its staff which imping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duties or risk
bringing discredit to the Department.  Particular difficulties may arise in the
following areas, either in the course of undertaking official duties or outside the
Department :

(a) Staff should not make financial commitments beyond their
means, should avoid heavy gambling or speculation which may
put them in financial difficulties;

(b) Staff should adopt high standards of personal discipline,
appearance and punctuality, and avoid any forms of over-
indulgence or addiction which may adversely affect their
conduct or impair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official duties;

(c) Staff should be careful in thei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not to
cause embarrassment for the Department, the audited body or
their colleagues;

(d) Staff should be reticent in matters of public and political
controversy so that their audit impartiality is not in doubt (see
also paragraph 3 below); and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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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taff should seek to prevent any conflicts arising between their
duties and private interests, and must not make use of their
official position to further their private interests.

Independence

3. Independence implies impartiality and freedom from, or rejection of,
improper influences in conducting the work and in reaching judgements and
conclusions.  Staff must not only be independent but be seen to be so; otherwise
the authority of their opinion and its value to those who seek to place reliance on
it could be eroded.

4. Independence may be impair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

(a) restriction of access to sources of information;

(b) actions or persuasion designed to influence the conduct or
scope of an audit or the content of an audit report;

(c) previous employment by the body being audited or association
with its executive decisions;

(d) relationships, particularly with the staff of the audited body,
which might cause the auditor to fail to carry out his duties in
full;

(e) preconceived ideas towards individuals or audited bodies or
their projects or programmes; and

(f) financial interest by the auditor, or close associate, in the
audited body or its activities.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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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ity

5. The validity of the Department's work and the confidence placed in
it by audited bodies and the Legislature depend on the objectivity that is brought
to bear.  Audit opinions and reports should be influenced only by the evidence
obtained and assembled in accordance with auditing standards.  This standard
requires that staff should not pre-judge an issue.

Constructiveness

6. This standard encourages staff to adopt a constructive rather than a
negative attitude in their audit work.  Although the Department should avoid
compromising its independence through acting as a consultant, staff should aim
to reach helpful conclusions by offering constructive advice.  Criticism is not an
end in itself; its purpose is to point the way to necessary improvement.

Proficiency

7. Staff are expected to demonstrate their professionalism by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with competence and expertise.  They should seek the highest
levels of proficiency and have a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Reasonable Care

8. This standard requires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of a quality
appropriate to the audit being undertaken.  Exercising reasonable care means
evaluating the nature and risks involved in the audit and taking appropriate steps
to obtain and evaluate necessary evidence and to prepare audit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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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tiality

9.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or about an audited body must not be
disclosed to a third party without the body's knowledge and consent.  No
official information may be disclosed to an unauthorised person unless official
permission has been received or the information has already been made public
officially.

10. All staff should exercise care and discretion in discussing work in
which they are engaged or other audits being undertaken in the office with
colleagues and more importantly with friends, relatives and others outside the
office.  The appropriate security and confidentiality of all information, in
whatever form it may be held, must be ensured at all times.

Econom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Operations

11. The Department advocates and attempts to stimulate econom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in audited bodies; this standard sets the staff an
obligation to pursue the same ends in their ow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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